

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7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月30日（星期四）9時至16時14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801會議室

主　　席　劉委員建國

議　　程　（上午9時起）
邀請衛生福利部部長、農業部、財政部、交通部、經濟部、數位發展部、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就「如何精進海外小型包裹夾帶肉品之查緝與防堵，持續強化阻絕疫情於國門，同時優化國內後續對於非洲豬瘟防疫」提出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下午2時起。若上午議程尚未結束，待結束後接續召開）
討論事項
一、繼續審查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廖先翔等18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委員牛煦庭等18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委員李昆澤等26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委員魯明哲等16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委員林淑芬等19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八)委員楊曜等22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九)委員李昆澤等27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委員黃秀芳等21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一)委員翁曉玲等23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二)委員范雲等18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三)委員劉建國等17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四)委員吳琪銘等18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五)委員沈發惠等18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六)委員王育敏等19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七)委員王育敏等25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八)委員郭國文等17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九)委員王鴻薇等19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委員郭昱晴等17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十一)委員羅廷瑋等18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審查

(一)委員王正旭等23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委員吳沛憶等19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委員莊瑞雄等16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委員林月琴等21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委員林淑芬等21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六)委員邱鎮軍等22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委員徐富癸等16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八)委員黃捷等16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九)委員蔡易餘等17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委員陳亭妃等16人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三)至(七)案，如經復議則不予審查；二、(八)至(十)案，如未經院會交付本會審查或未經各黨團簽署不復議同意書不予審查】【逐條討論】
答詢官員　衛生福利部部長石崇良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署長姜至剛

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署長杜麗華

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動物檢疫組副組長亓隆祥

農業部畜牧司簡任技正程俊龍

農業部畜產試驗所組長陳文賢

農業部獸醫研究所所長鄧明中

財政部關務署副署長蘇淑貞

財政部關務署關務查緝組組長郭寬淵

交通部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務處處長柯清長

經濟部商業發展署組長簡俊良

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組長林青嶔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本日會議議程為邀請衛福部部長、農業部、財政部、交通部、經濟部、數位發展部、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就「如何精進海外小型包裹夾帶肉品之查緝與防堵，持續強化阻絕疫情於國門，同時優化國內後續對於非洲豬瘟防疫」提出專題報告，並備質詢。專題報告詢答結束後，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黨團委員分別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計21案，以及審查委員分別擬具「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計10案。

接下來請衛福部石部長報告。

石部長崇良：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今天大院第11屆第4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召開全體委員會議，本部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茲就「如何精進海外小型包裹夾帶肉品之查緝與防堵，持續強化阻絕疫情於國門，同時優化國內後續對於非洲豬瘟防疫」進行專題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予指教。

壹、輸入食品通關查驗流程

輸入食品管理係跨部會合作，涉及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本部食藥署）、農業部及財政部關務署等單位，本部食藥署主管食品衛生安全之邊境查驗程序，經查驗符合規定，核發輸入許可通知，由海關系統依程序通關放行；若經通關查驗不符合規定，則依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於邊境要求報驗義務人辦理退運或銷毀。

貳、海外小型包裹及民眾個人自用管理

國外食品運送入境方式多元，可透過海運、空運或國際包裹等形式輸入，惟無論輸入方式，皆應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規範，並向本部食藥署申請輸入查驗，符合規定後，始能輸入。至於民眾輸入、攜入國外食品供個人自用，本部依食安法第30條第3項，訂定一般食品在6公斤及1,000美元以下（以報單項次計），得免申請食品輸入查驗，惟經相關部會禁止輸入之品項，亦不得輸入。

參、非洲豬瘟防疫作業

我國對於來自非洲豬瘟疫區之豬肉肉品，皆禁止輸入、攜入，本部食藥署持續於各港埠辦事處張貼宣導單張，加強業者及民眾對非洲豬瘟防疫之認知。針對國內後市場部分，查核食品製造、餐飲、販售業者之豬肉類產品來源，經查獲不符食安法規定者，依法處辦。114年截至10月27日共計查核35,227家次，皆未查獲來自農業部公布非洲豬瘟疫區且有疫病傳播風險之產品。

肆、結語

所有輸入食品，皆應符合食安法相關規定。基於防疫一體，本部與各部會持續對輸入食品於邊境把關與合作，確保非洲豬瘟疫區之豬肉肉品不會輸入國內。本部承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在此敬致謝忱，並祈各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
主席：謝謝。有關本次會議各項書面資料，均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農業部書面資料：
「如何精進海外小型包裹夾帶肉品之查緝與防堵，持續強化阻絕疫情於國門，同時優化國內後續對於非洲豬瘟防疫」

（農業部主管部分）

專案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出席大院第11屆第4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會議報告「如何精進海外小型包裹夾帶肉品之查緝與防堵，持續強化阻絕疫情於國門，同時優化國內後續對於非洲豬瘟防疫」案，以下謹就相關議題進行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壹、落實國際快遞與郵包邊境檢疫措施

一、查處貨運快遞違規輸入：

國際貨運快遞為引入動物傳染病原的重要途徑，不肖業者或民眾常隱匿檢疫物正確貨名輸入以規避檢疫，亦常藉由盜用個資註冊EZWAY虛偽帳戶，藉由當前貨物快遞通關系統之便捷行違規輸入之事，本部防檢署於邊境全力防堵病原藉由違規國際快遞傳入我國，積極裁處及參與偵辦不肖業者違規輸入行為以收嚇阻之效，首次查獲藉由快遞方式輸入動物產品的民眾將處以至少5萬元罰鍰，最高可裁罰100萬元。112年至114年10月本部本部防檢署接獲關務署移送快遞違規輸入動物產品總案件數計1,321件，其中豬肉製品269件。

二、訂定法源強化國際郵包管制：

於111年5月16日公告「停止自發生非洲豬瘟之國家（地區）以郵遞寄送輸入豬肉產品」並訂定裁罰標準，違反本公告者，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43條第8款規定裁處蓄意輸入之收件人，第1次即裁處20萬元罰鍰，第2次以上裁處100萬元，迄114年10月計裁罰9案14件，計裁罰新臺幣180萬元罰鍰。

三、管制網路電商積極查處違規業者：

本部防檢署指派專職人員主動爬搜網路高風險賣家，積極管制網路電商刊登境外檢疫物廣告，如確屬違規刊登則令其即刻下架並查處違規刊登業者；提供刊登平臺業者也負有相關責任，未依通知配合下架違規刊登廣告或拒絕提供刊登者資訊，亦可處以3至15萬罰鍰；與關務署及無店面零售商業同業公會密切合作，違規輸入之境外動植物產品經海關攔查銷燬，防杜境外疫病入侵，違規輸入人移送裁罰以嚇阻不法。自112年至114年10月計裁處40件，近年違規裁罰案件已顯著下降。

貳、優化非洲豬瘟邊境管制及國內防疫

一、本部防檢署與財政部關務署及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建立溝通機制協同合作：嚴查入境旅客、貨櫃貨物、國際快遞郵包及岸際漁船，聯合防堵海外疫病藉邊境走私檢疫物傳入我國，除非洲豬瘟外，亦能有效攔阻傳統豬瘟、口蹄疫等重要豬病病原入侵我國。

二、落實查核管制國際飛機航班及郵輪廚餘銷燬程序：國際航班廚餘由空廚公司制定銷燬計畫，機上廚餘須密閉運送並直送焚化爐焚燬，本部防檢署定期查核其銷燬程序杜絕病源逸散；國際郵輪廚餘原船攜回禁止著陸。

三、持續進行病毒監測與風險評估：本部防檢署自107年起已建立早期預警機制，採樣檢驗旅客違規攜帶、機場港口棄置及非法輸入的豬肉產品，據以滾動調整邊境檢疫措施。截至114年10月23日已檢測9,511件樣本，其中997件呈病毒核酸陽性，陽性檢體來自中國大陸、越南、泰國及馬來西亞等高風險國家，皆據以納入規劃機動調整邊境管制措施，如加強檢疫犬組值勤、強化前述來源國郵包檢查等。

四、加強宣導及教育訓練，以達全民防疫：透過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請各部會、各地方政府及國營事業等協助針對業管族群發送宣導資料，請各航空公司及船公司於旅客辦理出境報到時發放傳單，於飛機、輪船入境前透過廣播與影片宣導，並透過出入境大廳之電視牆、燈箱、立牌及跑馬燈進行旅客宣導。本部防檢署亦透過臉書、IG及LINE等宣導平臺刊登宣導資訊，提供QRcode使民眾方便連結該署官方網站及Line@aphia利用檢疫犬於行李轉盤區偵測，提醒旅客勿違規攜入檢疫物，期使提升全民檢疫觀念，共同防範海外動物疫病入侵。

五、執行養豬場防疫訪視分級：為防範國內非洲豬瘟，藉由全國養豬業者協助自主回報及動物防疫機關防疫訪查，找出可能潛藏病原，期能達到預警成效。本次調查期間將全國豬隻飼養場所分為「一般對象」與「相對高風險對象」兩類。調查期間為連續5日，每日均需回報1次，目的在於掌握各豬隻飼養場所每日死亡情形及消毒等情形。

參、結語

本部將持續強化各項邊境檢疫作為，並滾動式檢討及精進相關檢疫措施。為防範非洲豬瘟病毒藉由小型國際包裹入侵，將加強宣導民眾勿於網路購物購買含動物性成分產品，並告知國外親友勿寄遞動物產品；加強新住民、外籍學生及移工之檢疫觀念宣導，勿因不熟悉法規而增加疫病入侵風險，呼籲全民防疫以避免產業衝擊及穩定民生經濟。

以上敬請委員指教與支持。

財政部關務署書面資料：
「如何精進海外小型包裹夾帶肉品之查緝與防堵，持續強化阻絕疫情於國門，同時優化國內後續對於非洲豬瘟防疫」專題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今天貴委員會安排就「如何精進海外小型包裹夾帶肉品之查緝與防堵，持續強化阻絕疫情於國門，同時優化國內後續對於非洲豬瘟防疫」進行專題報告，謹就涉本署職掌事項報告如下，敬請指教。

壹、邊境管控全力防堵非洲豬瘟

自107年中國大陸疫情爆發後，海關於邊境全力防堵非洲豬瘟入侵，積極協助主管機關農業部邊境防疫管控，強化進口郵包、快遞貨物、入境旅客行李及一般貨櫃（物）之查核，防堵違規肉製品入境。

貳、海外小型包裹通關流程及查緝作為

一、進口郵包

所有進口郵包實施百分之百X光儀器查驗，同時協調中華郵政公司預先分流來自中國大陸、越南及泰國等高風險地區進口郵包，以利海關加強查核，並請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下稱防檢署）檢疫犬加強嗅聞。

二、進口快遞

(一)空運及海運快遞貨物均百分之百實施X光查驗，為利影像判讀，海運快遞貨物係採逐件通關，並自111年4月1日起針對一般空運進口快遞貨物亦全面取消併袋通關，僅文件類及電商貨物得有條件少量併袋，並就電商貨物依集運商（官方集運、私人集運）進行分級管理及風險控管。

(二)進口快遞貨物除全面實施X光儀器檢查外，再依風險管理原則，由海關系統核定按免審免驗、文件審核或貨物查驗3種方式通關。另海關亦不定期實施專案查緝，如發現貨品涉有輸入規定，即依法移請主管機關依規定裁罰。

參、執行成果

自107年1月1日截至114年10月29日止，海關查獲豬肉及含豬肉製品1萬3,610件，共2萬2,413公斤，其中進口郵包查獲2,914件、2,702公斤；快遞查獲526件、1,469公斤，查獲後均移由防檢署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裁罰。

肆、策進作為

一、強化快遞貨物風險管控

為將境外電商納入海關風險管理評估並精確統計分析，海關規劃推動跨境網購貨物進口簡易申報單均應申報電商平臺業者資訊，強化貨物控管。

二、深化情資交流與風險管理

藉由防檢署提供邊境及境內查核違規資料，進行分析及風險控管，鎖定高風險快遞貨物及郵包加強查核，輔以X光儀器檢查、人工查驗等多層次查核，透過資訊共享深化跨機關合作，有效攔查不法。

三、提高開箱查驗比率，加大查核力道

自114年10月24日責成各關加強注檢自中港澳、越南及泰國等高風險地區入境旅客、貨物及郵包，提高人工開箱查驗比率；且每週至少實施2次機動專案查緝，由一級主管帶隊從嚴查核違規紀錄較多之業者，視需要洽請防檢署檢疫犬隊配合。經統計114年10月24日至27日，各關人工開箱查驗件數近1萬件，查獲違規豬肉製品12件共14.9公斤，多為旅客行李及郵包查獲。多來自中國大陸（含香港）及泰國，違規攜帶物品為豬肉腸、肉乾及月餅等。

四、持續專業培訓，提升查緝技巧

為強化海關關員X光影像判讀能力與經驗傳承，自107年起實施X光影像判讀人員分級制度，將判讀人員分為初、中、高階3種，藉由判讀測驗考核逐級進級之培訓方式，透過查緝案例分享及多元化教育訓練，持續精進第一線X光影像判讀人員的查緝精準度，以系統性方式提升關員專業知能。

五、責成相關業者履行防疫責任

各關近期邀請相關業者進行座談，務必將非洲豬瘟防疫視為全民責任，並強調業者應自律守法並慎選境外合作對象，一旦查獲不法，海關將依相關規定重罰。

伍、結語

為防堵非洲豬瘟入侵，海關一向以高標準、高規格、高警戒之嚴謹態度把守國門，未曾鬆懈。未來將持續提高查核力道，以更嚴標準落實執行邊境查緝作為，強化跨機關合作，全面防堵疫情風險，為維護我國農畜產業安全貢獻心力。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交通部書面資料：
「如何精進海外小型包裹夾帶肉品之查緝與防堵，持續強化阻絕疫情於國門，同時優化國內後續對於非洲豬瘟防疫」報告

壹、前言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日應邀到貴委員會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以下謹就「如何精進海外小型包裹夾帶肉品之查緝與防堵，持續強化阻絕疫情於國門，同時優化國內後續對於非洲豬瘟防疫」進行報告，敬請委員指教。

貳、配合非洲豬瘟邊境管制強化措施

為防範非洲豬瘟疫情，本部長期以來均配合農業部、財政部及環境部之防疫措施，積極辦理相關防疫工作，謹說明如下：

一、空運

(一)加強國際機場及航空業者防疫及宣導

1.各國際機場均配合農業部政策，協助動植物防疫檢疫署於機場針對來自非洲豬瘟疫區航班之入境旅客行李執行檢查措施，並配合設置棄置箱、消毒毯、導引動線地貼等措施，及提供入境航班及預估旅客資訊預報，以利檢疫單位規劃人力，並視需求提供檢查人員休憩待勤空間。

2.各國際機場於適當位置（如：入境通道、行李提領區及轉盤等）以海報、立牌、傳單方式宣導，利用電子看板及跑馬燈播放防疫訊息及影片，避免旅客違規攜帶動植物及相關產品入境。

3.本部民航局已協請飛臺客運航班之航空公司共計58家，配合於機上廣播宣導或播放影片，並在國外啟程機場服務櫃檯受理行李託運時，即向旅客加強宣導我國針對相關肉品的輸入禁令。

(二)督導業者落實廚餘處理

1.國際入境航班廚餘係由3家空廚業者交由環保單位所核准之廢棄物清理業者送當地焚化廠辦理焚化。

2.針對入境旅客於機場公共區域之廢棄物，各國際機場清運至指定焚化廠焚化。

3.本部民航局已請各國際機場督導空廚業者確依農業部政策落實廚餘清理。

二、海運

(一)加強商港、小三通及海運業者防疫及宣導

1.商港部分

臺灣港務公司於基隆港、蘇澳港、高雄港、安平港、澎湖港及花蓮港等國際郵輪靠泊港口之旅客中心皆配合加強防疫宣導，以各場站既有公播設備播放有關防範非洲豬瘟宣導影片及相關文宣，並提供場地於管制區放置宣導展示架，同時積極配合CIQS單位之查驗作業；動植物防疫檢疫署亦會於郵輪靠港時，派遣相關人員於旅客通關前進行防疫檢疫加強宣導，提醒旅客切勿夾帶肉品等違禁物入境。

海運快遞部分臺灣港務公司亦配合提供海關及防檢單位查驗區域，並配合後續相關防檢疫作為。

2.小三通部分

金門及連江縣港務處配合海關及防疫檢疫單位，負責金門及馬祖港小三通場站內人流動線之規劃及引導，通報違規案件及提供場站內設備播放防疫影片及海報。

本部航港局配合督導金馬小三通業者及船舶播放防疫宣導影片、廣播、電子看板及張貼海報等，並持續對旅客加強宣導。另從原來每週1-2次至港區巡查，增加頻率至每週5次，並向船員宣導防疫規定及請船長簽名確認知悉。

(二)督導業者落實廚餘處理

1.商港部分

船舶廚餘禁止入境著地，依據「動植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38條之1規定：「來自國外之車、船或航空器所載廚餘，不得離開該車、船或航空器；離開者，應以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核准之方式運送及銷燬。」各商港一律不收受國際航線船舶之廚餘。臺灣港務公司將加強督導港區相關業者落實辦理相關防疫作為，共同防範非洲豬瘟。

2.小三通部分

金馬小三通國籍及陸籍船舶廚餘均不得入境，另由海巡署執行船舶查核工作，就貨輪部分檢查廚房、食材儲藏室、冷凍櫃（冰庫）等處；就客船部分在旅客下船後登船執行清艙作業，碼頭亦有攝影機隨時保持監控。本部航港局進行巡查時，亦將併同巡查船舶廚餘及生活垃圾之清理情形有無符合規定，俾以有效確認防疫作業落實情形，並將偕同金馬港務處加強督導小三通航運業者落實辦理相關防疫措施，共同防範非洲豬瘟。

參、配合海外小型包裹查緝與防堵之精進措施

一、辦理非洲豬瘟疫情高風險國家郵政宣導

中華郵政公司配合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各項防疫作為及動植物防疫檢疫署公告，即時更新高風險國（疫區）名單，並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該國（目前為39個國家）郵政，告知有關我國對於違規國際郵包裁罰之規定，並請各郵政提醒該國國民切勿郵寄「肉類製品」至臺灣，以免受罰。

二、各郵件處理單位查緝及防堵含「肉類製品」郵件作業措施

(一)郵件運輸時採分流隔離搬運，不予混裝。另於郵件處理時，對中國、港澳及泰國等查緝出違規進

口郵包佔比大之高風險國家（疫區）進行郵件分流與隔離作業。

(二)配合關務署各關區辦理X光機查緝作業，目前已達百分之百查驗實施率。

(三)配合動植物防疫檢疫署辦理檢疫犬查緝作業，偵測郵包或快遞貨物夾帶之「肉類製品」。

(四)於連續假日期間維持出勤人力（每日22至24人），協助處理國際快捷郵件通關與防疫檢查作業。

(五)加強向民眾宣導有關「肉類製品」郵件禁止寄送臺灣之規定，並針對來自疫區進口郵件加黏貼防疫宣導貼紙。

(六)若經查獲有自高風險國家（疫區）進口之含「肉類製品」郵件，將會同海關及檢疫人員辦理郵件檢查、退運或銷毀作業。

肆、配合非洲豬瘟禁運措施之作為

本部公路局已於114年10月25日通知公路貨運各地公會轉知貨運業者，針對衛生單位調查疑似非洲豬瘟肉品或農業部公告之豬隻禁運措施，公路貨運業者應配合辦理及配合疫調人員查核，不得拒絕提供資料或稽查。

伍、結語

為全力圍堵、防範非洲豬瘟疫情，本部將持續督導所屬陸海空郵等單位配合農業部、財政部及環境部之防疫措施，持續加強邊境防疫之宣導、落實航空器及船舶廚餘處理，及配合進口國際郵包之違規查緝等工作。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支持指教，謝謝！

數位發展部書面資料：
「如何精進海外小型包裹夾帶肉品之查緝與防堵，持續強化阻絕疫情於國門，同時優化國內後續對於非洲豬瘟防疫」專題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

今天應邀列席貴委員會，就數位發展部（下稱數發部）「如何精進海外小型包裹夾帶肉品之查緝與防堵，持續強化阻絕疫情於國門，同時優化國內後續對於非洲豬瘟防疫」提出專題報告，並就此向各位委員請益，還請各位委員不吝賜教。

隨著跨境電商與網路購物的快速成長，網路平臺已成為民眾日常消費的重要通路。然而，隨交易量提升，部分違法或防疫高風險商品（如疫區豬肉產品）可能藉由網路流通而增加疫情擴散風險。為維護網路交易秩序與公共安全，數發部持續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平臺業者合作，建立跨部門聯防機制，透過定期溝通與資訊共享，共同落實違法商品防堵與防疫管理作業，攜手營造安全、可信賴的網路交易環境。

一、針對國內及已落地電商之作為：

(一)建立跨部會與電商業者聯防平臺，推動即時防堵機制：

1.為強化網路平臺對違法商品的下架處理，數發部定期邀集防檢署、警政署、國健署、食藥署、標檢局、公路局、職安署、通傳會、文化部、交通部等作用法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中華民國無店面零售商業同業公會、台灣網路暨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協會（TiEA）、台灣電子商務暨創業聯誼會（TeSA）等3家三無店面公協會，蝦皮、露天、雅虎、旋轉拍賣等4家大型C2C業者，及Google、Line、Meta、TikTok等4家納管之網路廣告平臺業者，召開「網路平台刊登或販售違法商品下架處理聯防平臺」聯繫會議，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業者可更密切溝通，強化網路平臺對違法商品下架處理，共同強化業者法遵，精進處理效能。

2.自113年11月至今，已召開五次聯繫會議，透過跨部會及業者間即時溝通，強化違法商品防堵與下架機制。以防檢署為例，已與Meta及蝦皮購物建立即時通報管道；其他案例如依托咪酯（法務部）、穿雲箭（內政部）、偽冒車牌（交通部）、電子菸（衛福部）等違禁品均已透過平臺協作完成下架處理。此外，國健署亦依《菸害防制法》對違法銷售菸品之電商平臺進行裁罰，展現跨部門聯防之成效。

(二)利用數位工具下架高風險商品：

1.數發部自112年7月起運用AI工具掃描高風險商品或違禁品，至114年9月底累計掃描314萬次，偵測6.4萬筆商品予以預防性下架。

2.另數發部協助主管機關與電商業者介接列管產品資料庫、進行關鍵字巡查等，公私協力合作下架違法商品，加強電商產業監督與防範，共同維護網路安全及消費者權益。

(三)強化電商管理：

1.數發部作為：

(1)對於我國境內之電商業者，如有違反相關作用法，由作用法主管機關裁處。如廣告不實涉及公平法，由公平會裁處；電子菸涉及菸害防制法，由衛福部裁處、投資涉及投信投顧法，由金管會裁處。

(2)數發部就所主管電商平臺，將依職權要求電商平臺落實各主管機關規範。若電商平臺未依規定辦理或拒不配合，依法予以裁罰。

2.業者自律機制：

(1)電商業者主動與政府合作，禁止中國、東南亞等疫區豬肉產品進口販售，另與防檢署建立「即時通報機制」與「高風險關鍵字清單」，同步依政府公告之非洲豬瘟疫區名單定期更新篩檢條件，確保防堵措施即時有效，並持續與防檢署交換資料，維持跨機關聯繫。

(2)強化執行每小時巡查制度，針對違規豬商品即時稽核，包括有違規之虞者進行預防性下架，並凍結賣家帳號。主動建立自動化偵測系統與人工複核程序，持續監控含豬肉、肉鬆、香腸等高風險商品，落實防堵作業。

(3)除持續優化關鍵字與稽核規則，並對於平臺賣家進行規範宣導，賣家上架動物性產品若無法提供合規輸入許可與檢疫文件，即時下架不得刊登，違規案例納入資料庫追蹤，確保平臺防疫作業執行。

(四)後續精進作為：

1.強化業者溝通與宣導，函請三大公協會及平臺業者協助，加強落實上架商品之查核及防疫宣導。邀集主要電商業者召開「強化管理分享會議」，擴大防堵違法商品之管理成效。

2.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持續提供高風險關鍵字予電商平臺，供AI掃描及自動比對使用，以利即時下架違規商品。

二、境外電商管理部分

(一)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38-3條規定辦理：

1.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38-3條規定，網際網路內容涉及境外應施檢疫物之販賣至國內、輸入或其他檢疫相關事項，經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公告者，其廣告刊登者、平臺提供者、應用服務提供者或電信事業，應依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之公告，採取下列措施：

(1)加註有關宣導防疫或檢疫之必要警語。

(2)保存刊登者、販賣者或訂購者個人資料，或定期提供予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

(3)限制接取、瀏覽或移除相關網頁內容。

2.數發部將依職權要求所主管平臺落實前述規定。若平臺未依規定辦理，主管機關農業部依法得予以裁罰。

(二)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未經許可不得廣告：

1.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34條規定：依本條例許可之大陸地區物品、勞務、服務或其他事項，始得在臺灣地區從事廣告之播映、刊登或其他促銷推廣活動。

2.針對違反前述規定之情事，可處置作為如下：

(1)要求國內廣告代理商不得代理：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89條規定，違反第34條規定可處罰委託、受託或刊登廣告之臺灣業者。

(2)要求網路廣告平臺不得刊播前述未經許可之電商平台之廣告。

(三)後續精進作為：

數發部邀集相關平臺業者共同研商違規廣告之限制處理，以降低國人接觸違法商品的機會。

結語

數發部將持續協助各部會，與電商平臺、電商公協會及納管之網路廣告平臺業者溝通聯繫及強化合作，透過跨機關協作及公私聯防機制，請各電商平臺落實違法商品下架及防疫稽核作業，強化業者法遵與自主管理，營造安全、健康之網路環境，降低民眾接觸違法商品的機會，共同攜手防疫。以上報告，敬請指教。

並祝

各位委員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書面資料：
「如何精進海外小型包裹夾帶豬肉品之查緝與防堵，持續強化阻絕疫情於國門，同時優化國內後續對於非洲豬瘟防疫」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

感謝貴委員會邀請本署列席今日會議，針對「如何精進海外小型包裹夾帶豬肉品之查緝與防堵，持續強化阻絕疫情於國門，同時優化國內後續對於非洲豬瘟防疫」乙節，茲報告如下：

一、2018年鄰近國家爆發非洲豬瘟疫情後，本署即設置防制非洲豬瘟緊急應變機制，落實岸海相關勤務，多年來處置豬屍，均依上述作業程序妥善處理。農業部於本(10)月22日公告臺中市發生疑似非洲豬瘟案例，海委會即指示本署成立緊急應變中心，並於同(22)日12時30分召開第一次應變會議（截至29日止計召開五次），啟動「防範非洲豬瘟疫情專案計畫」，要求各單位秉持「防疫視同作戰」態度，全力守護國門及民眾健康。

二、本署全面加強港口與岸際檢查，所有進港漁船實施100%安檢，若查獲病死豬隻或畜禽廢棄物，將立即通報防檢疫機關採樣，並由相關單位焚燒或掩埋；同時依行政院卓榮泰院長指示，加強防範走私，落實邊境管制，也針對走私豬隻、冷凍豬肉及相關產製品，強化高風險路徑查緝，另透過雷達監控、海上巡查及情資研判，掌握可疑船舶動態，遇有異常立即派艇攔查。

三、經統計今（114）年1月1日至10月26日已執行海上登檢可疑船舶141艘次、進港船舶安檢131萬餘艘次，並針對漁民進行177萬餘人次的防疫宣導，確保即時應變與防堵作為；114年執行外離島至本島國內航線貨物拆檢查緝案件，計函送海關385案，其中發現違規農產品61案，其餘為大陸製加工食品及大陸製物品，展現強化港埠安全與防疫查緝成效；另自107年12月迄今，總計處理海漂豬隻屍體179案，近期金門、馬祖各有1案陽性反應，本島唯一1案陽性反應在110年新北萬里，未來將持續落實灘岸巡查與防疫作為。

四、針對小三通入境查緝分工，本署負責「人員及船舶安全檢查」工作，「入境旅客隨身行李及包裹檢查」則由關務署與動植物防疫檢疫署負責；另本署針對外離島返回臺灣本島國內航線船舶檢查時，倘發現載有大陸地區貨品，將確依《試辦金馬澎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函送主管機關查處，以防堵疫情與農產品違規傳播風險。

五、本署將秉持「最高標準、最嚴謹態度、寧可多做、不可少做」的原則，全面動員投入非洲豬瘟防堵作戰，落實防疫把關，維護國內畜牧產業安全。

主席：現在開始詢答，作以下宣告：本會委員詢答時間為6分鐘，必要時得延長2分鐘；列席委員為4分鐘，必要時得延長2分鐘，10點30分截止發言登記；委員如有書面質詢，請於散會前提出，逾期不受理。暫定10點30分休息10分鐘，本日不處理臨時提案。

現在請登記第1位盧縣一委員發言。

盧委員縣一：（9時6分）主席，有請關務署。

主席：請關務署副署長。

蘇副署長淑貞：委員好。

盧委員縣一：副座好。我們先看一下第一張圖片，現在如臨大敵，它原本的樣貌長這個樣子，即非洲豬瘟在顯微鏡下的樣子。再來，我們現在知道高階、中階、初階判讀人員的人力是這個樣子，我想問你，真正X光機偵測的成功率跟判讀率是多少？關務署有沒有實際的數據？有沒有成功率或是誤判率這些數據？

郭組長寬淵：報告委員，我是關務查緝的組長。X光只要是有異常的，我們關員都會拉下來，當然，因為我們要精準打擊，所以如果拉下來的話，大部分都會有查獲物品。

盧委員縣一：我是希望，因為我們中階、初階的人比較多，高階的比較少，所以你真正要嚴格把關的人數沒有那麼多，你有沒有思考以後要藉由AI的判讀或者是輔助，來減輕這些人力的耗損或者loading？

蘇副署長淑貞：跟委員報告，其實我們X光影像判讀的關員分了三個階級：初、中、高，其實通過高階測驗的同仁都大概已經有七、八成，我們在110年7月的時候，已經有開始運用AI來輔助判讀，當時是針對毒品的部分；我們在114到117有一個計畫，會把肉品還有相關菸品等等，也會納入我們整個AI的影像判讀……

盧委員縣一：速度可以快一點，因為我們現在是如臨大敵，所以一定要把這些我們剛才講的數據正確率、誤判率要弄出來，藉由AI輔助，讓我們的人力不要那麼辛苦，好不好？

蘇副署長淑貞：是。

盧委員縣一：OK，謝謝。

蘇副署長淑貞：謝謝委員。

盧委員縣一：有請農業部杜署長。

主席：請杜署長。

盧委員縣一：署長好。

杜署長麗華：委員早。

盧委員縣一：你知道現在我們國內豬的產值是多少嗎？

杜署長麗華：目前我們所有的防疫對象是5,441場，再加上它相關的周邊……

盧委員縣一：不是，我是說豬肉的產值。

杜署長麗華：大概有兩千億。

盧委員縣一：我剛剛大概算了一下，我們一個國人平均一年吃四十公斤的豬肉，如果一斤100塊的話，大概就是一千億，加上其他周邊產值可能就超過兩千億。

杜署長麗華：是。

盧委員縣一：我想要問你，這次防疫期間，很多人可能受到限制，比如說他沒有辦法殺豬，沒有辦法有豬肉的販賣，在防疫的時候，可能養豬會得到補償，可是有些靠豬吃飯的人，尤其是原住民，有些是烤豬肉的達人或者是攤商、小吃業者等，這些有沒有在補助的規劃裡面？

杜署長麗華：報告委員，我們現在大概是針對一級生產鏈有相關的都有研擬補助措施；至於在市場裡面攤商的部分，因為是直接受害，所以也有列入經濟部補償的範疇裡面；至於在餐廳、小吃部等等，有沒有顧及到這些相關的關係人，這個部分我想經濟部也正在研擬中。

盧委員縣一：我想可不可以動用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基金或是農業發展基金來補償這些要靠豬生活的所有層次的商人或者是族人，讓他們得到一些適當的補償？

杜署長麗華：報告委員，一級生產鏈的所有環節我們都有列入……

盧委員縣一：OK，好。我們也看到一個非常可怕的新聞，這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山豬，如果山豬被感染的話，可能全臺灣都淪陷了，所以這有沒有一個監測的機制，或者有沒有一個防範的作為？

杜署長麗華：一般我們在做非洲豬瘟、口蹄疫及豬瘟時，我們年度就有一些針對山豬的監測計畫，昨天為了臺中的沙鹿、后里等等幾場山豬活動的區域，也要求他們針對廚餘的收集區跟處理區一定要圍網來阻止山豬可能不定期、不定時的侵入。

盧委員縣一：我想附帶問一個問題，現在廚餘要煮到幾度才比較不會有一些感染的風險，大概幾度？

杜署長麗華：是，這個部分經過所有科學蒐集的資料是90度。

盧委員縣一：90度？

杜署長麗華：1小時，但是要攪拌喔！

盧委員縣一：我還有看到50度、60度、70度的。

杜署長麗華：其實要讓病毒不活化，最好還是依照這個規定去執行比較安全。

盧委員縣一：所以這部分可能要早一點讓國人知道，我覺得到目前為止，我在看新聞、廣告的時候還是沒有看到這些相關的作為。

杜署長麗華：好，這一定要加強，謝謝。

盧委員縣一：好，謝謝。關於我們的防疫人才，針對獸醫佐或者是獸醫這部分，你們目前的進度在哪裡？

杜署長麗華：其實在今年6月份的時候，總統也體諒所有公部門獸醫師工作的辛苦，所以已經有讓他們比照醫師的不開業獎金，這部分已經有提列了。

盧委員縣一：後來看到新聞，好像一場是500塊的樣子？

杜署長麗華：那個是特約獸醫師，針對每個場次的規模大小不同，如果一般比較有一定規模的，它一定會有駐場的獸醫師，但是有些小型的，可能這個成本也很高，所以用合作契約……
盧委員縣一：有可能是長期抗戰，短期可能沒有辦法馬上遏止這個病毒，所以我覺得長期來看的話，還是要規劃這些人力的補足或者是訓練。

杜署長麗華：好。

盧委員縣一：比如說目前獸醫師只有8%是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你要怎麼引誘或者是吸引這些從事畜牧業的專業人才來從事這方面的防範作為？

杜署長麗華：確實，如果考上獸醫師都喜歡去小動物……

盧委員縣一：是。

杜署長麗華：經濟動物，大家都……

盧委員縣一：我們要怎麼讓他們來從事這方面的工作？這部分應該要加強他們的一些補貼或者是獎勵，可以嗎？

杜署長麗華：這個在畜牧法裡面，我想部裡面應該會再統籌做一些商議。

盧委員縣一：好，謝謝。我們請衛福部。

主席：請部長。

石部長崇良：盧委員早。

盧委員縣一：部長，現在如果查到違規的東西是怎麼來執行？比如說它的SOP、時效，銷毀時程有沒有透明，有沒有一個監督的機制？

石部長崇良：委員，您提的是查到有來自於非洲豬瘟疫區的肉品嗎？

盧委員縣一：對啊！

石部長崇良：那就有兩個可能的違法樣態，第一個違反的是，我們剛剛提到他在邊境輸入時就要去申報，因為在邊境有申報來自於非洲豬瘟疫區的就直接退運或銷毀了，根本不會進來，會進來的都是非法輸入，所以他就違反了我們食安法第三十條的規定，就會開罰……

盧委員縣一：謝謝部長……

石部長崇良：3萬到300萬。

盧委員縣一：現在有增編33名人力嘛！

石部長崇良：對。

盧委員縣一：目前對於這樣的人力，你認為是足夠的嗎？還是……

石部長崇良：現在正在進行羅致人才當中，今年行政院有多給我們24位邊境查驗的人力，現在我們正在招募。

盧委員縣一：我們看一下國外的一些成功案例，因為現在我們才剛剛接觸這個病毒，而且是非常的陌生，不過這在國際上應該都已經努力了一段時間，所以有一些成功的契機。如果失敗的話，大概有兩個原因，可能我們在生物檢測部分檢測的不足；第二個就是我剛才講的，可能民眾沒有被告知，或者是廠商沒有被告知，就是human behaviour這部分。他們成功的契機大概有四個方向，我提供給部長參考一下，因為之前有一些國際組織，我們可能沒有在那個組織裡面，可能需要去參考他們的一些model，他們已經規劃好了一些路徑或者是應該怎麼做，其實他們這個知識都已經非常的充足，我希望國內跟國際要接軌，而不是我們國內做我們的，都不去參考目前越南、中國在做什麼，我覺得應該是要這樣，有一些風險的溝通，風險溝通就是要跟肉品市場業者或者是從事這方面行業的人去做一些跟政府部門的媒合及合作，看看這個病毒要怎麼防治，最主要是我們政府要大力支持所有的損失跟以後預防的一些財源，好不好？

石部長崇良：好，謝謝盧委員提供的寶貴資料，謝謝。

主席：謝謝盧委員。謝謝部長，請回。

接下來，請陳昭姿委員來做詢答。

陳委員昭姿：（9時16分）謝謝主席，麻煩關務署副署長和防檢署的杜署長。

主席：好，請署長、副署長。

陳委員昭姿：兩位首長早。

杜署長麗華：委員早。

陳委員昭姿：根據我的邏輯思考，非洲豬瘟的病毒不可能憑空出現在臺灣，應該就是帶有病毒的豬肉產品被夾帶入境了，但是這個豬肉產品也不可能自己飛進臺灣，所以應該有三個途徑，第一個就是旅客自己攜帶入境；第二個是快遞包裹入境；第三個是走私入境。對於這三種途徑，請問兩位認同嗎？

杜署長麗華：是。

陳委員昭姿：是這三種途徑？

杜署長麗華：對。

陳委員昭姿：根據農業部最新的統計數據，從2018年到10月23號，旅客攜入的豬肉產品，不管是自主丟棄或是被查獲，防檢署彙整有9,511件違規輸入的產品，其中997件被查到豬瘟是陽性，也就是違規輸入的豬肉品當中有一成，大概10.5%有驗出非洲豬瘟病毒，這個比率是相當高的，可是我要確認一下，我一直到昨天晚上才知道這個數字還只是僅限於旅客攜入的部分，只限於旅客攜入的部分，這是你們前兩天的報告，也就是防檢署的報告。我想請兩位首長看這張圖，這張圖是昨天防檢署回復給我的資料，我要了好多天，辦公室同仁同時詢問在快遞輸入的豬肉產品裁罰案件數當中……我們問他從快遞輸入這個途徑進來且被裁罰的，裡面有多少是含非洲豬瘟的病毒？您可以想見嗎？署長，防檢署的同仁回答，這部分因為關務署查獲快遞包裹有豬肉製品時只會用書面通知防檢署，不會有樣本，換句話說，根本就不會去檢驗是否有非洲豬瘟，這件事非常讓我震驚耶！當你發現有豬肉產品的時候，根本不做下一步的檢驗，就是書面通知防檢署做紀錄，當然更不會切片什麼的，讓他們有機會去做豬瘟的檢驗。所以我想請教防檢署，你們認為快遞包裹的豬肉不用驗非洲豬瘟嗎？我想請署長跟副署長兩位說明一下，為什麼不需要去驗呢？

杜署長麗華：委員，我跟您報告，我更正資料，沒有，您剛剛講的那個數據是所有，不僅僅是旅客，也包括國際或郵輪包裹還有快捷，對於這些攔下來的攔截物，我們一定全部把它收集起來燒毀，第一個步驟一定燒毀，燒毀前海關會通知我們，這一定是被檢出檢出物才會通知我們，假設是毒品就會通知其他的單位，我們第一個動作也會抽檢，這些抽檢一定在第一時間送到獸醫所去做檢測，所以才發現所有的紀錄裡面有10%是陽性的，其他90%是陰性的。

陳委員昭姿：說母數好了，因為真正的母數沒有人知道，但是我要再確認一下，因為我昨天才詢問快遞輸入豬肉製品裁罰案件數，從本席整理的這張圖表，你也知道件數很少，可是防檢署同仁回答說，關務署查獲快遞包裹裡面有豬肉製品時，只是書面告知防檢署，並不會有樣本，沒有樣本怎麼抽驗？沒有啊！沒有做這件事啊！

蘇副署長淑貞：跟委員報告，海關查驗入境旅客行李，不管是在機場或者是郵輪旅客的行李，以及郵包或者是快遞貨物，包括空運快遞、海運快遞，我們只要查獲裡頭有豬肉或豬肉製品，就會立即通知防檢署。我們通知他，是由他們來處理，防檢署來了就會把這個「案貨」拿回去處理、會去做這個檢驗。

陳委員昭姿：這跟你們同仁回答得不一樣！

從這個數字來看，怎麼可能只有這幾件？快遞輸入的貨物就這幾件被篩到有這個東西嗎？所以這個部分我還是要再釐清。你現在是這個說法，我也讓你有充分的時間來說明，但事實上我還是有疑義的喔！就是說，旅客攜入的也許你們比較能夠去處理，不管是他丟棄或者是被你們查獲，但是快遞部分的量是非常龐大的！

蘇副署長淑貞：跟委員報告，快遞的部分我們是書面通知防檢署來海關這邊處理，他們來處理的話，就會把我們查獲的物品……

陳委員昭姿：都切片嗎？全部嗎？

蘇副署長淑貞：拿回去的話，是防檢署他們會去做相關的檢驗……

陳委員昭姿：那樣不會這麼少啊！

蘇副署長淑貞：這就是防檢署後續的處理。

陳委員昭姿：好，這個我要再確認，現在暫時接受你的說法。

下一張PPT是臉書一個公開的團購社團的截圖，其中的黑色框框標榜第一手大陸源頭發貨，裡面販售的產品很多，有豬腳筋、魚香肉絲、內含小酥肉的自煮火鍋等。其實任何人在網路輸入幾個關鍵字，例如「大陸、中國零食」，網頁馬上就會跳出購買連結，包括蝦皮、臉書團購社團、LINE社群等。這些不都是抵達邊境就必須被查緝的食品嗎？為什麼可以放在網路上賣，還像這張PPT左邊另外一個黑色框框呈現的，很自豪地說發貨速度第一，這代表供貨很穩定喔！而且支持各式各樣的物流。我覺得國人入境都知道要互相提醒不能攜帶肉製品，大家都很努力，怎麼努力了這麼久，發現好像是政府有責任！公開的團購社團這麼猖獗，而且到今天都還在營運喔！

這張PPT中的另一個紅色框框是在網路上隨便打「集運」、「特貨」這兩個關鍵字，我等一下再請教你們理不理解這兩個詞，馬上就會出現蝦皮或小紅書的廣告截圖。蝦皮上有集運業者標榜可以運送特殊敏感貨物，在小紅書上面，甚至直接說可以承接雞爪和豬腳筋的訂單。我先請教副署長，您知道什麼是集運、什麼是特貨嗎？

杜署長麗華：我跟……

陳委員昭姿：您知道嘛！瞭解就好。

杜署長麗華：我跟委員報告，其實我們現在每天都有上網去搜尋，只要看到這些違規的廣告，全部都會請和我們有合作的電商平臺下架，假設……

陳委員昭姿：可是到現在都還在營業啊！

杜署長麗華：他們有幾個措施，現在大概有屏蔽措施，就是會讓你看不到，假設有漏網之魚、看得到，他們也會即時處理……

陳委員昭姿：你隨便key in就進去啦！

杜署長麗華：第二個，他們也會自主管理，也就是說……

陳委員昭姿：不好意思，時間很有限，等一下我要跟主席多要一點時間。

杜署長麗華：我再講，AI的部分，假設是來自臺灣的AI，下訂之後你也買不到，即使你訂了，你刷的是臺灣的信用卡，他們也不會出貨。

陳委員昭姿：但是他公然在網路上……你跟我說買不到，但是長久以來好像很穩定供貨！

我想再請問一件事，回到今天的主題，夾帶豬肉產品有多少來自這種集運包裹？你知道集運嘛？各地買，然後集中在一起，再合併包裹，這樣可以減少運費。有多少來自這種集運包裹？還是你沒有辦法搞清楚？

杜署長麗華：應該這樣講，所有的包裹是海關這邊，他們過關以後，經過X光檢查，如果有疑慮，他們就會第一時間通知我們，我們就過去判定，開箱之後假設有豬肉產品，我們一定會抽驗，然後集合在一起銷毀。

陳委員昭姿：這種特殊集運，不是只有中國運到臺灣，越南也有，這次爆發非洲豬瘟，好像有報導說是越南的病毒株，所以這次有很大可能是來自越南的豬肉產品含有病毒造成的，但我要講的是，對於這麼明目張膽宣傳敏感貨物、特殊貨物，請問關務署有掌握這些業者嗎？要怎麼防堵？

蘇副署長淑貞：跟委員報告，因為這是電商平臺，相關業者不是海關轄管的。

陳委員昭姿：不是海關，那是誰呢？

蘇副署長淑貞：但是我們要加強查核，所以我們現在要求以後快遞貨物、網購貨物報關的時候，必須申報電商平臺和集運商的相關資訊，讓我們去做整個風險的管控。

陳委員昭姿：這是跨部門的，今天才會請這麼多單位來。

剛剛有稍微提到，你們X光機夠不夠？檢疫犬的數量夠嗎？集運包裹有全部破包嗎？集運包裹現在很多耶！

蘇副署長淑貞：快遞貨物全部百分之百過X光，所以我們在影像判讀上面看到有異常就會拉下來……

陳委員昭姿：所以我馬上就問你，X光機夠嗎？那個數字還是很有問題啦！謝謝你。

接下來我要請問一下食藥署姜署長，你們的預算裡面有一個科目叫做「食品邊境查驗及國內外稽查管理」，請問這個費用有用在查驗夾帶豬肉包裹是否含非洲豬瘟病毒嗎？

姜署長至剛：我們所有費用都用在邊境查驗，食品裡面對非洲豬瘟……因為非洲豬瘟對人體是沒有危害的，所以我們在食品部分目前並沒有特別去驗；我們有這個能力，但是目前沒有驗。

陳委員昭姿：在業務處理上，你們目前是依照食安法去執行進口食品、藥品是否有違法添加，當前最重要的就是有沒有含瘦肉精等等，當海關發現有夾帶豬肉包裹，涉及動植物防疫檢疫，他會通知的是防檢署，而不是通知你們，因為是由他們來進行病毒核酸檢驗，我這個說法對嗎？食藥署並沒有負責非洲豬瘟的檢驗，有沒有？

姜署長至剛：我們目前沒有做非洲豬瘟，但是我們準備有這樣子的量能來做核酸檢驗。

陳委員昭姿：好，你們有這個能力，但是目前這個業務不是你們負責嘛！

姜署長至剛：是。

陳委員昭姿：我要談的是一個假訊息，卓冠廷、民進黨側翼、三立等等，他們就在造謠，說食藥署的邊境管制預算不能刪，因為這和豬瘟有關，這次就是因為刪了這筆預算，豬瘟就爆發了。堂而皇之地這樣寫！這整個就是假訊息，在誤導啊！這個部分不是食藥署的工作嘛！測這個病毒不是你們在做的嘛！

姜署長至剛：測病毒不是，但是針對我們的進口食品，包括它的來源屬於非疫區和疫區的，我們會清楚地規定。

陳委員昭姿：人家就說你們食藥署要負責這個，可是你們沒錢去做，所以今天豬瘟爆發了！你要不要做個釐清呢？

麻煩署長再講一次，你們現在負責的東西是什麼？這筆預算是用在什麼地方？

姜署長至剛：有關邊境的預算，其實我們的人力去查察所有的商品，也包含不是從合法區域進口的任何商品，不管是食品裡面或者是違法的肉品進口、非疫區的肉品等等，都會是我們查察的目標，但是我們並沒有在查察的時候去檢驗，檢驗那一塊事實上是在跨部署裡面跟農業部進一步地協作。

陳委員昭姿：所以簡單來說，這一次豬瘟的事件跟食藥署應該是不掛勾的？因為你們沒有在檢驗啊！

姜署長至剛：委員這樣定義的話，我們會非常感謝。

陳委員昭姿：也沒有你們的責任嘛！是不是？是這樣嗎？

好，謝謝。

姜署長至剛：謝謝委員。

陳委員昭姿：謝謝署長，謝謝主席。

主席：謝謝陳委員。署長請回。

請陳菁徽委員。

陳委員菁徽：（9時29分）謝謝主席。我想請石部長。

主席：請石部長。

石部長崇良：陳委員早。

陳委員菁徽：部長好。這個議題其實我也非常的關心，而且跟非洲豬瘟一樣，非常嚴重！很多人已經在新聞上看到，最近為什麼大家又發現兒科醫師大出走？是因為北榮直接說他們有4位總醫師都不願意留任。另外你也看到臺大醫院的主任已經下海開始值班，我昨天有去請教了一些臺大小兒科的前輩，他們說今年錄取率1.5%，他們雖然把它作成一個網路上的笑話，是苦中作樂，但是他說錄取率1.5%已經持續3年了，為什麼今年才特別被人家注意？是因為主任也必須要下海值班。

你可能以為兒科醫師錄取率1.5%是單純臺大的問題，我們攤開全國各專科醫師最新住院醫師招收率，還有兒科住院醫師招收率等等，平均就是五成，不是只有臺大醫院的問題，而是全國的問題，但為什麼你需要來搶救這件事情？是因為醫學中心都已經淪陷了，醫學中心是最後一線，全國大家不懂的、不會的就送到醫學中心，包括臺大、榮總等等，連醫學中心都變成主任、院長要下海值班，那麼他們的教學怎麼辦、研究怎麼辦、行政怎麼辦？所以這是一個惡性循環。我知道你之前曾經提過你要去培養急重症人才，尤其是兒科急診專科醫師的人才，這樣才可以紓緩兒科的人力。結果我跟您報告，最近兩年全國就有31位兒科的急診醫師離開醫院，您是急診醫師，你很懂啊！在基隆市、新竹市像這樣子的都會區，兒科醫師平均1人是照顧300人到500人；宜蘭1位兒科醫師要照顧的是2萬1,820人，遠超過全國平均1,165人，所以我認為這個問題其實累積了多年，今年一口氣爆發，你可能需要以更快的方式來處理，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石部長崇良：跟委員說明，確實，我看了近5年兒科的招收率，現在兒科的容額大概在每年130位左右，那麼兒科的招收率大概都在六成，去年才勉強到七成，所以換言之，就是您的資料看到的，就是七、八十位，所以以這樣的數目確實難以因應全國的需求。

陳委員菁徽：你講的六成是他願意訓練，還有留任的問題。

石部長崇良：對，那就是後來訓練完之後的流向。關於流向，目前大概三成八留在醫院，另外有六成二就是在基層開業。所以我們從去年開始，第一步，對於走兒科的住院醫師有津貼，一年每個月有1萬塊的津貼給走兒科的住院醫師以及他的fellow，比如他是選兒童遺傳，或者是兒童的一些次專科、重症的ICU、急診次專科，類似像這樣，如果是小兒外科，每個月津貼是3萬，這是去年開始的，我們再觀察後面。第二個，我們在總額的部分，明年會特別匡列，從0到6歲，在總額的部分匡列249億，這專門給兒科來調整支付標準，然後保障1點1元，所以把所有的0到6歲兒童的住院費用要全面性的調高，那麼讓在醫院裡面做急重症的兒科醫師收入可以提高，這是第二個。第三個，在評鑑的部分，我們過去評鑑是這樣，一般性評鑑會特別融入在醫學中心的部分，都需要有兒科的專門評鑑，過去我們是只有兒童醫院有專門兒童的評鑑，我們是有4家兒童醫院，明年開始，所有醫學中心的兒科都是我們重點要評的部分，也把它融入在評鑑裡頭。

同時，另外一個，因為剛剛跟委員說明了，大概有六成二的兒科醫師是在基層開業，所以我們包含了0到3歲的幼兒專責醫師制度，還有從兒童的核心醫院到責任醫院，我們也結合開業的醫師，大家一起來照顧，我們一步一步在進行。

陳委員菁徽：我先問你一個問題，剛剛提到住院醫師fellow可以多拿1萬？

石部長崇良：對。

陳委員菁徽：很好！但你看今年北榮的問題，他們結束了住院醫師……

石部長崇良：他是之後的留任。

陳委員菁徽：對啊！

石部長崇良：他就是訓練的時候有，但之後訓練完之後有沒有要留在醫院？所以我們才會把它再納入在評鑑裡頭，同時把兒童的住院給付拉高，保障一個總額。

陳委員菁徽：我剛剛提到的急診專責兒童醫師怎麼辦？流失很快，沒有人要做。

石部長崇良：我們是一步一步來，因為如果我們現在把所有的兒童到急診都要兒科來看，會雪上加霜。

陳委員菁徽：對。

石部長崇良：所以我們現在先不要求所有兒童到急診來都要兒科醫師來看，反而應該是第一步他只要先做一些比較小的baby，因為比較小的確實是需要，然後用區域聯防的方式，兒科用照會的方式就好，我們一步一步再把兒童的照護強化在急診的部分，所以我們另外有一個網絡，就是兒童醫療網的部分，那個是去強化兒童的急診照護。

陳委員菁徽：你這樣講，急診醫師可能也會跳起來。

石部長崇良：不會啦，我是急診出身的，我們過去的訓練裡頭就包含處理兒童的問題。

陳委員菁徽：因為現在急診醫師的流失跟兒科醫師的流失是在比速度。

石部長崇良：急診的問題是另外一塊，就是剛剛提到的急診壅塞那個部分需要處理，所以我們現在也積極在處理急診壅塞的問題，以降低急診醫師的負荷。

陳委員菁徽：好，當然我們很贊成你做優化兒童醫療照護計畫，但很多全國的兒童醫院院長他們完全不敢公開講，所以我來幫他們講，他們希望問你優化兒童醫療照護計畫的錢，已經11月了，但是還沒有撥下來，是不是真的？因為你每年都說明年會改善，但現在要11月了，還沒有給錢，醫院要自己墊，像你這樣子的效率，你剛剛講很多，0到6歲撥了一筆錢等等，你這個效率是怎麼支持兒童醫療？

石部長崇良：預算是應該已經有在這裡……

陳委員菁徽：你什麼時候會撥？

石部長崇良：現在是撥款，您提的是撥款的速度嘛！

陳委員菁徽：對啊！

石部長崇良：這個部分我再了解一下醫事司在撥款的部分，我會注意撥款的速度。

陳委員菁徽：所以一週內，你會告訴我？我才可以告訴這些院長。

石部長崇良：對、對。一週內。

陳委員菁徽：一週內？好，一週內。

石部長崇良：另外也跟委員報告，今年還有一個叫做「健康臺灣深耕計畫」，到明年底一共是160億，裡面對於兒童醫院，每個醫院幾乎都是有1億的補助，給他們去發展。

陳委員菁徽：依照不同醫院提出來的計畫？

石部長崇良：對。

陳委員菁徽：好。再來是勞動部，我質詢勞動部，結果勞動部說要問你，勞動部部長直接走到我前面說這個問題要問的是衛福部部長。

這是他們即將推出的，看一下這張圖的右邊，勞動部說未來1月1日，很快，兩個月後就要開始了，可以用「日」來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所以在小孩子兩歲以內好像最多可以請30天。我們會遇到什麼問題？因為醫事人員跟托育人員已經開始跟我陳情，您一定要儘快準備，趕快找勞動部溝通，你只剩下兩個月可以準備。第一，我自己也有請過，現在育嬰留停最少大概是一個月，像我們這樣子的醫事人員、護理師、醫師、放射師等等，我們要跑兩個地方，一個是工會，工會是辦理你的執業登記，你現在有在做這個業務還是沒有在做這個業務，這個是工會在管的，衛生局就是管你的執登，就是我現在在哪一個機構上班。之前還沒有實施彈性育嬰留停的時候，護理師就已經抱怨連連了，因為他們要跑流程、要跑工會，還要跑衛生局，還要跟院方要停職證明、復職證明。

石部長崇良：委員，我了解，這個就是執業停業登記，如果是沒有執行業務，要辦理停業登記，這個是短期的，不用，這個在行政程序上，我會請醫事司立刻發文，這種是短期的育嬰留停，但有的是長期，一次兩年的就要先去辦理……

陳委員菁徽：沒有，一個月的也要啊！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都要啊！

石部長崇良：對，我們把它放寬，我們會處理。這個程序上，我們來盤點。

陳委員菁徽：現在很多護理師其實是願意的，他不一定想要請長期，他覺得這樣一天一天請是很好。

石部長崇良：對。

陳委員菁徽：但我不希望這些流程太過繁瑣，到最後他就不想請了，反而一口氣請久一點。我們現在當然很在意的是護理師，護理師也有護理師荒，但其實醫師、藥師、檢驗師所有的醫事人員，你都必須要一起把他研擬進去。

石部長崇良：好。

陳委員菁徽：所以你多久內？

石部長崇良：一個月內。

陳委員菁徽：一個月內可以給我們這個？

石部長崇良：對、對。

陳委員菁徽：然後，另外你也會發給全部各地的衛生局？

石部長崇良：對，我們會給所有的衛生局跟醫院去遵循並簡化這個程序，不需要這樣很繁複。

陳委員菁徽：第二個也是您的業務範圍內，就是托育人員，托育人員有這樣子的一個系統可以看到這個機構每一個托育人員目前的托育數，規定是一比五，但如果機構做到一比四是可以有補助的，也是遇到一樣的問題，假使這位托育人員要請彈性育嬰假，就必須要把他移除，移除就是停業，停業就要把他的托育數放到別人的身上，所以也許一個機構其實是很體恤同仁，所以讓他請彈性，但卻因為這樣子影響到機構拿補助的機會，這樣怎麼辦呢？

石部長崇良：就是說它沒有額外的這個……

陳委員菁徽：不是，機構讓他請了彈性育嬰，可是就類似我們的護病比，一比四個小孩，本來機構可以達到被你補助及獎勵的標準，結果它被迫變成一比五就拿不到補助，怎麼辦？

石部長崇良：因為這個還牽涉到托育人員的loading，所以如果馬上就通通……他的loading也增加了，等於是這個機構沒有多餘的彈性能力，像在醫院育嬰留停的時候就會有另外的護理人員來照顧。

陳委員菁徽：當然，因為之前的育嬰留停比較久、比較長，是以月為單位的，他當然就可以去儲備這些人力。

石部長崇良：對啊！

陳委員菁徽：現在是1月1號要改成以日為單位，你是不是要找社家署？

石部長崇良：如果是短期，我是覺得還可以啦，但是如果是比較長的時間也不好，這樣的話，托育品質也會下降，我再找社家署討論一下。

陳委員菁徽：對，社家署，第一個問題是這個。

主席，第二個問題很快就結束。

第二個問題是，我現在問了所有的托嬰機構和地方政府的社會局，現在地方政府社會局的量能是不足的，所以對他們而言也是一樣的意思，他們現在如果要請一個月的育嬰假，光是跑行政流程要辦理停業、到職、離職等等至少要三天以上，比剛剛講到的衛生局還要久，三天以上喔！所以他們現在也無所適從，他不知道說他請了，還必須要等到流程跑完才可以放這個假，還是說他可以先去照顧他小孩一天，然後回來等這個流程跑完也沒關係？並且地方的社會局應該也沒有辦法應付這樣子的狀況，跟我剛剛講到的一模一樣。

石部長崇良：好，這個行政程序的部分，我也請社家署一起來討論。

陳委員菁徽：好，行政程序跟照顧比也是一個月內可以拿到您的報告？

石部長崇良：好，可以。

陳委員菁徽：謝謝部長。

石部長崇良：好，謝謝。

主席：謝謝陳委員、謝謝部長。

接下來請邱鎮軍委員做詢答。

邱委員鎮軍：（9時43分）主席好。請農業部防檢署署長。

主席：請防檢署署長。

杜署長麗華：委員好。

邱委員鎮軍：署長好。昨天我在這邊問了陳駿季部長的時候，他很肯定的說非洲豬瘟不是本土的，所以就是從邊境放進來的，既然是從外面來的，就三個方式嘛！第一是人帶進來，第二是貨物包裹寄進來，第三是走私進來，還有其他可能嗎？

杜署長麗華：目前這三個也是我們的原因之一。

邱委員鎮軍：我知道，會有其他的方式嗎？不會是鳥帶進來的吧？

杜署長麗華：不會，它跟禽流感不一樣。

邱委員鎮軍：所以就是這三個，還有嗎？

杜署長麗華：目前我們追查的方向也是如此。

邱委員鎮軍：從2005年國際通報發生非洲豬瘟有83個國家，最近三年曾發生非洲豬瘟的國家也有75個，我想請問一下，農業部現在認定非洲豬瘟高風險的地區有幾個？

杜署長麗華：我們認定的是有39個。

邱委員鎮軍：為什麼只有39個？最近三年有75個，為什麼只有認定39個？

杜署長麗華：其實我們是依照國際疫情的趨勢去做滾動檢測。

邱委員鎮軍：那什麼叫趨勢呢？他們這些有發生的不就是高風險地區嗎？

杜署長麗華：我請副組長說明一下。

亓副組長隆祥：是，跟委員報告，我們都會即時搜尋國際組織的網頁，還有各國的一些疫情資訊來了解在哪些國家發生疫情，還有哪些國家可能會途經這個地區，作為一個旅客中轉的地區輸到臺灣來，所以我們這是一個滾動檢討的過程。

邱委員鎮軍：對，我現在比較好奇的就是說，這些75個國家三年內有這個案例，為什麼我們只追蹤到39個？這個原因在哪裡？為什麼只有39個？

亓副組長隆祥：是，跟委員報告，其實這39個國家是做為裁罰的依據，只要來自非洲豬瘟……

邱委員鎮軍：其他75減掉39大概是36個，它不會裁罰？意思是這樣？

亓副組長隆祥：因為農業部有公告一個非洲豬瘟非疫區的國家的名單……

邱委員鎮軍：那它就發生啦！為什麼它是非疫區的？你跟我們講。

亓副組長隆祥：要經過我們書面資料的審核跟必要時做實地評估，通過之後才會列在農業部的網站上。

邱委員鎮軍：你評估的標準是什麼？

亓副組長隆祥：我們有一個專家學者的委員會，會先審視他的書面資料。

邱委員鎮軍：要發生幾個案例才能夠算是高風險地區？

亓副組長隆祥：應該是回到剛剛跟委員報告的這個議題，就是說我們列這個非疫區的名單，如果不在這個非疫區名單就是疫區，只是要不要裁罰，就是這39個國家。

邱委員鎮軍：不是，我覺得很奇怪，你們這樣追蹤，這樣怎麼會擋得住？對不對？我們現在知道三年內就有75個國家，我們只追蹤、只管制這39個，這不是很奇怪嗎？

亓副組長隆祥：因為我們的活豬跟豬肉相關產品都只能從非洲豬瘟的非疫區國家輸入，疫區進來的都不能進來，只是後續的裁罰，我們是看高風險的國家……

邱委員鎮軍：我還是聽不懂你講什麼，我是現在是說有75個國家，為什麼你只追蹤39個，另外的是可以進來就對了？

杜署長麗華：這樣子好不好，委員，詳細的部分我在今天會後就提供資料跟您說我們的……

邱委員鎮軍：對啊，這個很奇怪，好，你等一下再給我資料。

杜署長麗華：是。

邱委員鎮軍：我這樣講啦，邊境管制就算我們沒有這次非洲豬瘟的問題，像這75個國家，我們應該在自己的邊境管理也要更嚴格，不是嗎？對不對？

杜署長麗華：是，其實我們這七年來就是如此。

邱委員鎮軍：你剛剛講的就沒有做到。第二個，現在我要講關於人入境，如果旅客或國人帶加工肉製品入境臺灣都要申報檢疫。

杜署長麗華：是。

邱委員鎮軍：如果偷帶查到就20萬，對不對？

杜署長麗華：20萬起跳。

邱委員鎮軍：不管是不是從非洲豬瘟疫區入境都一樣，對不對？沒錯吧？

杜署長麗華：是。

邱委員鎮軍：我再問財政部關務署，我們現在一年總共進口多少國際包裹？

蘇副署長淑貞：如果是快遞的話，一年大概平均有6,000萬件左右的快遞。

邱委員鎮軍：一年只有6,000萬件？我查的資料，2021年11月單月就有619萬，大概一年就6,000萬嘛！

蘇副署長淑貞：是。

邱委員鎮軍：針對剛剛農業部所說，非洲豬瘟高風險地區進來的國際包裹，我們的抽驗率是多少？

蘇副署長淑貞：跟委員報告，我們的包裹不管是快遞或者是郵包，我們全部都是百分之百的……

邱委員鎮軍：你是用X光嘛！對不對？我現在講的是人工抽驗。

蘇副署長淑貞：人工抽驗的話，在X光影像上面看到如果有異常，我們會馬上來做人工的開箱查驗。

邱委員鎮軍：你要看到異常才會開箱？

蘇副署長淑貞：對，因為一方面是人力的問題，另外一方面是通關速度的問題，所以為什麼要利用X光的影像……

邱委員鎮軍：我們一般低價免貨物稅的抽驗率大概是3%左右，對吧？

蘇副署長淑貞：那是平均。

邱委員鎮軍：對啊，平均3%，高風險地區的抽驗率有更高嗎？

蘇副署長淑貞：其實就是剛剛跟委員報告的，高風險的也是從X光的影像來看，然後我們會加強提高人力的抽驗比例。

邱委員鎮軍：不是啊，我現在覺得很奇怪，一般都是3%左右，高風險的不會提高嗎？

蘇副署長淑貞：跟委員報告，我們針對高風險的，譬如說是從中國大陸這邊……

邱委員鎮軍：就只有中國大陸是高風險地區，其他地方不是嗎？

蘇副署長淑貞：跟委員報告，大概是4.59%左右。

邱委員鎮軍：4.59%？

蘇副署長淑貞：是。

邱委員鎮軍：我大概算了一下，從112年到114年，兩年半大概放行了一億五千萬個包裹，關務署只有查獲1,321件，通報比率不到千分之一，這樣的數字難怪你們的報告完全不敢寫出來，還好意思說邊境多嚴格，你們不如直接說食安五環邊境管理早就已經棄守了。現在每一件都是用X光來檢查，你們這樣就是嚴格防疫的意思囉？

蘇副署長淑貞：跟委員報告，其實本來就一定要經過X光檢查，因為我們針對高風險……

邱委員鎮軍：我看到你們的報告裡面說要精進作為，那要怎麼精進？

蘇副署長淑貞：跟委員報告……

邱委員鎮軍：是提高人工開箱查驗比例嗎？

蘇副署長淑貞：是，提高人工開箱查驗，我們……

邱委員鎮軍：你剛剛說X光照到有問題，你們才會人工開箱，你現在說要精進，但又說要用人工開箱來精進，這樣邏輯就不對了。

蘇副署長淑貞：我跟委員報告的是，剛才說到的X光，本來就是會經過X光，然後如果有異常……

邱委員鎮軍：也就是說，你們人工抽驗不是依照X光看到有問題的來開箱檢驗對不對？你現在要精進就是要提高人工開箱的抽檢率對不對？

蘇副署長淑貞：跟委員報告，X光檢查如果有異常一定開箱……
邱委員鎮軍：對，這是一定的啊！

蘇副署長淑貞：另外有經過我們的風險管理，它的通關方式如果是……

邱委員鎮軍：如果要精進的話，你要怎麼做？

蘇副署長淑貞：精進的話，目前針對查驗的件數至少要提高20%以上。

邱委員鎮軍：精進就是要查驗，那你要多少以上的人工？

蘇副署長淑貞：人工開箱查驗的件數至少要提高20%以上。

邱委員鎮軍：以後總共要提高20%？

蘇副署長淑貞：是。

邱委員鎮軍：什麼時候開始？

蘇副署長淑貞：我們立即就開始了，而且我們在24號……

邱委員鎮軍：你們的人手夠嗎？

蘇副署長淑貞：現在就是把我們的人力全部充分利用，儘量……
邱委員鎮軍：你說要提高，我下個月會開始看你們的抽驗率。

蘇副署長淑貞：是。

邱委員鎮軍：我現在要問在動物製品移送1,321件裡面，有269件是豬肉，請問一下開罰多少？罰了幾件？

蘇副署長淑貞：報告委員，開罰的部分是由防檢署開罰。

杜署長麗華：委員講的是郵包？

邱委員鎮軍：對。

杜署長麗華：郵包大概是開罰9件。

邱委員鎮軍：開罰9件？也就是總共9案罰180萬？

杜署長麗華：是。

邱委員鎮軍：實際查獲違規的包裹有幾件？

杜署長麗華：海關移給我們調查就是9件。

邱委員鎮軍：就只有9件，就只查到9件就對了？269件是豬肉，你為什麼只開罰9件？

杜署長麗華：我修正一下，海關移給我們1,300件左右，整個立案的大概是9件。

邱委員鎮軍：為什麼呢？有269件是豬肉欸！

杜署長麗華：因為身分認證的問題，因為我們在追溯……

邱委員鎮軍：我就覺得你們的規定很奇怪，你們現在規定如果他不在非洲豬瘟疫區裡面寄豬肉製品過來是可以的。第二個，如果他從疫區寄肉品來臺灣，寄件人跟收件人不一樣，查到也不罰……

杜署長麗華：不行！委員，我報告一下，只要肉品絕對都不能進來，不管你是非洲豬瘟國家或非……

邱委員鎮軍：如果是第一次從疫區自己帶進來也不罰嗎？

杜署長麗華：完全都不行。

邱委員鎮軍：那為什麼269件你只罰9件？

杜署長麗華：那是身分認證的問題，因為當時在登記的時候，有時候是假身分，所以我們去追查的時候……

邱委員鎮軍：假身分你追不到？

杜署長麗華：追不到，因為……

邱委員鎮軍：所以他是用假名字？

杜署長麗華：對，用假名字……

邱委員鎮軍：那假住址呢？總會有人領嘛！

杜署長麗華：就是不敢領……

邱委員鎮軍：他總會有個地址有人去領啊！

杜署長麗華：我們追到收件人，收件人否認說不是他寄的。

邱委員鎮軍：每個人都這樣玩就好了，你怎麼把關呢？

杜署長麗華：目前是這樣，因為這也有考量一個情形……

邱委員鎮軍：這就是一個很大的漏洞，你不覺得嗎？對不對？

杜署長麗華：可是……

邱委員鎮軍：他用假名字，然後我們不罰，也許他用假名字，可是他總要領這個東西嘛！

杜署長麗華：沒有領，其實很多是沒有領的。

邱委員鎮軍：沒有領？那不是很奇怪，那他寄進來幹嘛？難道是共產黨的陰謀？

杜署長麗華：邱委員，我先報告一下，所有的貨品是進不來的，也就是貨一定銷毀，但在人的處理上，我們去追罰鍰，而追罰鍰就有身分的問題……

邱委員鎮軍：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說他寄肉進來，你們當然沒有讓它進來沒錯，但他寄進來總是有一個目的，不然他寄這些東西幹什麼？

杜署長麗華：現在就有一個問題，假設他是假身分，我們追查到他，然後他說：不是我叫人家寄的，也不是我認識的人寄的。如果我們開罰，真的就又錯殺了，但是……

邱委員鎮軍：我覺得你們要想個辦法，好不好？因為時間不夠，我問最後一個問題……

杜署長麗華：另外我再跟您回報，關於剛剛講的39個國家，經過我們調查是因為跟我們國家有航班往來，所以盤點以後是39個國家。

邱委員鎮軍：最後一個問題，昨天部長說基因定序明天會出來，可是又說中國沒上傳序列，所以沒辦法判斷來源，這個定序不是比對全球嗎？要找出最接近的病毒株，研判可能傳入的來源，你們之前也說其中有一部分跟越南的病毒很相近，現在是怎麼樣？現在是沒有中國的序列就沒辦法比對，是這樣嗎？

鄧所長明中：跟委員報告，因為病毒是會演化的，病毒的基因序列就如同它的身分證，我們之前的……

邱委員鎮軍：那這樣防疫有用嗎？

鄧所長明中：基本上還是要知道病毒的序列才會知道病毒的特性。

邱委員鎮軍：你不是說它會演化嗎？

鄧所長明中：它會演化，就像COVID-19一樣，它也會演化。

邱委員鎮軍：你查不到它的來源就對了？

鄧所長明中：如果它有公布最新的序列，就像禽流感一樣，它有公布最新的序列了，我們就可以知道它從哪一個路徑，譬如我今天比對到跟北海道一樣，那就知道它可能是從北海道那個路徑來的。

邱委員鎮軍：我的意思是他講中國大陸沒有嘛，對不對？

鄧所長明中：是。

邱委員鎮軍：不管中國大陸有沒有，全世界應該都要比對，不是這樣嗎？

鄧所長明中：當然要比對全世界，可是如果今天比對到……像剛剛說非洲豬瘟有24個基因型，如果比對到非洲的基因型根本不一樣，那對這個病毒的意義一點都沒有，病毒的序列比較可以用來追蹤它可能的來源，所以如果他不提供最新的，其實那有可能像……

邱委員鎮軍：應該是這樣講，全世界先比對嘛，也不一定是中國大陸來的啊！

鄧所長明中：所以我說我們會送上……

邱委員鎮軍：我希望你們料敵從寬，不要太狹隘，病毒有可能從全世界進來，我希望我們的防疫要做得嚴格一點，才能保護我們養豬的農民，謝謝。

主席：謝謝邱委員，各位官員請回。

接下來請王育敏委員進行詢答。

王委員育敏：（9時57分）謝謝主席，我要先請衛福部部長。

主席：請石部長。

王委員育敏：因為今天是衛環委員會，部長來還是不能坐在旁邊，所以我先問部長，昨天您跟賴總統有出席一個記者會，這個活動裡面特別提到健康臺灣深耕計畫5年要有489億，另外你提到了健康幣，本席要就教你，目前健康臺灣深耕計畫5年489億，請問預算編在哪裡？送進來立法院了沒？

石部長崇良：我們是逐年提報預算，今年已經有包含在預算審查已經完成的部分，明年的預算我們也編在115年度的預算書裡頭。

王委員育敏：那健康幣是編在這個深耕臺灣計畫裡面嗎？

石部長崇良：不是，剛剛提到的深耕計畫是給相關的醫院還有區域性的診所，還有一些工會也會得到這個計畫的補助，他們是去做包含優化醫事人員執業條件、智慧醫療的發展、人才的培育等等，所以那個都不是我們主管機關……

王委員育敏：所以不包含健康幣？

石部長崇良：不包含行政機關要執行的。

王委員育敏：本席要就教你，你對外宣布健康幣明年第一季就要實施，但是我們看一下現在的預算，不知道你是編在哪一個署下面，因為找不到。之前本席辦公室也有問，你們就說還沒編，如果還沒編，為什麼說明年第一季就要上路？

石部長崇良：跟委員報告，關於健康幣，主管機關做的主要是資訊的架構，那個……

王委員育敏：所以不用錢？不用預算？

石部長崇良：那是以我們本來的科技計畫在執行，我們本來就有一些行政的預算在這個……

王委員育敏：你不用新增預算嗎？你不是說「很好康」，就是還可以抽腳踏車，還有很多的獎品？

石部長崇良：沒有，那些東西是要跟民間合作的，不是我們去編……

王委員育敏：所以你的意思是關於健康幣的推動，從所有的規劃到執行完全不用新增預算？

石部長崇良：還是在我們本來的預算裡頭去執行，簡單來講，第一個，健康幣的蒐集是用現在的健康存摺去擴充功能而我們每年都有健康存摺的預算。

王委員育敏：然後所有的獎項都是廠商捐，你們都不用編預算？

石部長崇良：我們是合作，明年是第一階段而已，跟業者、民間來合作，比如說他願意……

王委員育敏：你明年的第一季預計什麼時候實施？

石部長崇良：現在還在洽接當中，沒有那麼快。

王委員育敏：所以計畫還不夠完整？

石部長崇良：還沒有辦法完成。

王委員育敏：你什麼時候可以完整？本席很想了解整個健康幣的執行。

石部長崇良：年底之前我們整個規劃就會出來了。

王委員育敏：年底是12月嗎？

石部長崇良：對！

王委員育敏：好，麻煩你將整個健康幣執行的相關計畫送給委員會，好不好？

石部長崇良：會。

王委員育敏：我們要了解你怎麼執行，還有包括你的預算編列，你剛剛說不會增加任何新增的計畫，因為委員會可能很快就要排預算審查了，如果沒有這一筆預算的話，那你真的就要百分之百去募款、你就沒有這筆錢。

石部長崇良：我們會努力用我們本來在科技部分的預算，因為這個就是一些科技平臺的建立，用我們原本的一些預算來流用使用。

王委員育敏：所以不新增預算嘛？

石部長崇良：對。

王委員育敏：但你必須交代是在原來哪些預算，好不好？

石部長崇良：對，會！

王委員育敏：因為這樣可能會排擠到你原來要做的事情。

石部長崇良：再請委員支持我們相關的……

王委員育敏：我希望你們交計畫以及你的預算來自於哪裡，這些都要清清楚楚，我們才可以監督、才知道你這個計畫是用口號還是真的可以訴諸行動去實踐，好不好？

石部長崇良：是，好！

王委員育敏：部長請回。

接下來我要問防疫的問題，今天來的各部會代表跟邊境防疫有關的防檢署還有關務署請上臺。

我們可以看到蘇貞昌前院長在非洲豬瘟開始之後也發了一篇臉書，我感覺他是憂心忡忡、覺得是不是大家螺絲鬆了，所以趕快提醒大家，因為他好不容易、他當時最驕傲的政績就是守住並把非洲豬瘟擋在境外，所以大家都印象深刻！當時鄰近國家發生非洲豬瘟的時候，他衝到桃機飆罵了十多分鐘，我不曉得在座的官員有沒有人在現場，他要求一定要嚴格把關！結果現在是邊境破防讓非洲豬瘟進來了，現在當然就是要檢討怎麼樣可以防堵。

我給各位看一個網友的po文，這個在2025年6月23號，這個網友的文章看起來是個炫耀文，他說他從馬來西亞回臺灣，他一下飛機之後跟協勤的保全表明說，我不要豬瘟的檢查，然後這個保全就直接讓他走旁邊出去了，一點刁難都沒有，他說他本來擔心會被阻撓，所以還事先手機開好防檢署的說詞，結果完全沒有用到就順利的過關，他還教大家說，下一次從豬瘟疫區回臺灣，大家不用當冤大頭、排隊檢查手提行李，而他引用的是113年12月防檢署副署長徐榮彬受訪的時候說，非洲豬瘟手檢站針對高風險國家旅客手檢皮包沒有強制、旅客可以拒絕。

那這個就是最大的漏洞啊，如果從疫區回來的手檢包都不用認真檢查，旅客說我不想被檢查然後就從旁邊出去，你僱用的就是保全人員，你這樣子的執行強度難怪現在非洲豬瘟從邊境就進來了嘛，就是這樣子啊！我要問各位，現在還是這樣子的狀況嗎？現在非洲豬瘟已經被發現了、跑到臺灣來了，你們的邊境還是這麼的鬆散嗎？是不是你根本沒有法源、沒有強制力？所以他的手檢包即使是從高風險疫區回來的，只要旅客表明說我不想要被檢查，你也沒有法源，所以沒有強制力，僱的還只是保全而已，是不是這樣？

杜署長麗華：報告委員，我覺得現實狀況可能在文字上或口語上會有些扭曲，但以現在來講，他一定要經過手檢區，而且我們手檢區……

王委員育敏：所以之前就是有鬆動，沒有百分之百嘛！

杜署長麗華：手檢區一定有分流，分流就是39個非洲豬瘟疫區的國家一定強制性。

王委員育敏：是啊，馬來西亞是不是？

杜署長麗華：馬來西亞是非洲豬瘟國家。

王委員育敏：那這個人po上去，他說他就是從馬來西亞回來，他就不用被手檢，因為他說我不要被手檢。

杜署長麗華：以目前來講，我覺得這絕對不可能，所以回溯這個新聞或者是這個報導是不是實在，其實還有必要再追查看看。

王委員育敏：有必要再追查，你自己去問你們的防檢署之前這位徐副署長。

杜署長麗華：其實一直都沒有鬆懈，其實7年來都沒有鬆懈。

王委員育敏：這個是怎麼回事？

杜署長麗華：對，我們再進一步的瞭解。

王委員育敏：這個是真真實實，人家po在網路上面講得非常的具體。

杜署長麗華：網路常常有自由的言論。

王委員育敏：你們去查這是不是假消息。

杜署長麗華：好，我們去查。

王委員育敏：因為這已經不是一個人講了，這就是之前你們在根本沒有法源的情況底下沒有強制執行，之前蘇貞昌院長在的時候，我知道他非常的嚴格。

杜署長麗華：是，他非常嚴格。

王委員育敏：所以是百分之百，但你們後來就鬆掉了，鬆掉之後就變成這樣的情況，就是尊重旅客自由意願，他是高風險國家，你還尊重他個人意願，然後說不想檢查就走，而且他引用的就是你們自己官員講的話，這個你們要好好檢討。

杜署長麗華：好。

王委員育敏：你現在到底有沒有法源？你是用什麼樣的強制性要求他百分之百到位，行政命令還是什麼？你們之前的副署長是這樣講的，沒有強制！他是不是找不到法源，還是怎麼回事？

杜署長麗華：我跟委員報告，其實在機場裡面，我們的通關檢查是關稅，所有的行李不管是手提或者是托運行李，全部都要經過海關，但為了非洲豬瘟所以又增加了一個關卡，就是在海關檢查之前來一個手檢區，那這個手檢區的目的是，如果你經過這裡檢查有疑義或者是豬肉的產品，你馬上棄置就不會受罰，但是如果你到了海關那裡檢查，那百分之百一定受罰。所以原來的用意是，讓所有的遊客double check自己再確認看看，如果有違規的產品就利用這個時候趕快把它丟棄。至於法源，因為我們的作為都叫做行政作為，假設需要加強法規的力度，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們都可以適時做研討，但是在機場的檢驗確實有一定的法規規定。

王委員育敏：好，那我現在就正式問你，現在你在一個沒有很明確法源的情況底下，如果有遊客是從高風險區域回來，然後你要檢查他的手檢包，他挑戰你說，你沒有法源、我可以拒絕，我拒絕你檢查我的手檢包，可以或不可以？

杜署長麗華：以目前來講，我們都行政勸導，希望民眾能夠通過手檢區。

王委員育敏：如果他還是……

杜署長麗華：假設他執意要過，到了海關的檢查被檢出，對不起，就是20萬，我們就開立20萬。

王委員育敏：我知道，但是他如果很僥倖，海關也不會百分之百檢查，他就僥倖通關了。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我們現在在前面的這個手檢包部分是真的沒有法源、也沒有辦法百分之百強制嗎？

杜署長麗華：報告委員，我們現在目前的運作是，假設這個遊客拒絕，那可能我們就通知末端的海關對這個人要加強檢查。

王委員育敏：我知道，所以你現在告訴我的是，這是真的沒有法源，你們這個副署長也沒有講錯？

杜署長麗華：我們現在都是行政措施。

王委員育敏：所以沒有辦法到非常強制性的？我現在就問你，怎麼樣可以做到非常強制性的，高風險民眾回來的這個手檢包要百分之百接受檢驗，要怎麼樣可以做到？

杜署長麗華：如果我們修法，相對我們要有正式的人力投入到裡面去。

王委員育敏：所以你們做不到？

杜署長麗華：對，我們現在完全沒有多餘的人力去做。

王委員育敏：那蘇貞昌時代你們是怎麼做到的？

杜署長麗華：就是由這個手檢區。

王委員育敏：你們那時候會讓遊客可以拒絕嗎？

杜署長麗華：我就說我們這個是行政指導。

王委員育敏：如果遇到拒絕的，你們當時是怎麼執行的？

杜署長麗華：我剛剛跟委員報告，絕大多數的遊客都會配合……

王委員育敏：對，遇到這種少數要挑戰你公權力的呢？

杜署長麗華：假設少數要這樣，我們當下都會通知海關針對這個遊客特別關注……

王委員育敏：到海關的時候就要打開？

杜署長麗華：對，一定打開！

王委員育敏：海關部分我問一下，海關有沒有做到？財政部關務署，關於雙重把關，如果他前面執意現在沒有法源可以強制要求掃他的手提包，到了你們海關，他通知你，海關就可以百分之百攔下來？

蘇副署長淑貞：是，報告委員，關於剛才這邊講的手提行李部分，在防檢署這邊是由防檢署這邊去做手檢；有關托運行李的部分，在它上行李轉盤之前，海關這邊絕對百分之百以X光檢驗，如果它有異常的話，我們會助檢，當旅客領了行李要通過我們的檢查臺之前，我們就會再過一次X光複檢，然後開箱查驗。那剛才防檢署這邊提到說，如果有拒絕手檢的，假如他們有通知海關的話，海關絕對會去加強，然後開箱查驗。

王委員育敏：那之前你們有收到幾件是防檢署通知你們他拒絕手檢，然後你們來檢查他的手檢有幾件？

蘇副署長淑貞：關於這個部分，我現在沒有資料，我們之後再提供，看看我們機場這邊有沒有收過防檢署這邊的通知……
王委員育敏：那防檢署呢？你們通報了幾件？

杜署長麗華：是，另外我再跟……

王委員育敏：你們防檢署通報幾件？要求海關要手檢的部分。

杜署長麗華：不是，這個應該不是在我們目標數據裡，因為這是當即、立即有這樣的狀況我們就做處理。另外，我跟委員報告……

王委員育敏：你是說你們沒有登錄也不知道幾件，還是從來根本就沒有通報過、沒有連線過？

杜署長麗華：不是，這個是因為有加強，那就通過，我們還有一個把關的關卡是在我們的檢疫犬。

王委員育敏：我知道、我知道……

杜署長麗華：檢疫犬跟海關都是在同一個層級……

王委員育敏：所以現在防檢署告訴大家，的確你們的手檢站沒有公權力可以百分之百要求旅客經過你們的手檢站一定要把包包打開，沒有百分之百的強制，按照你的說法就是這樣，所以你是靠後面的檢疫犬，或者是可能未來你再去通知海關，要求他打開，到目前為止，你的確就是沒有一個法源依據可以要求他必須把皮包打開，對不對？現在聽起來就是這樣子啊！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它就是一個漏洞嘛，我要求防檢署要儘快把這個漏洞補起來，不是說過去是靠蘇貞昌院長，因為他很嚴厲、他很兇，他要求你們做到，然後你們就趕快去做，但是做的這件事情，坦白講是沒有法源依據的，你們根本不知道要依據什麼來源，所以你遇到一個挑戰你公權力的人，你就沒轍了，真的沒轍。

杜署長麗華：委員，我還是希望……真的，這個不能否定，因為幾乎所有的都會經過手檢區，也都會配合做檢查……

王委員育敏：我知道，我們現在在檢討漏洞，所以當你遇到這一種要挑戰你公權力，他硬不給你手檢的時候，坦白講，你現在就是沒轍嘛！當時那位防檢署副署長講的是沒有錯的，依法論法，就是找不到一個強而有力的法源說他就是要經過，你們要趕快去補這個漏洞！趕快看要修哪一個法令，按照防疫的哪一個法，因為他是從高風險地區來的，就必須強制百分之百手檢，不能靠最後面的海關啊！海關要驗的也很多，這個已經是高風險，就應該是高強度的查驗，你不能允許人家去挑戰你的公權力嘛，好不好？

杜署長麗華：好。

王委員育敏：那你多久可以研議出來？儘快補破網。

杜署長麗華：不是，為什麼是用保全？就是在機場其他的檢驗、CIQS都有正式的人力，但沒有給我們正式人力在這個手檢區執行，所以支持我們的經費採用保全的方式來執行這件事情，假設真的要落實、納入到我們CIQS整個流程裡面，那絕對是要正式的人力跟資金投入在這裡面，但目前來講，要以現有的編制來處理這件事情，確實需要一點時間。

王委員育敏：好，我要你們把漏洞補起來，無論是你要立法，百分之百的補這個漏洞並由防檢署來做，或者是要求財政部的海關必須做成第二道防線，你們一定要百分之百SOP的通報，就是他要挑戰公權力，那就從海關擋他，但這整個要建置起來，不然我看得很明顯，它就是一個漏洞，好不好？這個漏洞一定要補起來，才不會讓非洲豬瘟下一次繼續從這邊進來，好不好？要嚴格的執行，謝謝。

主席：謝謝。

委員會宣告一下：到廖偉翔召委詢答結束之後，休息10分鐘。

主席（王委員育敏代）：接下來請劉建國委員質詢。

劉委員建國：（10時14分）謝謝主席。我要請杜署長還有關務署的副署長。這個手檢包查驗的部分，剛剛你們這種答詢，我會替你們捏把冷汗，國人也會覺得你到底是在講什麼，而且那個副署長有沒有講這句話，基本上現在電話查就馬上知道了，除非他退休，他退休在臺灣也接得到電話，這個都可以馬上問的。即便這一關是這個樣子，他可以拒絕，但是他真的走得出去嗎？他走得出去嗎？臺灣的邊境查驗、入關的查驗有這麼鬆嗎？也因為沒有法源依據請他打開包包，他拒絕之後就沒事了嗎？有這種事情嗎？

杜署長麗華：不行！

劉委員建國：那就對了啊！我怎麼覺得你們回答得很軟這樣，說我們就沒法源、我們人就不夠、我們是保全等等，你的回答讓人家覺得……不然你現場問在座的各位，包含官員，剛剛聽到杜署長……我是知道你很累啦！這幾天為了非洲豬瘟的事情，但是這種答詢的回應方式……王委員也特別提供這樣的訊息給你了，竟然還有人敢把這件事情po在臉書表示就是可以拒絕，你奈我如何？怎麼可以這樣公然挑戰公權力？然後現在委員來垂詢你的時候，你們的回應好像是：對啊！就是這樣啊！雖然我們還有最後一個關卡就是關務署，對不對？但對防檢署來講，你們就是防疫的第一線啊！防疫就是你已經站到海關這個浪頭的時候，你就是要有辦法處理啊！你沒辦法處理……你就是不能再讓他再走到下一個階段，你就要馬上通知關務署的人到現場、通知海關的人到現場來啊！你沒有法源依據可以要求他開，但關務署的人能不能叫他開？我們也可以馬上做，他下一步就走不下去了，你們怎麼沒有power講這種話？今天是委員已經把人家臉書po的、已經挑戰了你們的公權力的情況之下，在國會殿堂垂詢你的時候，你的回應怎麼可以這麼樣的……太軟了，這樣不對啦！這跟蘇院長任內的時候實在是完全不一樣的處理態度跟行動，我坐在那裡也覺得連部長都在替你緊張，好像在教導國人，今天如果發生這樣的情況，好像在教導國人說：對啊！就是可以拒絕，你奈我何？你依據什麼法律？你哪裡有強制力？國人在出入境機場有這麼輕鬆的嗎？

昨天在內政委員會還有我的委員同仁好像對出席的內政部首長說我們的邊境查驗、我們的機場管理得太嚴了啦！有沒有？你可以馬上問、馬上查，就在內政委員會，我記得就是有這件事情，說臺灣機場的檢查太嚴格、程序太長，但是今天在衛環委員會，感覺好像不是這個樣子，好像很輕鬆，怎麼會有不同委員會、不同委員的垂詢，對一個機場的把關差異這麼大？那就是為政者回應的態度跟實際上的作為。

根據農業部的資料，114年最新的檢疫統計，國外民眾攜帶肉製品陽性率，中國是13.1%，越南是8.8%，泰國4.2%，陽性比例最高的是這三個國家，其中中國的肉品對臺灣簡直可以說是生化攻擊了，目前海關邊境對於機場夾帶有完整的攔截措施存在，我這一次特別排這一個專案，就是因為大量透過電商平臺、透過網路直接在國外訂購肉製品，直接輸臺。請中華郵政的處長出席一下，相關的報導也特別提到中華郵政承接大量拼多多、淘寶貨物，臺中郵局進口約50個貨櫃六萬多件，高雄郵局進口約60個貨櫃九萬多件，除了這兩個，還有其他嗎？只有這兩個郵局嗎？還有其他資料你可以補充嗎？

柯處長清長：報告主席，目前只有從臺中港跟高雄港進來。

劉委員建國：就這兩個港嘛，對不對？

柯處長清長：是。

劉委員建國：就這兩個港，這個數據正確嘛？

柯處長清長：是。

劉委員建國：從8月起一直到現在，五十多個貨櫃是在臺中，六十個貨櫃在高雄，兩地貨櫃加起來就十幾萬件，沒有錯吧？

柯處長清長：是。

劉委員建國：有郵政主管透露，近三個月來日夜加班壓力非常大，大量中國貨櫃有肉類相關的香腸還有豬肉月餅，搬到會怕，憂心成為豬瘟防疫的破口，有沒有這件事情？

柯處長清長：報告委員，基本上，從海運快遞進口的這些郵包是以貨關進來，是經過海運快遞通關，經過關務署以及防檢局的檢疫，在通關、清關以後才交給中華郵政遞送。

劉委員建國：所以意思是，基本上只要經過關務署、防檢署檢疫完，X光機照過之後，反正就是沒有所謂的違禁品，中華郵政反正就只是寄送，接跟送而已，是不是這樣？

柯處長清長：是。

劉委員建國：所以相關的檢驗把關就是在關務署跟防檢署，應該是這樣嘛？跟你中華郵政沒有關係嘛？

柯處長清長：是。

劉委員建國：所以你現在跟我講，郵政主管透露這三個月來日夜加班，處理來自中國大量貨櫃有肉類、香腸、含豬肉的月餅，搬到會怕是假的？你要回應我這個是假的，中華郵政沒有這個主管，這個主管是虛設的，這個主管是自己跑出來的，這個主管是虛擬的？

柯處長清長：跟委員報告，針對同仁反映，基本上，檢疫的部分的確是經過X光以及防檢署，當然現在因為配合海運快遞進來，整個貨件經過清關以後，交運給中華郵政遞送，所以反映內容的真實性，我在這邊沒有辦法回應跟查證。

劉委員建國：我先請處長看一下照片，「滿￥49免運，選TW收貨地址下單可享」，這「TW」是指什麼？

柯處長清長：臺幣。

劉委員建國：指臺幣？那好像電線桿下面又兩條槓的符號，是什麼？

柯處長清長：我不清楚，不敢……

劉委員建國：你就是不清楚，所以你今天答復我才會很多事情不太清楚。滿49免運是指人民幣，那個符號是幣值的代號，就是人民幣。選「TW」不是指臺幣，是收貨地址下單選臺灣，滿人民幣49可享免運，這是針對臺灣消費者的廣告，處長這樣清楚吧？

柯處長清長：是，清楚，謝謝。

劉委員建國：你看簡報他賣什麼東西，你可以簡單從左邊講一項，從右邊講一項嗎？

柯處長清長：右邊是水果類，左邊是肉類製品。

劉委員建國：我們先講右邊的水果類，這些可以銷入臺灣嗎？

柯處長清長：依照……

劉委員建國：X光機照到這些有直接處理掉？

柯處長清長：這些是沒有辦法透過進口的。

劉委員建國：這是沒辦法進口，中華郵政如果有接受這樣的貨品，直接寄到收件人，中華郵政會負起什麼責任？

柯處長清長：因為它是整個包裝，經過驗關和清關以後，我們沒有辦法對內容物做查證。

劉委員建國：所以你不曉得你們在送什麼東西，對不對？

柯處長清長：基本上……

劉委員建國：應該是這麼講嘛？所以右邊就這樣了，左邊也是這樣嘛？是不是？

柯處長清長：這個是貨運承攬業，它必須清楚標示產地，進來以後經過海關……

劉委員建國：時間的關係，沒有辦法再講下去，我只是要跟你提醒，處長請先到旁邊，謝謝，不好意思。

所以你現在是在否認我說你們的郵政主管搬貨搬到怕，擔心有非洲防疫的破口是假訊息就對了？你回答我是這樣，是不是？你記住喔！這現場都是有錄影、錄音的喔！要不要再肯定答復一下？不可能？

柯處長清長：這整個搬運的工作是事實，但是……

劉委員建國：可不可能？你就簡單答復我一句話就好。

柯處長清長：但是內部的整個檢疫，我們的確是沒有參與這些檢疫工作。

劉委員建國：我在委員會很少為難官員，但是我希望官員在答復過程裡面還是要秉於良心、秉於專業，秉於真的實際上可能的狀況把事情講清楚，對不對？

柯處長清長：是。

劉委員建國：你現在講是沒有、不可能發生，所以這個郵政主管是假的，這是假訊息、是虛擬的，是不是這樣？

柯處長清長：我只是針對檢疫的工作，它內容描述的……

劉委員建國：檢疫的工作不是你在做啊！你不需要答復我檢疫的工作啊！中華郵政是收跟送，應該是這樣嘛？

柯處長清長：是。

劉委員建國：檢疫工作是後面那兩位，你怎麼……好，你請到旁邊。

我最後請教杜署長還有副署長，卓院長在28日已經正式回應，要求經濟部、數發部研究如何讓淘寶還有拼多多限期落地，如果限期不落地，不納入管制的話，將要求電商平臺下架。現在中國的雙十一促銷活動即將來臨，去年淘寶為了搶雙十一的商機，就宣布於7-ELEVEN門市和新竹物流合作，擴大全臺免運服務範圍，只要下單選7-ELEVEN門市取貨，或透過宅配滿人民幣99元享免運到臺。包裹更會直接寄送全臺368個鄉鎮市區，偏鄉地區也能輕鬆取貨，這個是去年的事情。投影片上一頁是拼多多，只要選TW、選臺灣收件地址，下單滿人民幣49可以免運，等於滿兩百塊臺幣就可以免運，這個是什麼意思？而且可以賣這些東西，左邊是肉類、右邊是水果，署長怎麼看待這件事情？這個事情要怎麼因應？

杜署長麗華：因為以目前來講，他的廣告是境外廣告，真正要做到購買、寄送的時候，在大廠商是有一些作為，有些是你真的訂貨的時候也進不來，有的是刷卡的時候，用臺灣的信用卡它也不會成交，所以後面是有一些管制措施的。

劉委員建國：所以這些商家他們在做無效廣告、無聊廣告、無益廣告？你要不要等一下回座位的時候，還是休息的時候，你馬上打拼多多，就是每天都有，頻率之高，誰的手機都可以看得到，而且這是專為臺灣設計的，滿兩百臺幣、滿49人民幣就免運，劈哩啪啦每天都有，這些都是禁止進到臺灣的，不要講肉類，連水果都是喔！都一直在廣告、一直在廣告，院長講這樣，什麼時候……

杜署長麗華：委員，我再補充一下，拼多多是新的媒體，它用app的方式在做行銷，這個部分在秘書長召集跨部會會議的時候，也有要求數發部要提出具體針對這些電商平臺，有不法的、違法的或者是管理不良的部分要做處置。

劉委員建國：我知道那天院會的質詢院長做的裁示，簡報都有顯示很清楚，來不及、太晚了、反應不夠快！雙十一已經快到了，我希望你們可以加快！

杜署長麗華：好。

劉委員建國：其實，這些基本上就是公然違反臺灣相關的法令，我們知道它在網路、在臉書，在平臺一直持續不斷在播送、在連結、在擴大它的數據，臺灣政府要有積極因應的相關作為啊！剛剛你講的進行屏蔽，對不對？

杜署長麗華：是。

劉委員建國：只有進行屏蔽就夠了嗎？還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杜署長麗華：拒絕。

劉委員建國：怎麼拒絕？

杜署長麗華：拒絕就是從臺灣下單，在那邊如果有自主管理跟我們電商平臺合作是拒絕下單，但拼多多是一個新的電商平臺，所以現在可能要整個資訊屏蔽，這個部分有找數發部研擬相關的策略。

劉委員建國：我覺得只有屏蔽還有你講的拒絕真的不夠力，你們要不要用最快的速度……因為時間的關係，請農業部、經濟部、數發部，衛福部應該也要一起，這真的離譜，這不是這幾天的事情，這已經好一陣子了，對不對？是不是請石部長召集相關單位看如何因應？為了國人的健康、為了我們臺灣的養豬產業、為了我們的豬農、為了我們所有一系列生態的……

我看到這些數據每天這樣跑、這樣跑，其實我真的看得很汗顏，也很擔憂臺灣未來的處境。就像我剛剛開場白說的，一直帶進來、一直帶進來，一直有被我們阻絕在外疑似的肉品，基本上就好像在做生化攻擊的道理一樣。所以請你們動起來，一個星期內提出相關的因應作為，不能只有屏蔽、不能只有拒絕而已，請提出相關措施，好不好？謝謝。

杜署長麗華：好。

主席：謝謝劉建國委員的質詢。

接下來請廖偉翔委員質詢。

廖委員偉翔：（10時31分）謝謝主席、謝謝召委。先請衛福部石部長。

主席（劉委員建國）：請部長。

石部長崇良：廖委員早。

廖委員偉翔：部長好。我想要延續一下，最近看到大家都很擔心兒科、急重症，或是一些急重難罕科別的醫師，人員流失很嚴重。請問部長，像兒科、急重症及部分科別的醫師或醫事人員流失問題嚴重，為了要解決出走的問題，有關醫院醫師加班免稅的部分，今年底有沒有機會達成？可以讓醫院醫師明年在報稅的時候就可以適用。同樣，有關於健保給付的部分，請問部長是不是能夠加快、加大力道檢討醫療服務給付？請問這兩個部分目前的規劃期程跟方向？

石部長崇良：跟委員報告，第一個有關於醫師加班，因為醫師的工時確實比較長，特別有一些病人在假日或夜間都需要服務，根據所得稅法，一般而言加班費可以免稅，所以我們現在為醫師爭取，特別希望修訂我們健保特約管理辦法，在裡面明定關於按照所得稅法規定的加班免稅上限標準。另外如何計算的部分，我們已經幾次跟相關主管機關，包含公立醫院的主管機關、財政部……

廖委員偉翔：部長，換言之，你是很支持這個方向，而且也在推動當中？

石部長崇良：是，很謝謝委員的關心。

廖委員偉翔：我只是想問期程的部分，及有關剛剛說的檢討醫療服務給付的部分。

石部長崇良：加班費免稅，我們希望在年底前完成，適用於明年報稅的時候，可以來……

廖委員偉翔：適用明年報稅，太好了！

石部長崇良：對，這個我們來努力。至於急重症給付的部分，我們今年在健保的總額裡面已經先調整了，主要以加護病房跟急診優先調整。另外，明年我們已經在兒科的部分針對0到6歲兒童的預算匡列了249億，我們會優先調整兒童住院給付，會把它拉高。

廖委員偉翔：部長，我相信你很專業，畢竟一路以來，這部分是你專業的領域，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雖然這段時間你很努力改善，可是看起來並沒有阻止，也沒有真的很明顯的成效，我想要說的是這部分是不是可以加大和加快力道？不然我們都很擔心，連醫療中心重要的科別都崩潰。

石部長崇良：會的、會的，因為我們今年預算增加，明年又是以5.5%成長，我們會持續調整關於急重症的支付，同時也會搭配醫院評鑑制度的改革，來強化人才的羅致。另外還有健康臺灣深耕計畫，也謝謝委員的支持，今年已經有近60億，明年會擴大到100億的預算，我們也編在預算書，都是在改善醫護人員的工作條件。

廖委員偉翔：部長再麻煩您把目前相關的報告以及進度交給本席辦公室一份，好嗎？

石部長崇良：好，沒問題。

廖委員偉翔：謝謝。再來，我要請關務署副署長。

主席：請副署長。

蘇副署長淑貞：委員好。

廖委員偉翔：副署長好。基本上，整件事從流程來看，今天排這個議題，包含農業部長也說過去本土沒有案例，所以一定是從境外來。外界關注境外包裹是不是變成防疫的破口，這也是一個問題，所以今天要特別討論邊境破口到底在哪裡？

根據新聞報導，關務署也表示海關針對民眾以海運快遞、空運快遞或是郵包進口的貨品均全面X光儀檢。從10月24號開始提高人工開箱的查驗比率，因此想要問副署長，關於關務署強調進口郵包、進口快遞100% X光查驗，聽起來是個有效的方式，但是為什麼還有媒體會報導，有第一線的物流人士表示肉製品大量以包裹或夾櫃的方式流入，這是空穴來風？還是這部分真的有一些漏洞？

蘇副署長淑貞：跟委員報告，如同剛剛委員所提的，我們不管是旅客行李或是郵包、快遞貨物，我們是100%　X光檢查，如果影像有異常的話，就會人工開箱查驗，我們其實一直做這樣的強化，現在我們更會提高人工的查驗比率。

廖委員偉翔：副署長，我們大概推估一下，疫情爆發後，10月24號到26號這三天，各關的人工開箱查驗件數超過4,000件，查獲違規豬肉製品4件，共6.7公斤，用這個比例來算大概是千分之一。

人工檢查可能比純目視的X光還要精準許多，我們保守估計，如果用X光的疏漏率，假設掃過去沒有辦法馬上找到問題，這個比率假設是人工的一半好了，用0.5的話，如果照2024年臺灣進口包裹總數量是5,847萬件來算，可能有8萬件是沒有查到的漏網之魚。

我當然可以理解不可能每一個包裹都用人工檢查，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這樣的數量，請問有沒有去檢討，或是更有效的方式來防堵漏洞？

蘇副署長淑貞：報告委員，當然，今天因為海關人力的問題，我們一定會強化運用相關的高科技，包括剛才提到的X光，我們也請防檢署的檢疫犬隊加強嗅聞，另外我們增加開箱的比率，也提高我們第一線官員辨識X光影像的專業知能……

廖委員偉翔：我想要提出，用這個數據來看，漏網之魚可能非常多，你們可能要想辦法精進相關的流程，在既有的資源或是科技的應用之下，有沒有辦法更嚴格？

你們備詢的時候表示郵包查獲肉製品大概是1,000件，但僅開罰9件，比例非常低，請問原因是什麼？也想要請問……好，你先說原因是什麼？

蘇副署長淑貞：跟委員報告，有關海關查獲郵包，我們是移給防檢署裁罰，所以有關裁罰的部分是防檢署的權管。

廖委員偉翔：請防檢署回答。

主席：請署長。

杜署長麗華：報告委員，我們大概都移送裁罰，這個過程中，很多是因為冒名或是不知情，所以沒辦法追溯。

廖委員偉翔：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1,000件開罰9件其實是非常的低，只有千分之九，主要原因就是你說的，可能是冒名或者是雙方不知道是誰，或是第一次非故意嘛，所以現在回頭來看，首次非故意免罰是不是可能變成一個有心人可以鑽的漏洞？

杜署長麗華：是，這個我們也在檢討。

廖委員偉翔：是嘛，您也說是嘛，對不對？

杜署長麗華：對，我們現在也在檢討，但這會回到一個問題，假設A跟B，A如果對B有意見……

廖委員偉翔：故意陷害，是不是？

杜署長麗華：對，故意陷害，寄了100件……

廖委員偉翔：所以這個是要去檢討的東西，我也可以理解也許有人是刻意被陷害，所以這個部分想要請問的是，可不可以請電商平臺也負起相關的責任？譬如說主動勸阻，或是針對違規的商家進行處罰。

杜署長麗華：有，目前我們的電商平臺有配合我們。

廖委員偉翔：所以您支持這個方向？

杜署長麗華：我說明一下，這幾年我們一直努力跟電商平臺……就是他們要有一些自主管理機制，然後再加上配合我們做一些的相關宣導，所以在電商這個部分，我們從開罰比率來看，裁罰數已經降低了，已經有效果出來了。

廖委員偉翔：你說是跟他們溝通完之後，這個數量……

杜署長麗華：沒有，採取種種的措施。

廖委員偉翔：所以這個數量是有下降？

杜署長麗華：有下降。

廖委員偉翔：可是顯然還不夠嘛，1,000件裡面只有9件開罰……

杜署長麗華：不是，這是兩件事情。

廖委員偉翔：我的意思是說，因為你剛剛說你擔心有人是被陷害的，或者是在這個制度上，你擔心A、B互相不認識，這個源頭是不是有可能跟電商平臺要負起相關的責任有關？我們剛才講的是這個，你說在跟他們溝通完之後有下降……

杜署長麗華：有下降。

廖委員偉翔：這個部分是不是還可以有空間去……

杜署長麗華：更精進的作為……

廖委員偉翔：對，更精進的作為。

杜署長麗華：另外，目前關務署已經更改為實名制了，需要雙證件，這樣就避免了很多假冒的行為，所以現在這一段時間的違規行為也降低了，比率也降低了。

廖委員偉翔：降低了多少？就是成效如何？好，沒關係，顯然你們現在沒有明確的數字……

杜署長麗華：我們查了以後再……

廖委員偉翔：請查完之後給本席辦公室，好不好？

杜署長麗華：好。

廖委員偉翔：因為時間有限，我繼續往下問，接下來要請衛福部長及關務署署長。

主席：請部長。

廖委員偉翔：根據審計部的資料，其實也有許多外國地區或其他地區如大陸地區或其他國家的食品用個人自用的名義輸入，雖然沒有申請邊境查驗，但卻實際可能作為販售的用途。2023年有超過70萬人用這個方式進口食品，而且重複進口的紀錄也高達數百次，甚至每日的進口量也遠超過每日個人的合理攝取量，所以有些時候也很難解釋是自用。以113年度申請免查驗輸入食品項次的前十名來說，每人進口的報單數介於58份到3,002份，這樣是不是表示沒有有效的邊境控制機制？這一類的食品如果流入市面販售，再要透過地方去做後端市場的稽查，基本上是事倍功半，也很難回溯進貨的來源，更可能造成民眾很多無謂的困擾。所以請問部長，對於目前以個人名義輸入的制度漏洞，食藥署或是署長是否研擬相關辦法或是相關的精進措施？比如說增設進口頻率上限、個人總量管制制度，或者是跟關務署、食藥署建構一個類似通報的系統？比如將高頻輸入者列為重點稽查名單，請問這部分有沒有？

石部長崇良：跟委員報告，確實現在個人輸入自用的部分是有6公斤以下、1,000美元以下免食品申請輸入的規定，但是他還是要遵守邊關需要的檢查，還是不能夠夾雜違規的物品，所以這個在邊境還是需要查驗的。

至於剛剛提到的，確實，如果我們能夠進行勾稽，對一些高頻率者，為了這樣而去限縮所有國人的自用輸入，這個不需要。

廖委員偉翔：當然，所以我說你可能要用勾稽的方式。

石部長崇良：用勾稽的方式，更精準的……

廖委員偉翔：更精準的去查驗。

石部長崇良：對、對、對，這個我們來研究看看，我請署長說明。

姜署長至剛：謝謝委員的垂詢，有關這個部分，在非洲豬瘟之前我們就發現有這種極度異常的情況，其實這樣的規定是我們在108年4月份公告的，隔年109年7月我們就覺得有異狀，所以我們擬把上面的每日以及一天總額1,000美金等等予以修改，經過徵詢意見……

廖委員偉翔：你們改了會變嚴格，是不是？

姜署長至剛：對，我們那時候是希望能修改規定，徵求了197個意見，只有1個意見贊成，所有都反對，所以當時的研議就稍微延緩了。我想這一次是一個很好的契機，重新去檢討跟勾稽那個嚴重不合常理之下的個人輸入，實際上在後市場端……

廖委員偉翔：對，我覺得勾稽是要去做的……

姜署長至剛：我們稽查發現有很多零食的銷售都是以個人名義進來，實際上行銷售之實，我想這有一些關稅的問題，也有一些不符合個人食用的一些……違背了我們當初的美意所在，所以我們會積極地修正。以上。

廖委員偉翔：好，謝謝，麻煩去精進研議，也給本席辦公室一個你們最後的結論，因為這是兩個不同的方向。

再來最後一題，我要請經濟部。

主席：請經濟部。

簡組長俊良：委員好。

廖委員偉翔：我想要請問一下，因為根據商業刊物的統計，過去十年臺灣的小型包裹進口量從1,582萬件成長到5,847萬件，增幅高達270%，同期進口包裹金額也從221億增長到656億，累積增幅也將近快200%。換句話說，其實臺灣民眾向海外購買產品可能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的趨勢。就我所知，目前各大平臺，尤其是大陸的各大平臺，還沒有在臺灣落地，因此對於這一次非洲豬瘟進口製品的問題，卓院長表示希望限期讓這些平臺在臺灣落地，以便行政管理跟究責，對嗎？

簡組長俊良：報告委員，卓院長在前天的立法院院會有這樣表示。跟委員補充，電商平臺的主管是數位部，是不是請數位部……

廖委員偉翔：經濟部跟數發部一起來好了，因為剛剛在跟您講一些數據，請數發部也一起。

主席：請數發部。

廖委員偉翔：所以基本上卓院長的立場是希望這些平臺儘快落地，可是以我製作的一些時間表來看，包含2008年淘寶用新加坡公司名義在臺設立分公司，2015年被投審會要求撤資。2018年淘寶在臺設立港資/英資子公司分別營運總站廣告跟臺灣站電商平臺業務，但2020年淘寶臺灣站也被經濟部稱落地臺灣違反兩岸條例，限期半年內撤資，否則連續重罰、廢止許可，這就是為什麼要請經濟部上來。淘寶臺灣站只好宣布立刻關閉。2024年底港商淘寶臺灣分公司投放雙十一的優惠廣告，經濟部也稱說違反營業登記項目、違法經營電商業務，重罰120萬，並限期半年內撤資，否則繼續重罰。就在前幾天，卓院長表示限期讓他們來落地設立公司負責，否則要強制下架。

我要說的是，究竟他們要不要落地、願不願意落地，這是他們不願意還是我們在法規上或者是在輔導上有問題？等到現在發生事情了，才特別要找他來負責，叫他趕快落地，這樣感覺是很相互矛盾的，會讓人家覺得政策好像是初一、十五不一樣，想要請問具體要怎麼幫助他們相關的落地計畫？

林組長青嶔：謝謝委員的垂詢，其實關於落地的部分，不管是大陸或者是世界各國要落地的話，當然就要配合我們投審會的相關機制，至於對我們國內電商造成的衝擊，我們都會一起來評估，這是第一個部分。

廖委員偉翔：所以我想問的是，如果沒有順利落地的話，院長口中的強制下架是什麼樣的措施？

林組長青嶔：我大概講一下，落不落地的重點在於管理，因為今天這個非洲豬瘟的事情真的要去做處理，要做一個管理。所以我們有想到幾個管理的方式，例如說淘寶這部分來講的話，不管是境內境外，我們會積極跟淘寶聯繫，像現在目前你看淘寶其實有做一些措施，你看到它的封面上已經有配合農業部的……

廖委員偉翔：這是一部分嘛。

林組長青嶔：對。

廖委員偉翔：你們是不是還有可能用什麼其他的技術手段，譬如說禁止訪問沒有許可的電商平臺？

林組長青嶔：有幾個，第一個就是標示，就淘寶的部分來講，如果是從臺灣來的這些IP……

廖委員偉翔：你用IP去封？

林組長青嶔：臺灣來的IP就不會去看到肉品，因為對它來講，就境外來講，這些肉品可能會賣到其他國家，但是我們國家對於非洲豬瘟這個非常關心，所以他們現在目前也有這個措施。除非是跳到別的外面去……

廖委員偉翔：對，所以透過VPN不就一樣嗎？

林組長青嶔：但是這個部分跳過去，再回來就今天的問題，這個是一連串的問題啦！但是我儘量可以做的就是這部分。另外，我們也思考另外一個可以管理的方式，我們有看到廣告的部分其實還是很重要，我們怎麼去透過廣告處理，所以我們接下來會找這些平臺，因為他們很多都會在Meta上面去PO一些廣告，我們接下來會去找他們，看如何讓這一類廣告能夠儘量減少。

廖委員偉翔：基本上同樣的邏輯，不只是大陸的拼多多、京東、抖音購物，可能還有韓國的酷澎，還有日本的美露可利，然後美國的亞馬遜、沃爾瑪，東南亞的Lazada，這些通通都是國外的平臺，到目前也都沒有落地，所以是用同樣的方式去跟他們談，對嗎？同樣的標準。

林組長青嶔：跟委員報告一下，酷澎這部分已經落地，既然有落地，像這麼大的一個韓國電商，我們也會積極的查核。

廖委員偉翔：也會積極查核？

林組長青嶔：對。

廖委員偉翔：我剛剛還有講到好幾個不同的平臺……

林組長青嶔：那好幾個平臺，如果現在短期間還沒有落地的話，我們就會儘量跟他們去做溝通，如果有一些狀況。Amazon倒是比較好一點，因為Amazon要上架的時候必須要有品牌，我們也有跟它溝通，因為它有全球開店平臺的一些活動，我們有跟它講，其實它要上架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上架的。

廖委員偉翔：這個部分的尺度還有相關的技術規範可能要拿捏，而且要儘速的跟他們溝通。謝謝。謝謝主席，謝謝召委。

主席：謝謝廖召委。

委員會重新公告：我們剛剛宣布是十點半休息，現在待林淑芬委員垂詢完之後，我們再休息10分鐘，抱歉。

來，請林淑芬委員。

林委員淑芬：（10時52分）謝謝主席，請部長。

主席：來，請石部長。

石部長崇良：林委員好。

林委員淑芬：部長，我再接續剛才廖委員的質詢，審計部在今年非洲豬瘟事件發生以前，7月29號就發布了總決算的審核報告，這裡面指出食藥署，大家都知道，邊境報驗的批次從七十六萬餘批，比當初109年的六十九萬餘批成長了將近一成，在這種狀況下，他們覺得中國大陸的貨品，除了經濟部公告准許輸入和專案核准的以外，不得輸入。但坊間有非常多中國大陸產製的麻辣花生、螺螄粉等非屬核准輸入的產品在國內流通販售的情事，衍生食安的疑慮，這是審計部的審核報告裡面寫的。

然後審計部再查了一下，112年和113年兩年之間，地方政府稽查業者兩萬餘次，查獲的違規只有71案，其中都是在夜市商行實體通路查獲，網路平臺只有1案，在這種狀況下，審計部認為國內的食品衛生安全有很大的疑慮。審核報告中也講到你們自己剛剛講的，108年你們自己去開放了1,000美金以下、重量6公斤以下免申請查驗，這是你們自己開放的。

在這種狀況下，剛才廖委員質詢也有講到，審計部發現113年有七十幾萬個人申請免查驗，然後最離譜的是第一名的人，那一個人一年申請了3,002次，一年365天他一共有294天，294天天天都申報進口免查驗，化整為零的輸入。大家當初都只知道同意自用的話免查驗，可是天天輸入，一年輸入294天，一共輸入了3,002批次，化整為零，違規的拿去哪裡使用了？還自用咧！

你們自己都知道，109年你就發現這個有問題，可是你們就是沒有辦法改，而且也不願意改，你說大家都反對就不改了。今天我們就看到，食安五環的第一環邊境阻絕就在這裡，大家都認為這裡破口，跟著貨櫃進來，違規拿去平臺賣，有沒有可能？剛才部長你講的更好笑，這些都免查驗的，你說還在查驗，它哪裡查驗？

石部長崇良：跟委員說明，這個確實是有一些國人自用的需求，我們是給他有一定的……

林委員淑芬：沒有啦，問題是這些都用免查驗的，你剛才還可以回答委員說，他們還是有查驗……

石部長崇良：沒有、沒有，不是查驗啦，應該是這樣子講，在邊境郵包還是要驗，還是會被抽驗啦。

林委員淑芬：抽驗嘛！所以那是偶爾抽一下……

石部長崇良：對，郵包還是會抽驗。

林委員淑芬：但是，我現在再嚴肅的問你喔，申請免查驗的1,000美金以下還有6公斤以下的會抽驗嗎？

海關，有抽驗嗎？

石部長崇良：第一個就是跟委員說明……

林委員淑芬：有抽驗嗎？你剛才回答委員說還是有查驗，現在我問你，你說會抽驗，到底有沒有真的有抽驗？

蘇副署長淑貞：沒有。

林委員淑芬：沒有嘛，沒有嘛！完全沒有把關，長驅直入……

姜署長至剛：報告委員，食品衛生安全的部分沒有抽驗。可是剛才第一名那個，其實我們在9月10號跟9月18號都予以裁罰了……

林委員淑芬：不要再講第一名，我現在告訴你就是沒有。

我沒有要講這個個案啦！我是在講因為你們開放的，108年這個門就是你開的，而開了以後完全連抽驗都沒有，長驅直入，而且大家化整為零，以同意自用為名就違規的拿去販賣，其實是商業販售。你開放了，但要有管理的配套，你開放了，但你的管理配套在哪裡？你的後市場查驗有嗎？難怪大家都問我，大家都問立委，欸，夜市大家都看得到，更不要講網路平臺，所以更不要講阻絕於邊境，這都是你們開放的。部長，你們開放的。

這種狀況從審計部的報告我們可以得知幾個重點：第一個，你們開放以後事實上流入了臺灣的市面，然後事實上地方政府跟你們去做的稽查強度微不足道，實體通路兩年查獲71件，網路查獲1件。第二個，我們都看到，個人名義自用事實是騙人的嘛。第三，你們的稽查事實上是沒有。

再講網路販售的平臺好了，網路販售除非從中國郵寄，但是也有從臺灣出貨簡體字的一大堆，網路販售怎麼到臺灣的賣家，然後可以直接賣出去？販賣地點可能從雲林寄出來的、可能從高雄寄出來的，那就是有貨品直接在這個賣家手上。然後你們去查了1件，兩年只查到1件，你們就回答審計部說會加強稽查，然後呢？沒了！然後就沒了。

請問部長、署長，我4月就質詢了，部長，那時候你還沒有上任當部長，但在今年的4月我就質詢過署長了。

我現在回到網路平臺這件事，違法輸入的業者和產品的品項是不是在實體通路和網路平臺都消失了？還是說這些業者避避風頭，立委質詢了，然後政府管了一下子，先下架，但事過境遷，一個月以後又開始賣了，賣得嚇嚇叫，還在賣！你看昨天的截圖，還在賣！還在賣！隨便都有。請問一下，這些有沒有申請輸入查驗？它怎麼進來的？全部都簡體字耶！有沒有輸入許可？有沒有申請查驗？連審計單位都跟你講這有食安的疑慮，7月29日到現在發現有國安的疑慮，因為豬瘟，即便沒有豬瘟，也有食安的疑慮。請問一下，審計部要求食藥署研議強化網路販售食品的稽查作為在哪裡？署長，你可以告訴我保證網路平臺上，現在上網去看的都有申請輸入、查驗了嗎？

姜署長至剛：跟委員報告一下，委員4月份提醒之後，我們非常認真去做，因為目前沒有電子商務法，所以我們其實已經提出修法，為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林委員淑芬：修法，法條現在躺在哪裡？

姜署長至剛：第三條，其實這部分……

林委員淑芬：對，法條現在躺在哪裡？

姜署長至剛：我們其實在研議……

林委員淑芬：你說要修法，從4月講到現在了。

姜署長至剛：我們持續在有些……

林委員淑芬：半年了。

姜署長至剛：對，我們會持續把速度再加快，包含最重要的是……

林委員淑芬：現在法在哪裡？到行政院了沒？

姜署長至剛：目前還沒有。

林委員淑芬：出衛福部了沒？

姜署長至剛：目前還沒有。

林委員淑芬：沒有，半年了，半年了。

姜署長至剛：我們繼續加快速度。第一個部分，如剛才委員所說的，就是如何對於平臺業者、販賣業者課予行政義務、電商平臺的義務，這是第一個部分。第二個部分是強制它要下架……

林委員淑芬：你不要跟我講修法的內容，我知道，但是我現在告訴你，在修法以前人家就是這樣進來的，今天國安破口、防疫的破口，難道這裡不無可能嗎？如果講食安，現在網路平臺上販賣的都有申請查驗嗎？你不知道？事實上是沒有啦。

姜署長至剛：的確是沒有。

林委員淑芬：現在我這樣講，中央主管機關是食品安全的主責機關，你開放了……我在講你108年開放，開放了免申請查驗，對於濫用這個制度卻沒有把關機制。你說你要限縮、再限縮，美金多少要再限縮，重量要再限縮，這樣就好了嗎？你們的配套會是什麼？部長，你們的配套會是什麼？你們給人家開了一個門，然後東西都進來，你們卻沒有管理的辦法，也沒有人在管理，這像話嗎？沒事開了那個門，說有需要，好，配套也要有呀，配套是什麼？

姜署長至剛：報告委員……

林委員淑芬：你現在提高門檻了，還是要有配套。

姜署長至剛：我們其實特別是針對用報驗勾稽的方式，對異常的部分，我們會積極地去查核，謝謝委員的提醒。有關電商平臺的修法草案，我們持續在溝通當中。

林委員淑芬：我現在在講你們個人自用免查驗的，其實我還不好意思講，除了從海關進來的，更多的是跑單幫的，跑單幫透過小三通每天去廈門再進來、出去再進來，一天可以跑5次、跑10次，化整為零，個人攜帶的，對不對？怎麼會大家都看得到，夜市滿街都是中國的食品、肉製品！在臺灣網路平臺販賣的、簡體字的很多。所以我們在講食安五環，食藥署開了個門，然後兩手一攤，毫無作為，這樣的食安防線，誰能夠放心呢？所以你說要有配套、要查緝，你也對我們講說要查緝，也對審計部說要查緝，不要讓「查緝」兩個字成為笑話，也不要讓食安防線成為笑話。

部長，你前幾天接受媒體採訪，9月1日你接任以來，你說食安的壓力最大，你一再地告誡同仁，食安事件沒有妥協的空間，但是從今天各項討論和資料可以看到，你們食藥署管理食安進步的空間還很大。我們認為你必須要展開結構性的改革，不要再以事件處理的方式來面對，你不要每次都用事件處理去取代制度上的修正，連你們組織內，包括法律、法規的管制面已經是嚴重的制度缺口了。半年前署長承諾我們要修法，半年後法案還躺在你們衛福部、還躺在食藥署，連出你們衛福部都沒有，如果這是最重要的事情、很緊急的事情，為什麼拖半年還沒到行政院、還沒到立法院來？所以這種牛步化是管理的方式嗎？每天都隨便回應審計部，然後到這裡回復立委的答詢虛與委蛇，署長站在臺上撐過10分鐘就交差了，這樣能夠讓人民感受到政府守護食安的決心和行動力嗎？臺灣的食品安全就是這樣一次又一次讓信心垮掉了，所以我們要重新建立起信心，必須走向制度化、專業化，而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只是危機處理應變，不是只是事件處理應變，部長，不是嗎？部長什麼時候可以給我們制度上的改變？

石部長崇良：我們一個月提出檢討，把它檢討出來，然後……
林委員淑芬：他已經檢討半年了啦！

石部長崇良：一個月內我們會重新再檢討它的漏洞，該提出的修法，年底前我們都會提出來。

林委員淑芬：年底前，距離年底剩下多久？兩個月，好，OK。食藥署進步的空間還很大，署長。謝謝。

姜署長至剛：謝謝委員。我們第一個就把相關的訊息給各位委員即時能看到，修法的內涵、內容也請各位委員多多指教，謝謝。

主席：抱歉，我們要休息10分鐘了。我還是要提醒部長和署長，剛剛真的是時間不夠，林委員的資料跟我的資料都很清楚，那個是針對臺灣的，49元免運是針對臺灣的，實在沒時間講，不然剛剛那個處長他怎麼會……你怎麼不覺得你們主管講的那些壓力是普遍性的壓力，不是……好，謝謝。休息10分鐘。

休息（11時6分）

繼續開會（11時18分）

主席：好，休息時間到，請各位官員回座，我們要繼續進行詢答。

接下來請黃秀芳委員、黃召委。

黃委員秀芳：（11時19分）謝謝主席，首先請石部長。

主席：請部長。

石部長崇良：委員好。

黃委員秀芳：部長，我相信你如果曾經出國，回國的時候要進到國內會有檢疫的卡……

石部長崇良：對，紅卡、綠卡。

黃委員秀芳：對，紅卡跟綠卡。我今天早上也聽到部長有特別提到未來進到國內之後，全部一律都要檢查，是不是這樣子？

石部長崇良：剛剛我一直在確認這件事情，比較詳細的細節是不是可以請農業部防檢署說明？

黃委員秀芳：好。

杜署長麗華：報告委員，其實早在108年院長去視察的時候，為什麼會增加這個手檢區？是因為當時我們的裁罰，只要是高強度的裁罰，一個案子就是罰100萬，當然也達到阻嚇的作用，但是很多民眾就認為這個額度太高，是不是我們應該在之前有重新讓遊客檢視的機會，這個時候我們要提醒他們是不是有忘了、忽略了，而帶了一些含有肉製品的東西，所以在這樣的機制之下，就指示我們在整個正式的通關檢查前設立了一個手檢區，協助遊客進來再次檢查自己的手提包包是不是含有肉製品或植物的產品。假設確實帶有這樣的產品，就可以在這裡先丟棄，到了海關通關的時候就不會有問題；但假設拒絕通過手檢區，到了海關這個地方，同樣要經過海關的檢測，假設在這裡被檢測出帶有高風險的東西，如果跟動植物有關，送給我們，動物的開罰一次就是20萬以上。

黃委員秀芳：我想請教，一開始108年的時候應該算是比較嚴格。

杜署長麗華：是。

黃委員秀芳：後面可能疫情比較緩和之後，整個狀況在海關那邊其實就沒有那麼嚴格，我相信署長本身應該也知道。我想請教的是，未來進到海關、進入國門之後，你們現在是一律都要檢查，或者還是會分紅線跟綠線，你們還是會這樣分嗎？如果民眾還是有帶，然後他拿的是綠色的卡片並直接走綠線的話，你們也是……

杜署長麗華：從這次事件來看，我們在檢討後有兩個措施，回去後會儘速來做研擬，第一個，針對手檢區行政指導的部分，是可以加、減他的法源依據跟裁罰的基準，包括假設拒絕的話，我們應該採取怎麼樣的措施，來對這些不配合的旅客加強做一些處罰的行為……

黃委員秀芳：所以他不配合，你們也沒有罰則？

杜署長麗華：目前是行政指導，因為當時的定位就是協助遊客在通關之前做再一次的檢視。

第二件事情，我們現在是有採取分流，若是39個高風險國家，那是一定要通過手檢區，非疫區的才不需要，我覺得為了要提高我們整個防疫的強度，或許我們會要求來自任何的國家都要通過檢查，這個部分我們會馬上來做研議。

黃委員秀芳：我們一直在說要阻絕於境外，所以我覺得這部分應該還要再加強。

杜署長麗華：是。

黃委員秀芳：另外我想請教的是，在防檢站裡面大部分都是你們自己的同仁或者是委外的？

杜署長麗華：是委託一個保全……

黃委員秀芳：委託保全公司來執行……

杜署長麗華：委託保全公司來執行、協助這個業務。

黃委員秀芳：你們防疫署這邊的人員有多少？

杜署長麗華：我們桃園分署要派員來督導做這件事情。

黃委員秀芳：就是他在旁邊督導，然後讓保全人員去做這件事？

杜署長麗華：是，進行這些行為。

黃委員秀芳：我想請教的是，保全人員他有這樣的一個概念嗎？

杜署長麗華：有，我們一定要加強訓練。我們有不定期在做訓練，因為這些人員可能不是很了解，第一個，態度是最重要的；第二個，要怎麼樣來檢視這些行李，包括X光的判別，還有開箱以後，怎麼樣來處理等等。

黃委員秀芳：所以這樣的業務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杜署長麗華：108年。

黃委員秀芳：108年以後就交由保全去做這樣一個工作？

杜署長麗華：對。

黃委員秀芳：108年以前就是你們自己的人員來做防檢？

杜署長麗華：之前並沒有設置這樣的機制。

黃委員秀芳：108年以後才設置這樣一個機制？

杜署長麗華：是的。

黃委員秀芳：所以我覺得這部分應該還要再去加強，因為我們一直希望阻絕於境外，當然我們也希望國人不要把一些肉製品或者是動植物相關的東西帶進國內，雖然還是會有人這樣做，也許是不小心，也許是刻意、故意，對此，我覺得這方面就是我們政府的責任，所以要怎麼樣讓這個東西不要再帶進來，這方面你們應該還要再去加強。

杜署長麗華：我跟委員再報告，也不乏有這樣的案例，就是從港澳進來，就我的了解，有的會拒絕、不經過檢查，結果到了海關區的時候，因為我們有檢疫犬在紅綠區，被檢疫犬嗅聞到了，後來從包包裡拿出來的是他在機上沒有吃完的三明治，肉檢被查獲就是開罰20萬，而他當下的作為就是不繳罰鍰，不繳就是拒絕入境，接著就被遣送回去了，所以都有這樣的案例發生。

黃委員秀芳：好，我覺得這方面應該還要再加強。

杜署長麗華：是。

黃委員秀芳：我再問一下部長跟食藥署署長。今天很多委員都在關心，就是進到臺灣來的這些郵包，我不知道你們到底要怎麼去檢查，但裡面可能有肉製品，可能有一些食物之類的，林林總總非常的多，我相信你們應該也沒有那個人力去檢查這麼多的包裹，所以未來你們要怎麼處理這樣的事情？

石部長崇良：雖然現在有一定的規定，就是6公斤以下、1,000美金以下是免驗的，但他還是要上去登錄他的這個東西是什麼，所以我們會再研究，就是有一些頻繁的狀況，用一些其他的勾稽方式，比如說他是不斷的、頻繁的在輸入自用，因為這個原則只適用於自用，如果不是自用的，不管多少公斤，都是要查驗的，所以就是針對很頻繁的輸入這些東西來自用的部分加強追查。

黃委員秀芳：就是因為這樣一個事件，我覺得你們這一個部分應該還要再加強。

姜署長至剛：跟委員補充一下，不管是多少的量，他輸入的一定要是合法的、可以輸入之品項且登錄在關務署下，食藥署才會給予免查驗登記，這樣子兩邊配起來之後才會免驗，所以剛才講的，非洲豬瘟疫區跟豬肉相關的都是不准進來的，所以不會是被同意而得到所謂的免驗項次跟輸入項次，以上說明。

黃委員秀芳：好。我們覺得小包裹這部分確實是目前一般民眾購買時常用的一個媒介、平臺，且網購平臺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每一天收到的這種小包裹真的是非常的多，我希望我們在查驗這方面應該還要再加強，不然有時候就是透過這樣一個小包裹就進來臺灣了。

另外請教農業部，未來除了邊境的肉品確實可以攔查，即可能在邊境就可以直接查驗，但如果是人員進到疫區，也許他有到過畜牧場，在回來之後他如果沒有通報，是不是有可能透過他的衣服、鞋子就把這個病毒直接帶進來？類似這樣的情況，你們未來要怎麼處理？

杜署長麗華：現在所有牧場的管理者、經營者全部都錄案在海關裡面，所以這些在通關的時候，全部都要經過一些相關的處理措施才可以入關。

黃委員秀芳：所以是針對所有的牧場？

杜署長麗華：對，牧場的經營者。

黃委員秀芳：因為這次非洲豬瘟的臺中案場在前幾天還查得到這個場主的雨鞋和他們的一些器具有這樣的病毒，表示這個病毒可以存在而且存在很久，據了解，它可以存活到1,000天，確實這個時間真的非常長。所以不論是肉品，或者是他的衣服、雨鞋，或者是一些器具，我覺得要落實清消這樣一個動作，要不然可能真的會透過其他的媒介又傳出去了。

杜署長麗華：是。

黃委員秀芳：你們針對這一部分要如何處理？

杜署長麗華：我們現在列管的有390戶的經營者，他所有的出入境，尤其是入境的時候，所有相關的防疫配合措施一定要做到位。

黃委員秀芳：另外我要提醒的是，一旦發生這樣一個案例的時候，其實我覺得進出的人員應該也要管制，像這一次這個案場可能有很多媒體或很多人就這樣進出，當時也沒有管制啊！你們當時應該也都沒有管制吧？

杜署長麗華：其實我們第一時間就已經跟臺中市政府說，這個案場一定要管制，包括進出的人跟這個案場主也不能隨便亂跑，比方說跑到別的地方去聊天等等，所以這些都有要求他們要做；對於案主的部分，我們是有法規可以罰。

黃委員秀芳：有確定落實嗎？我覺得應該也沒落實！

杜署長麗華：所以前天警政署也跟地方配合去拉了封鎖線，針對整個案場……

黃委員秀芳：那個已經又過了幾天了。

杜署長麗華：對！所以這個也是我們一直要求臺中市政府應該要把案場這個地方先做一些阻絕，讓外人不要進去。

黃委員秀芳：我覺得防檢署這邊，未來如果有類似這樣的狀況，因為後來有人說彰化芬園可能也有一場有類似的情況，後來驗出是陰性，對不對？

杜署長麗華：對，都陰性。

黃委員秀芳：那時候新聞這樣報出來的時候，隔天就很多媒體在播送，所以未來如果有類似的狀況，我覺得防檢署應該要嚴格管控，所有不相干的人確實就是不能進到案場裡面。

杜署長麗華：我再跟委員報告，我們中央應變中心其實大概每三個月就召開一次，在這次事件的時候，地方災變中心也開設了，事實上地方災變中心就有這個權限去做處理，所以我們一再提醒臺中市政府要有作為。

黃委員秀芳：好，我是覺得要落實，好不好？謝謝。

杜署長麗華：是！

主席：謝謝黃委員，謝謝署長，請回。

接下來請蘇清泉委員、蘇清泉委員，蘇清泉委員不在。

請林月琴委員詢答。

林委員月琴：（11時33分）主席，麻煩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林組長。

主席：林組長。

林組長青嶔：委員好。

林委員月琴：組長早。在跨境電商疑似有發現小包裝的豬肉食品流入到臺灣的話，可能就會成為防疫破口，其實這句話我從去年就開始在問了。商品不同，可是遇到豬肉的問題，當然我們就問農業部怎麼處理，遇到玩具，我們就問經濟部怎麼處理，遇到玩具針筒，我們就問衛福部怎麼處理，最後都找不到人處理，為什麼？因為在平臺上。所以我想問數位發展部的是，現在所謂的依各機關權責處理，因為7月14號有開過會說要虛實對應，可是有解決了嗎？因為問經濟部也不是它、農業部也是不它、衛福部也不是它，可是就在平臺上啊！所以對跨境電商平臺的監管有用嗎？

林組長青嶔：謝謝委員。其實我也知道委員都一直在關注這些問題，當然平臺上面的問題是非常多，委員也知道其實牽扯到很多的作用法，但是我覺得數發部必須要去搭起這樣子的平臺溝通會議，當然有些機制必須要去梳理，我們過去也有跟委員交流，也開了幾次會，針對像電子煙、過去內政部的穿雲箭、偽冒的車牌，還有一些依托咪酯，這些事情我們都會請部會提出一些意見，大家來做交流，當然這聯席的過程中還是可能……

林委員月琴：不過組長，交流完如果沒有後續……而且要判斷到底有沒有用，為什麼？因為你們說要去做一些阻斷的時候，我們如果直接在電商平臺上做個實驗就知道了，在疑似有小包裝豬肉流入臺灣的新聞後，包括蝦皮以及淘寶都說早在2019年的時候就已經因應政府政策的有關規定，宣稱已經嚴辦。

可是我必須嚴正地指正，含肉製品的肉乾、肉鬆、寵物食品、風味泡麵，這些都能夠輕易透過平臺進入到臺灣，而且部分賣家甚至以假關鍵字、風味圖示等方法來規避檢驗，因為那些關鍵字……我不要講「槍」，我講「玩具」、「實彈」，讓非洲豬瘟跟口蹄疫的風險繞過邊境，這是整個跨境電商平臺監管制度的一個漏洞，所以數發部知道嗎？目前有什麼應對的方式？何時改善？因為卓院長已經說經濟部、數發部要要求平臺限期落地，因為你們上次落地管、境外不管，如果不配合納管的話，數發部就要要求平臺下架，如果境外的話，它不來落地，可是又什麼時候會有進度啊？

林組長青嶔：大概跟委員報告一下，其實以落地這件事情來講，當然有一些公司可能跟投審會有相關的事情，但是我覺得這不是重點，重點是不管有沒有落地，我們主張是通通都要努力去管制他們，落地當然有很多國內法可以去處理。

林委員月琴：之前我跟你們開過會，你們都說境外的沒辦法管，落地的可以管，現在真的境外也可以管嗎？

林組長青嶔：我大概講一下，其實管的方式像國內法，當然有落地可以直接管制他，如果今天他沒有落地的話，我們可以做的方法是，當然我們可以儘量去跟他溝通協調，像淘寶，我們有一些管道，請他去做一些事情，例如有一些配合……雖然他沒落地，我會跟他說，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三十八條之二有一些規定，例如要標示警語，或者是要限制瀏覽這些事情，你可不可以幫忙一下？如果說……

林委員月琴：所以這就是我想問的，你們各電商平臺的阻隔跟措施真的有到位嗎？甚至你有沒有主動去稽查？你現在講境外有沒有落地的都一樣，如果沒有主動的話，你根本不知道他們真的是在用我剛剛提的很多方法來規避掉責任。

林組長青嶔：謝謝委員，應該這樣講，我們之前就有弄了一個防詐雷達去掃，都有在掃這些事情，這個部分像我過去講的很多假車牌、穿雲箭，特別是電子煙的部分，我們也很努力在查，但是我也知道其實掃完之後，很多平臺開始會改名字，像肉乾、肉條，我也是可能要就教，看現在變成什麼。像之前電子煙，我現在才知道，因為我是學理工的，主機板就是電腦必備的，它怎麼會突然間變成電子煙的代名詞，還有馬達，怎麼會馬達就是這種東西！

林委員月琴：所以目前平臺就出現幾種新型的規避手法，讓平臺稽查形同虛設。首先是展示但不販售的策略，有賣家雖未實際販售應施檢驗商品，可是在商品頁面當中就展示雞蛋、肉乾、貓狗糧作為示意圖，他用圖，而不是用文字。蝦皮說要標示免責聲明的文字，可是圖片中好幾個賣家都未載明免責聲明，是不是會讓消費者誤以為事實上是可購買，形成灰色地帶？這個是不是也是違反平臺規定？

林組長青嶔：是。

林委員月琴：第二就是證明文件僅放圖片，經濟部有規定檢驗合格證要放在商品的圖片當中，實際上可以發現，賣家竟然就是抄其他合格賣家的字號，用假的、去用別人得到的合格證，因為平臺事實上是用程式串接跟NCC、經濟部比對，所以平臺並沒有進行審核或比對原始文件真偽。這兩個問題，我不知道你們要怎麼解決，我們是否可以要求平臺要有自動審核加人工審核的雙軌機制，而且必須要上傳正式文件供主管機關查核，而不是放圖片？有辦法做到嗎？

林組長青嶔：以委員的提案來講，我剛剛有跟委員報告，其實我們過去有很多跨平臺會議，我們會把它納入跨平臺會議，因為我們跨平臺會議不是只有部會而已，而是電商跟四大平臺通通都會在裡面，我們一起討論。

像過去來講，其實我也大概知道委員在提的，像過去那個砂輪機或什麼也是牽扯到應施檢驗，我們也是在平臺裡面跟業者討論之後，當然標檢局裡面有哪些證要去處理，哪些去對照，讓電商跟平臺之間有一些可以處理，一起聯防，我們的態度是這樣。

林委員月琴：好。麻煩石部長。我一直在關心一個和兒少身心健康保護有關的議題，就是玩具針筒。過去我質詢的時候，衛福部說玩具歸經濟部管，經濟部說那個是針筒，就歸衛福部管，我去年質詢的樣態就是這樣。後來政院訂定了所謂的虛實對應原則，請問部長，現在針筒到底歸誰管？如果它用別的名字，叫做精油注入器，這是合法的嗎？那又是歸誰管？網路上販售的話，你們有辦法處理嗎？還是又覺得要其他部會來處理？

石部長崇良：跟委員說明一下，這還是要個案實質去認定，比如說，你現在這個看起來像玩具……

林委員月琴：去年他講針筒，現在他不講了，他就說精油注入器。

石部長崇良：但是他是拿來做什麼用途？是打在人體身上……

林委員月琴：打在玩具上，然後玩具……

石部長崇良：如果是打在人體身上，我們當然會把它當成醫療器材來管理。

林委員月琴：這還是針筒，不管嗎？

石部長崇良：拿來打在人身上……

林委員月琴：如果家長買給孩子玩，孩子是把針筒打在玩具上，還是拿這個針筒打在人身上？這個針筒到底管不管？

石部長崇良：因為現在……就算我們把針筒全部都納管，但它不稱為針筒，你也沒辦法嘛！所以還是要實質認定它的用途啦！

林委員月琴：對，一樣的……

石部長崇良：如果用途是會用到人體身上的，我們基本上都會把它認為是醫療器材來管理。

林委員月琴：所以他講針筒你們才管？

石部長崇良：不一定要講針筒，就是看用途啦！

林委員月琴：可是這個就是針筒。

石部長崇良：要看這個做什麼用。假設你今天講的是注射器，但是打在人體身上，我們還是會按照醫療器材來管理。

林委員月琴：這個我覺得有一點……如果要打在人身上才要管，可是拿到的就是針筒啊！

姜署長至剛：跟委員進一步報告，醫療器材是在醫療上面使用，如果這個器材使用在玩具上面，它同樣是針的外型，但是它的鋒利度跟角度等等，其實跟一般的針會不一樣。

林委員月琴：那你們有沒有去看這個鋒利度是不是到你們醫療器材的……

姜署長至剛：這不到醫療器材等級，這個離醫療器材等級很遠，所以當初其實針對這個議題，我們有跟經濟部標準局提到，如果它設計的方式、目的是兒童的玩具使用，那不能當作是醫療器材來說明，要當作經濟部的一般商品來管理。對於這種模糊地帶的，我們會加強去確認一下，它是不是會有達到所謂醫療器材等級的可能性。

林委員月琴：好，再麻煩了。

石部長崇良：跟委員說明，它還是要看用途。一樣是刀，手術刀，這個是醫療器材；菜刀，我們就不會把它當成醫療器材管。所以不是它會不會傷害人的問題，是根據它的用途，來歸類它該用什麼管。因為醫療器材有它的功能性跟安全性，規格會比較高，其他一般用途、日常生活用途，那個是另外一種。

林委員月琴：是不是麻煩你們確認一下？因為現在平臺上都可以買得到。

數發部對於用假關鍵字來規避查驗，政府是不是有要求平臺建立黑名單？有沒有自動比對的系統？

林組長青嶔：是，跟委員報告，除了剛剛講的，我們有做防詐雷達在掃之外，剛剛有提到很多像電子煙等等，各部會不管衛福部、農業部，其實本身都有一組隨時在更動的關鍵字，我們這邊也會把這些東西的情資……現在都是資訊社會，像委員講的，有時候肉乾突然間變什麼文字，有時候我們也可能疏漏了，必須要大家互相聯防、互相交流，這樣我們各自的這些model才有辦法能夠準確去掃。

林委員月琴：下一頁PDT是我提出的三個主張，不知道數發部能做到嗎？

林組長青嶔：跟委員報告，第一個因為可能要有一些相關的法規，但是……

林委員月琴：所以這三點是不是麻煩數發部寫一個評估報告，給你們1個月時間，可以嗎？

林組長青嶔：好，可以。

林委員月琴：謝謝數發部。

林組長青嶔：感謝委員。

林委員月琴：最後，還是麻煩衛福部部長。很重要的一個議題是財劃法通過之後，地方的預算增加，中央大幅減少，中央或地方相關的社福預算是否會受到影響？最近就有民眾、民間團體來我這邊陳情。部長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到底明年度社福預算有沒有受到影響？

石部長崇良：跟委員報告，我們對於弱勢保障預算是沒有改變的，都沒有改變。我們的預算甚至還增加了，只不過因為財劃法的關係，地方的收入增加了，所以我們才會把它從計畫型補助改成是一般性補助，希望地方要編列對應的款項，主要是這樣。

林委員月琴：部長，跟你澄清一下，特別是對精神病友的支持，它的預算分散在包含社安網，還有身心障礙照顧服務資源布建計畫等，中央都會強制地方政府一定要編足自籌款，才能夠申請到中央補助。因為地方也有責任，並不是全部都中央。其中預算最多的是精神病友多元社區生活方案，原本都是中央全額補助。

石部長崇良：對，全額。

林委員月琴：今年的預算用完之後，有地方政府卻用這個是非法定社福預算理由來拒絕編列明年的預算並甩鍋中央，讓精神病友的社區支持出現破洞。部長，你知道這件事嗎？

石部長崇良：有，委員前幾天有特別跟我提醒這件事情，我們有在了解。

林委員月琴：那就要麻煩部長，因為這違反了精神衛生法第二十三條跟社會福利基本法第十四條，強調各級政府委託辦理社服服務的時候，應該要合理編列充足的經費，以維護服務使用者的權益相關規定。所以部長，是不是可以請你們發函要求地方政府，應延續社區支持服務量能，並且比照社安網與身心資源的布建計畫來調整自籌比例，以讓地方有法源依據來編列預算，給予我們的精神病人支持。部長，可以嗎？

石部長崇良：沒有問題，我們這兩天就會發文。

林委員月琴：好，我以民間團體的角色來感謝你們，謝謝。

石部長崇良：明天之前一定發文，謝謝。

林委員月琴：感謝。

石部長崇良：謝謝委員提醒。

主席：謝謝。

接下來請王正旭委員作詢答。

王委員正旭：（11時48分）謝謝主席。主席、各位同仁，其實面對非洲豬瘟的威脅，我們更應該要保持沉著跟冷靜，才有辦法面對這麼大疫情的衝擊。從民國107年以來，非洲豬瘟在全球快速的擴散之下，其實我們臺灣很早就成立了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共同透過跨部會的協調，並結合地方政府跟民間單位的力量，在中央政府的主導之下，共同投入防疫工作。在全國人民的高度警覺跟配合之下，我們成功阻擋了疫情的入侵，也守住了國內豬肉產業跟糧食的安全，這樣的努力，成果當然是非常豐碩，大家都有目共睹，而國際的肯定也讓我們的豬肉可以再次行銷全球。因此，我相信面對這次新一波的疫情挑戰，只要中央跟地方大家持續的緊密合作並攜手民間的力量，共同守住防線，我們一定能夠再次成功控制疫情，守護國家跟農業的安全。一開始想要針對關務署查緝量能的問題來請教，請關務署的蘇副署長。

主席：請蘇副署長。

蘇副署長淑貞：委員好。

王委員正旭：蘇副署長好。今天已經討論很多了，不過我想再就教一下，因為不管是在國境安全各方面，關務署針對旅客的行李、郵包、貨運各類進口出入品，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有三個部分來請教副署長：第一個是到底人員目前的狀況如何，是不是有嚴重的不足？第二個是AI輔助辨識系統建置的進度；第三個是小三通，也是大家很關心的部分，目前的查緝狀況如何？我們也知道，畢竟在那麼大的貨物量之下，X光判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第一線關員查緝的專業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這個專業當然就會有分級的需求，也謝謝當初有提出分級的制度之下，讓你們的同仁可以透過初階、中階到高階的判讀，讓人力的分布可以更為符合現場的需求，這個部分能有制度當然很好，可是總體的量還是需要讓他在工作的同時，能夠有很好的人力分配來予把關。

以基隆關為例，基隆關其實員額編制是1,084位，配置是1,072位，可是現有才1,008位，意思是即使有這麼好的編制，事實上，在現場的人力還是相對不足，還缺少了約60位。面對這樣的衝擊，其實我相信同仁會很辛苦，尤其最近這一波，大家應該都能了解啦！也能知道現場人員在這過程裡，就好像醫療單位，我們也同樣面臨這樣的壓力。

其實在兩年前就已經有相關的委員注意到關務署業務增加、人力不足的部分，現在到底情況如何？有沒有一個比較好的數據呈現？針對全體關務同仁目前的人力配置部分，有沒有什麼改善措施？

蘇副署長淑貞：謝謝委員非常理解海關業務的繁重，以及關切我們海關人力不足的問題。這邊跟委員報告，因為海關的人力來源主要就是關務特考，經由考試分發，當然在我們現有的人力之下，我們還是要在國門盡力把關，所以我們主要會運用相關的風險管理機制查核，以及運用一些高科技查核工具。

剛剛委員垂詢有關我們人力的部分，目前我們就是配合公務人員勤休制度，我們已經有增加165人，包括行李檢查以及貨物檢查人數方面我們有增加。在關務特考部分，我們今年在12月的時候就會有46位新進人員投入海關這個行列。另外我們也提報了明年關務特考的人數，我們的缺額需用名額大概有300人，就是明年的關務特考我們希望能夠進用300人。

針對非洲豬瘟防疫，在107年中國大陸爆發非洲豬瘟以來，我們這邊為了要防堵非洲豬瘟，行政院在109年的時候就有核給我們約僱人數76人，一直到目前有66個人是行政院同意我們延長到115年底，就是約僱的人數，這當然就可以協助補充我們在非洲豬瘟查緝的人力。至於這樣子的人力缺口，也就是剛才跟委員報告的，在考試補足之前的這個空窗期，現在人力方面的確非常緊繃的狀況下，我們希望可以再跟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討論，是不是可以再增加約僱員額？我們希望在防堵非洲豬瘟這部分可以再有更多的人力投入，謝謝。

王委員正旭：好，很期待年底能夠有效的補足人力。我們知道業務量大，當然流動率就會高，所以就要看各級長官如何跟基層同仁搏感情，讓他們繼續替臺灣的防疫再更盡一份心力。

再來就是小三通查緝的部分，因為我們都了解這次豬瘟很有可能……當然不排除小三通也是入侵的管道之一，這兩天相關的訊息大家也都看得到。其實也不只是豬肉而已，我們也知道小三通可能還有其他，包括各種零食、菸酒、乾香菇等農產品會透過小三通進來，目前在這個部分的處理上到底有沒有可以更精進的地方？包括面對小三通通路的查緝風險，在管理跟查緝上有沒有針對從對岸跑到臺灣這種可能性的管理措施？另外，對於特定航線，有沒有加強查緝的機制？第三點就是AI風險分析跟行李辨識系統提高攔檢效率，這個也都是可以努力的方向，目前有沒有什麼進度可以跟國人報告的？

蘇副署長淑貞：跟委員報告，有關小三通的部分，因為小三通主要就是中國大陸這邊的入境旅客，針對小三通的入境旅客，不管是手提或者託運的行李，我們都是會百分之百經過X光的檢查，如果檢查發現有異狀，我們開箱查獲相關的不管是豬肉或者是香菇等等農產品，這些違規的物品就會立即移送給防檢署處理。另外，也針對剛才委員提到對於比較高風險的部分，就是有關中國大陸這邊，我們會跟防檢署以及在邊境的相關查緝機關，包括海巡等等，都會合作來加強查緝。有關剛才委員特別提到AI的部分，跟委員報告，其實我們在110年7月的時候，就有建置AI影像辨識的輔助系統，當時是針對毒品的影像訓練，我們有部署108套這樣子的系統在通關點。我們也針對有關肉品跟香菸等部分，後續有另外一個次世代的計畫會擴充，在114年到117年之間會陸續地擴充肉品跟香菸的辨識。

王委員正旭：謝謝副署長的說明，會後請提供小三通近三年的通關數量、查緝數量跟品項給辦公室參考，因為我們想要了解最近這一段時間，有什麼比較明顯波動的部分。

蘇副署長淑貞：是。

王委員正旭：你剛剛提到AI輔助辨識系統的建置進度，我想這個非常的重要，因為量的部分，人力需要透過更好的科技來協助。我們知道關務署也推動了AI輔助辨識系統的設置，審計部在去年的總決算審核報告有提出三個部分，希望能夠再改善：第一個就是可辨識毒品藏匿樣態不足，會影響到AI系統的準確性；第二個部分是AI系統僅能夠辨識一些毒品，還有判斷率高低等因素影響，緝私的效能好像還可以再提升；第三個，廠商未依合約規定落實AI系統版本管理跟監控機制。這三項缺失目前有沒有改善的進度，可以讓大家更放心？

蘇副署長淑貞：跟委員報告，有關樣態不足的部分，我們現在的精進方式就是擴充訓練資料，運用相關的影像處理，包括調整角度等等，我們會去擴充資料的訓練。另外，我們也會持續去蒐集相關查獲的案例，把它輸入AI的訓練裡頭，也要求各個關區如果有查獲相關的物品，馬上掃描它的圖檔並輸入相關的程式。我們也會持續跟法務部來申請相關毒品的樣品，或者其他相關的部分，讓整個AI影像辨識系統可以進一步的學習。

王委員正旭：好，我們很期待這個系統的建置可以更周全。當然有系統以後，後面的計畫就要跟著執行，包括貴署也在推動次世代人工智慧輔助緝私計畫，這個計畫裡面列了相關的六大目標：第一個是培養科技的查緝能量；第二個就是提升緝私的作業效能；第三個是舒緩海關第一線的人力負擔；第四個是增進整體通關效率；第五個是培養海關AI專業人才；最後一項是降低判斷與不必要的開驗比例。不知道署裡面對這個計畫的信心度如何？

蘇副署長淑貞：我想我們絕對有信心可以去達成。

王委員正旭：因為再來很快，雖然是到117年才做最後驗收，事實上對這一波的挑戰，應該希望更快把這個計畫落實。謝謝副署長。

蘇副署長淑貞：謝謝委員。

王委員正旭：最後有一個問題，我再請教一下經濟部的長官們。

簡組長俊良：委員好。

王委員正旭：組長你好。我們知道這次的衝擊對於豬的整個產業有非常明顯的影響，昨天我們的召委提到相關紓困計畫，裡面含了七大項，其中有一項，我們特別關心的就是對豬肉攤商的鄉親們之衝擊。到目前為止，據了解，傳統市場的豬肉攤商，到底全臺灣有多少量，如何能夠協助他們度過這個難關？

簡組長俊良：跟委員報告，我們經濟部目前掌握的傳統市場攤商數，這是地方政府列管的，這個數字有。非洲豬瘟發生之後，我們有請地方政府去統計這些攤商數裡面是生鮮豬肉攤的，這個數字目前還在統計中，有些縣市政府還沒有回報，就是有回報的他們也一直不斷地在修正。後續我們有規劃針對豬肉攤商的補助措施，這個目前行政院也在研議，到時候會由行政院統一對外公布。

王委員正旭：好，如果有相關的統計數字回來，可不可以也提供一份資料給我們辦公室？

簡組長俊良：可以。

王委員正旭：因為我們也很希望，針對這些鄉親們在因應的過程裡面，將來有哪一些可以透過大家的共同努力讓他們度過這個難關。

簡組長俊良：好。

王委員正旭：好，謝謝。

簡組長俊良：謝謝。

主席（林委員月琴代）：謝謝王委員。

顏寬恒委員、顏寬恒委員、顏寬恒委員，顏寬恒委員不在。

羅明才委員、羅明才委員、羅明才委員，羅明才委員不在。

請楊曜委員。

楊委員曜：（12時4分）謝謝主席。主席，我先請教姜署長。

主席：請姜署長。

楊委員曜：署長好。先請問一個問題，我有看到媒體報導，財政部關務署想要發函給你們，建議食藥署調整現行入境旅客的免衛福部許可證明、可以攜帶六公斤食品入境，大概是希望你們可以限縮，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收到這個公文？有收到了嗎？

姜署長至剛：這個公文是還沒有收到，但我們有相關的訊息，我們積極在討論，私下也在討論溝通當中。

楊委員曜：那食藥署的看法是怎麼樣？

姜署長至剛：報告委員，因為……

楊委員曜：因為你們是在2019年規定了一千元以……

姜署長至剛：美元以下。

楊委員曜：然後……

姜署長至剛：六公斤……

楊委員曜：六公斤以內。關務署這樣子的想法，我不知道食藥署的看法是怎麼樣？

姜署長至剛：這邊跟委員簡單說明，因為當初108年會有這樣子的食品免輸入證明、容許的一個想法，其實是因應國人一般旅遊或者可能遊學、出國學習，他可能帶回來給……等等，有一點便民的意味在內，所以在這種前提之下，訂定了一千美元、六公斤以下的是免輸入證明。但是輸入這件事情，對於所有輸入產品都必須要關務署裡面做簡單的登記之產品，產品的項次如果是不符合、不准許輸入的，就是不准許……

楊委員曜：對。

姜署長至剛：我們這邊也不會發給他免輸入證明，所以兩部分的把關其實是可以的。在這種前提之下，我們對於免輸入的項次裡面證明的部分，其實一直以來，我們都沒有看到有非洲豬瘟相關的一些肉品輸入的情事。在108年公布之後，109年我們其實有一些些看到需要做微調的，109年7月15日公告希望微調，把一千美元可不可以定義在每日，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把所有的錢集中起來，之前是每一項產品、每一個報單，那我們希望是每日的報單等等的一些規定，我們在徵詢意見的過程中，總共有197件，只有1件贊成，有許許多多不同的樣態，甚至希望能夠更放寬。可是我們的目的其實是對於合法、需要自用的讓它可以進來、讓它能夠在規制底下。

今天也有很多委員在垂詢時提到我們如何去做後續的一些管制，我們一直認為，如果要對非洲豬瘟確實掌握，重量的部分當然不是最重要，而是內容的品項，目前在輸入的品項裡面，沒有發現特定的異常跟不符合規定的地方，那一定是在管制之內。所以當初在109年之後，聽到很多意見，其實暫緩就沒有做每日的一些規定跟總金額的規定，剛才也有委員提到，我們其實看到勾稽的過程中，的確有非常……所謂偏差數據的一些業者。今年9月1號跟9月18號在臺中中區，我們就直接去那個住址看，也進行了裁罰，所以早在這一次的事件之前我們就關注到這個議題。我們會持續跟關務署這邊做協調，也聽取各位委員及大眾的意見。

楊委員曜：有關個案的稽核問題，我剛剛聽了署長的說明，其實我的看法跟署長是蠻一致的。

姜署長至剛：謝謝委員。

楊委員曜：其實我覺得金額跟重量基本上並不是重點，就是在這一次我們如何防堵非洲豬瘟進入的這個政策目標上並不是重點，重點是在項次，對不對？

姜署長至剛：對，在肉品輸入方面，我們就不允許個人自用的肉品。

楊委員曜：對。

姜署長至剛：非疫區的也絕對是不能進來的。相對地，其他一般食品供自己使用，而且在輸入許可的範圍內，那當然是以尊重個人使用，我們會許可它免驗。

楊委員曜：對。

姜署長至剛：因為我們這邊免驗會跟關務署這邊勾稽，的確就會省卻民眾需要被查察的部分。這部分的優先順序其實在於便民為最重要的優先，但是對於用這個途徑去做特別的、可能是帶進來做所謂商業上面的使用，我們會在積極查察之下進行裁罰，進一步我會把相關的訊息跟關務署這邊做很好的勾稽，以上說明。

楊委員曜：對。好，謝謝署長，署長請回。

姜署長至剛：謝謝。

楊委員曜：署長說得非常詳細，應該還是品項的控管才是重點。

主席，我請一下防檢署杜署長。

主席：請防檢署杜署長。

杜署長麗華：委員好。

楊委員曜：署長好。我們目前得到的資訊是，我們因為有非洲豬瘟的案例，所以目前被取消了非疫區國家的地位，對不對？

杜署長麗華：是，我們10月25日已經申報了。

楊委員曜：對，假如未來3個月內沒有新的疫情，就會恢復為非疫區國家。

杜署長麗華：是。

楊委員曜：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杜署長麗華：是。

楊委員曜：所以我想要利用這個機會請教一下署長，就是可不可以詳細說明，你們目前對於非洲豬瘟清零的進度跟未來的規劃是怎麼樣？

杜署長麗華：好，跟委員報告……

楊委員曜：你把政策講得清楚一點。

杜署長麗華：好的。我們現在的處理上大概就是，第一個，案場的控管上一定要嚴密，因為現在所有的證據都指向這裡，即便到現在針對案場周邊的檢測，今天出來的又有2個是陽性，就是針對這個案場，所以這個案場的控管是非常非常重要。第二個，就是全國的防疫工作……

楊委員曜：對。

杜署長麗華：全國防疫工作，到目前為止已經進去第2輪，一定要落實防疫作為，這個部分也有做高強度的控管，我們大概針對5,441場、10%的高危險區也加強清消工作、檢測工作，把全國的案場都動起來。第三個就是在移動的車輛方面，比如化製車、飼料車、載豬的車，這些車會移動，所以對他們的控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這部分不管是清消或環境的PCR……

楊委員曜：也相對困難啦，因為它是移動的。

杜署長麗華：對，但我們一定要做到，所以目前已經進行到第二輪，到目前的清消、所有案場的抽驗，PCR也是零。第三個，針對我們屠宰場跟肉品市場的部分，這個部分也是一樣，所有的工作，包括現在因為有些是豬停屠宰，但羊跟牛有繼續進行，所以清消跟檢測、監測的作為就非常重要，這個部分也在進行。我們用嚴密的控管，做高強度防疫的作為，就是希望能夠達到清零。跟委員報告，到目前我們所有的檢測還是零，除了案場以外，其他還是零，但是我們沒有辦法掉以輕心，所以我們還是持續用高強度在做防疫的作為。

楊委員曜：政策目標要落實，還是必須要靠很嚴密的掌控，整個細節都要很注意，像我們在COVID-19的疫情期間，衛福部的相關作為是做得很好。

杜署長麗華：陳政委也有在應變中心指導我們，所以我們也吸取過去COVID-19的經驗，導入我們這一次防疫的作為，所以整體上就更加的精進，也更加的嚴密。

楊委員曜：因為這件事情對國家的經濟……

杜署長麗華：影響很大。

楊委員曜：影響太大了，所以一定要很小心。

杜署長麗華：是。

楊委員曜：我最後提醒一下，因為臺中有爆發非洲豬瘟的疫情……

杜署長麗華：就是這個案場。

楊委員曜：對，全國就禁用廚餘，而臺中市政府有一些露天的堆置廚餘，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據媒體報導，暫置廚餘的地方有野豬出沒，這件事情會有什麼影響，要怎麼因應？

杜署長麗華：報告委員，臺中市政府……

楊委員曜：我的時間到了，所以你簡要說明就好。

杜署長麗華：針對廚餘的部分已經加強要求臺中市政府做嚴密的處理，這部分衛福部已經在做處理。第二個，針對他們的廚餘場附近有一些野豬活動的部分，昨天林務署也已經通函要求他們設圍籬來阻絕，不要讓這些野豬進入到廚餘場或其他的地區。

楊委員曜：對，我們不要防堵了家戶養豬，結果野豬出問題，這也是一個很大的麻煩。

杜署長麗華：對，加強控管。

楊委員曜：好啦，辛苦啦！謝謝署長、謝謝主席。

杜署長麗華：謝謝。

主席：謝謝楊曜委員發言。

接下來請葉元之委員發言。

葉委員元之：（12時15分）主席好。麻煩關務署、防檢署。

主席：關務署、防檢署。

葉委員元之：還有航政司。

主席：航政司。

葉委員元之：各位官員，我們今天在討論防止豬瘟、阻絕於邊境，主要是這件事情。我們先看一下豬瘟出現的地方，有些人強調中國大陸或東南亞，本席所示圖中紅色的部分是有豬瘟出現的地方，其實滿多的，不是只有中國大陸或東南亞，我們看到現在政府是在10月22日才針對中國大陸跟東南亞開始查緝其食品，但其實你可以看到9月15日，韓國就已經爆發非洲豬瘟，他在今年年初的時候就有了，然後到9月15日變得比較嚴重，他們調整到最高等級的嚴重。我們現在為什麼只針對東南亞跟中國食品，其他國家的防範機制有嗎？

杜署長麗華：我跟委員報告，所有非洲國家只要含豬肉跟肉質的產品，都不可以進來國內，所有的都不行。

葉委員元之：所有不行，我知道啊。但是政府講只針對中國跟東南亞加強。

杜署長麗華：沒有、沒有，是所有的。

葉委員元之：這新聞是中央社的報導。

杜署長麗華：如果針對……

葉委員元之：加強，其他的為什麼不加強？

杜署長麗華：跟委員報告，中國跟東南亞的加強是因為我們從所有的棄置品，就是不管在海關，或者是在國際機場，或者是在我們的港口等等，這些棄置品裡面，我們去逐件抽驗，從檢疫物的檢疫結果，發現非洲豬瘟呈陽性的有10%，其中中國大陸還有越南，包括泰國跟馬來西亞都是比例比較高的。

葉委員元之：因為比例高，所以比較加強。

杜署長麗華：所以對他們都要特別加強。

葉委員元之：當然，我覺得應該是要做到滴水不漏。我們來看一個東西，就是有關於郵包的部分，因為我看到民進黨的立委吳思瑤非常重視這一塊，但他主要都是針對中國，可是實際上有一些跨境電商，你們也可以去看一下，特別到底是哪一些東西是可以下訂，哪些東西是不能下訂，國人到現在搞不太清楚，連吳思瑤都搞不清楚。我看到吳思瑤在他的貼文上面講什麼淘寶的罐頭很多，但是實際上，請問一下署長，罐頭可不可以訂購？署長，罐頭可以訂購嗎？

杜署長麗華：罐頭目前是可以的。

葉委員元之：罐頭可以嘛！但吳思瑤不知道，他以為罐頭不可以，所以他講淘寶上面有罐頭，這些都要查。你看連執政黨立委，做過幹事長的都搞不清楚了，可見其他的國人對於到底哪一些可以透過電商購買或哪些不可以，現在大家還是很混亂。我現在秀幾個給你看，這是我們從跨境電商上面看到的，像左邊這個是校洞食品豬肉湯即食調理包，請問一下這個可以進來臺灣嗎？可以嗎？

杜署長麗華：其實這要看製程。

葉委員元之：要看製程？

杜署長麗華：對。

葉委員元之：所以光看這個圖片，署長並不能判斷嘛！你看你們兩個都要討論！

杜署長麗華：容我請亓副組長跟委員說明。

亓副組長隆祥：是，跟委員報告一下，罐頭食品現在樣態就是日新月異，所以其實……

葉委員元之：這個不是罐頭食品。

亓副組長隆祥：就是高溫滅菌罐製，我所謂的……

葉委員元之：我現在在問你，這個校洞食品豬肉湯即食調理包可不可以進來臺灣？我是問這個問題。

亓副組長隆祥：是，跟委員報告，如果這樣子的產品，它的F0值有大於等於3，達到一個商業滅菌的狀態，而且它的包裝是密閉式的……

葉委員元之：你不要跟我講原則，現在就是我要下單了，到底這個東西能不能進臺灣？我現在就問你嘛。

亓副組長隆祥：對，所以這樣子的產品，我們都會建議民眾，如果有商品的詳細資訊可以提供給我們，我們可以回復給他，他再下單。這樣可以幫消費者……

葉委員元之：所以你在電商上面看到這個東西，你覺得很好吃，你想要買，你無法判定，你都要先去問一下防檢署這可不可以進來才能確定，對不對？所以我問你右邊這兩個，你大概也不能回答了，不倒翁釜山豬血湯，這個可以進來臺灣嗎？

亓副組長隆祥：如果只看外包裝，沒有辦法直接百分之百……
葉委員元之：沒有辦法判定？簡報上有「含肉液態湯類」，這是指什麼？

亓副組長隆祥：這個就是如果它是湯類液態的含有肉品，而且它不是符合剛剛講的高溫滅菌罐製的定義……

葉委員元之：不是，你現在還是一直講原則，但是我現在講的是實際上消費者的狀況，消費者就是會看到這些東西，到底是可以下單還是不可以下單，他無從判定起，不是嗎？

亓副組長隆祥：對，所以我們……

葉委員元之：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因為這就牽涉到後面假設他不小心下單進來，因為如果是人帶進來的，你們是有宣導，他進來之前，主動詢問，如果發現不可以，交出來是免受罰，對吧？

亓副組長隆祥：是。

葉委員元之：可是如果是透過電商下訂呢？一樣，就是在搞不清楚情況之下被查到了，他可以講他不知道，所以不受罰嗎？

亓副組長隆祥：報告委員，所以我們都會請電商把含肉的產品下架，我們也會鼓勵民眾，如果有疑問的話，可以跟防檢局詢問，我們會……

葉委員元之：你說請電商把含肉食品下架？

亓副組長隆祥：民眾想要……

葉委員元之：對，但是我現在就是在跨境電商上面抓的照片，它就是沒有下架、就是可以訂，現在消費者的問題就是不知道訂來之後、花錢了以後會不會被罰，要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現在問題在這裡嘛！

亓副組長隆祥：是，所以我們剛才有報告，我們有一些預防性的措施，包括每天都有上這個電商平臺去做關鍵字搜尋，如果發現的話，我們會請電商即時下架……

葉委員元之：不是啦！那就是有啊！你就是做不夠啊！不然我查到的這個，因為是國外的跨境電商，你怎麼讓它下架？

亓副組長隆祥：我們會持續跟無店面公會等團體溝通……

葉委員元之：沒有啦！你是副組長嗎？

亓副組長隆祥：是。

葉委員元之：亓副組長，你講的都是口號，我現在講的是實際面，我現在講的是民眾實際會遇到的問題，你講的都是口號、都是原則，但現在原則跟實際聽起來是有極大的落差，所以會有漏洞嘛！

杜署長麗華：報告委員，因為這段時間對我們來講真的是很關鍵期，是不是我們重新正面表列，把哪一些產品不行整理出來，快速在我們相關的媒宣上披露，讓民眾可以比對，假設想更進一步了解，可以再直接跟我們聯繫。

葉委員元之：所以你現在要宣導說，如果大家在電商上看到連你們看照片都判斷不了的東西時，要主動詢問防檢局這可以買嗎？好，那請問一下，詢問這件事情方便嗎？

杜署長麗華：我跟委員報告……

葉委員元之：通常詢問要多久？比如我現在已經要下單了，只有10分鐘時間，在這10分鐘之內，我要打電話到防檢局詢問這可不可以，是嗎？

杜署長麗華：這樣子，我們來正面表列，讓民眾參考，但我要跟委員說明，一般高溫殺菌是121度，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葉委員元之：署長，我們現在在解決問題，這些原則我都知道，我現在講的是實務面嘛！你現在講的東西大家還是聽不懂，而我問的是實務面嘛！剛剛我就具體問你，消費者要下單到底可不可以，你們也無法回答，你只講一個原則，你講的原則大家都知道，可是那個原則放到實際上就無法操作，這就是有漏洞嘛！

再來，現在東西進來了，但你們裁罰的比例很低，是不是？根據資料，111年5月20號到114年10月16號郵件查獲1,320件，但只裁罰了9案，總共14件，對吧？主要原因是什麼？人手不足是不是？

杜署長麗華：不是，不是。

葉委員元之：因為我聽你們的人私下講是因為人手不足，無法仔細調查那個案件到底是什麼狀況。

杜署長麗華：喔！不是，這個我可能要說明一下，在態樣上，我先說明，進來的物品絕對全部銷毀，但我們是追……

葉委員元之：我知道有銷毀啦！我現在是說……

杜署長麗華：至於人的責任部分，因為我們在查訪當事人時，很多時候他們都會說是被冒名或不知情……

葉委員元之：多少？1,320件裡面有多少件說是被冒名的？多少件？

杜署長麗華：這個還要再……

葉委員元之：昨天你在別的委員會備詢時，就有很多委員問到這個問題，怎麼還答不出來呢？1,320件有多少件被冒名？總不可能大家都被冒名，臺灣現在被冒名那麼嚴重喔？

杜署長麗華：不是，這個是銷毀的，銷毀的已經有1,320件。

葉委員元之：對啊！那總共幾案？

杜署長麗華：目前裁罰的有9案。

葉委員元之：我知道裁罰9案，我是說總共……

杜署長麗華：訴訟中的有二十幾案。

葉委員元之：訴訟中的有二十幾案，還是很低啊！所以沒有辦法達到嚇阻作用。第一個，大家搞不清楚而下單，有很多是搞不清楚的；第二個，有可能是故意的，你們現在是裁罰故意的而已，搞不清楚跟過失的就不裁罰，對吧？

杜署長麗華：是、是。

葉委員元之：但是在搞不清楚的前端，就是我剛剛問你的，你們自己在備詢臺上也無法判斷，你都無法判斷，要消費者怎麼判斷？這一塊的問題要解決嘛！

杜署長麗華：好，那我們……

葉委員元之：如果消費者搞不清楚，花了錢，然後東西進來了，你也是讓民眾白花錢，他並不想違法，可是就因為搞不清楚，所以不小心觸法，東西他拿不到，但錢花了，我覺得這個問題要解決啦！

杜署長麗華：好，我們來蒐集相關樣態，做一些相對應的處置，看要如何再來加強，也保障到民眾的權益，但最重要的還是在防疫，不要成為破口或漏洞。

葉委員元之：好，謝謝。

杜署長麗華：謝謝。

主席（劉委員建國）：好，謝謝，這個很嚴重，這個是有問題的。

接下來請張啓楷委員、張啓楷委員，張啓楷委員不在。

請陳瑩委員詢答。

陳委員瑩：（12時26分）謝謝主席，麻煩請畜牧司。

主席：請畜牧司簡任技正。

程簡任技正俊龍：委員好。

陳委員瑩：技正好。這次的非洲豬瘟事件，目前豬隻禁宰禁運時間要一直到11月6號，這幾天人心惶惶，我好多肉商朋友都非常緊張，當然消費者也有很多擔心，擔心豬肉價格飆漲或者之後會崩盤，這些都是大家非常關心的問題。目前農業部是不斷強調豬肉供給無虞，但我想先來談一下冷凍豬肉的價格問題，據你所了解，這段時間冷凍豬肉市場價格波動的狀況怎麼樣？

程簡任技正俊龍：報告委員，在這一段期間，我們有跟冷凍肉品公會做一些調度，量的供應跟價格波動都算穩定。

陳委員瑩：都算穩定？

程簡任技正俊龍：對。

陳委員瑩：但是根據新聞報導，目前有1公斤飆漲到200元的狀況欸。

程簡任技正俊龍：不同部位的豬肉本來價格就不同，而目前同一個部位肉品價格的前後變動都在1%到2%左右，並沒有太大變動。

陳委員瑩：那這幾天出來的新聞算是假訊息嗎？

程簡任技正俊龍：就我們的了解是沒有變動。

陳委員瑩：冷凍豬肉沒有變動？

程簡任技正俊龍：價格。

陳委員瑩：價格都沒有波動？

程簡任技正俊龍：對。

陳委員瑩：所以出現的那一則新聞報導是錯誤的？

陳組長文賢：報告委員，我是畜產試驗所，就肉品加工……

陳委員瑩：那篇是亂寫的嗎？

陳組長文賢：欸……說亂寫是不一定，但是就肉品部位的價格來看，像我們吃的冷凍三層肉跟冷凍的類似是……

陳委員瑩：嘴邊肉嗎？

陳組長文賢：對，嘴邊肉，那個1公斤要五百多塊，那是正常的價格，現在冷凍排骨，像肋骨部分，起碼要200，這是正常的價位。

陳委員瑩：你們要強調的是，每個部位都維持在穩定的價格？

陳組長文賢：對。

陳委員瑩：好，那你們針對10月27號這篇報導有什麼樣的說明跟解釋？是他們斷章取義嗎？本來1公斤120元的，漲到200元、突破200元，所以是他們沒有講清楚是哪個部位？

陳組長文賢：應該是這樣。

陳委員瑩：好，如果像他們說的120元突破到200元，那這幾天120元的部位大概是指什麼？

陳組長文賢：是指全豬後腿這邊的肉，就是專門做貢丸的部位，這個肉是120到130……

陳委員瑩：所以那個部位的價格大概是落在這裡？

陳組長文賢：對。

陳委員瑩：好，我不是豬肉專家，我是負責吃而已，但因為這則新聞已經造成很多消費者擔心，所以我覺得你們應該有所關注，有必要說明時，就應該發個新聞稿澄清，不是嗎？

程簡任技正俊龍：報告委員，對於豬肉的價格，事實上我們都有在監控，目前沒有這樣的現象。

陳委員瑩：好，所以冷凍豬肉的部分目前沒有問題，我們也不需要再協調公會，或者是……

程簡任技正俊龍：我們每天都有跟他們協調。

陳委員瑩：OK，但因為有這則新聞，所以要麻煩你們處理一下。
再來就是有關禁宰禁運期間還有之後的問題，當然在禁宰禁運期間豬肉價格可能飆漲，我們很多的地方首長、民代也都會擔心，像我們臺東也一樣宣布禁宰禁運，但是在這段期間有些開銷是固定的，譬如飼料、人工，因為豬隻會長大，還是要不斷的吃，你不屠宰牠，牠就要繼續吃，飼料也是一個開銷，所以這些養豬業者殺也賠，不殺也賠，在價錢的控管方面，我不曉得你們是不是已經有比較明確的處置方式了？

程簡任技正俊龍：是，跟委員報告，就是……

陳委員瑩：有超前部署吧？

程簡任技正俊龍：有，這部分的補助措施都有在研議，即將會提出來。另外，對於禁運禁宰期間的豬隻，開市以後的供應，我們也會做一些調解跟調配。

陳委員瑩：你可以大概提一下是朝哪幾個方向、用哪些方式來協助穩定價格嗎？

程簡任技正俊龍：因為我們禁宰禁運15天，所以開市以後大概會有將近30萬的豬隻，如果同一天上市的話，它的價格就容易產生大的波動，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在調配上面會去做處理，讓它不要同時上市。

陳委員瑩：所以你們只有在做豬隻的調配跟控管而已嗎？

程簡任技正俊龍：是。

陳委員瑩：其他的沒有需要再跟其他公會協調或是政府的一些補貼……

程簡任技正俊龍：有啊，就是承銷人拍賣這個部分都還是很……

杜署長麗華：委員，我特別跟您報告，我們都有同步考慮到對這些受影響的、損失的進行補貼，所以這個議題是……

陳委員瑩：因為我們即便是協調這些公會進來協助，大家也是要釋放利多，不然誰願意做？

杜署長麗華：是，您剛才關注的，不管是養豬的農民、批發市場、肉品市場、承銷人、屠宰場及異地批次的母豬場，我們都有研擬相關的補助措施，另外針對廚餘的養豬場，用飼料的差價及油資的補助，都已經研擬，現在就等院裡面定案以後，就可以在適當時間公布。

陳委員瑩：你這樣講就比較清楚一點，好，謝謝。你們都請回座。

接下來請衛福部部長。

主席：請石部長。

石部長崇良：委員好。

陳委員瑩：5月份本席有在這裡質詢，也有安排到蘭嶼考察蘭嶼醫院的興建，當時邱前部長已經允諾10月份會提報公建計畫，我今天想大概了解一下目前的進度。

石部長崇良：跟委員報告，我們規劃未來把相鄰的蘭嶼醫院跟蘭嶼衛生所整併起來，一起來運作，讓人力資源、醫療資源可以集中運用，目前已經提報了一個計畫到行政院，10月28號已經送了，規劃的是地上三層的建物，未來會提供住院的床數，包含透析床、復健、內外科的服務。

陳委員瑩：所以目前總經費是多少？工期大概多長？

石部長崇良：差不多是6億7,000萬。

陳委員瑩：只有6億7,000萬？

石部長崇良：這是只有建物，以後每年的營運都還可能需要補貼。

陳委員瑩：因為我那一天到蘭嶼的時候，印象中我有看到一個14億的數字。

石部長崇良：那個可能是本來要先把蘭嶼衛生所移址，然後整個打掉之後再蓋。

陳委員瑩：所以是包含衛生所的費用？

石部長崇良：對，那還要移址，但這樣會很久，所以我們現在規劃把它分一期、二期工程來蓋，先在衛生所旁邊的空地蓋起來，就不用等衛生所移址之後再打，免得時間拖太長。

陳委員瑩：好，所以現在的興建計畫到底已經送到哪裡了？

石部長崇良：在行政院，我們28號送出的。

陳委員瑩：OK，已經到行政院了。這個消息出來以後，也受到部分蘭嶼在地鄉民的質疑，可能因為過去他們曾經有一些被欺騙的不好的經驗，所以認為我們是不是又在畫大餅。當然我們都了解蓋醫院不是難事，雖然在蘭嶼確實是比較困難一點，因為整個成本都很高，還有發包的問題，但後續醫護人員的進駐，我也期待可以同步讓大家了解預先規劃的作法是什麼，部長，可不可以用一點時間稍微說明一下？

石部長崇良：根據我們現在的規劃，在期程上大概會在120年或121年左右開幕營運，那這段期間我們也會有人力的規劃，包含公費生會陸陸續續出來，我們就有公費生可以去協助，另外也會結合當地的其他醫療資源，包含……

陳委員瑩：所以有鎖定哪幾家醫院嗎？

石部長崇良：由馬偕體系來做後送的資源等等，搭配健保的IDS計畫，當地的衛生所會有公費生，我們也會分配給蘭嶼醫院。

陳委員瑩：所以，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除了醫院硬體的興建之外，同時衛福部也早就同步規劃了整個……

石部長崇良：我們希望爭取這一家醫院有別於其他的醫院，不是以自負盈虧的方式來進行，而是以公醫的使命來興建這一家醫院，那麼人力上都是以公職人員就是正職人員來編列員額。

陳委員瑩：好，謝謝部長，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我也謝謝部長跟衛福部同仁對於離島醫療的關心跟投注，感謝你們。

石部長崇良：謝謝委員。

主席：本日會議詢答全部結束，委員蘇清泉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委員蘇清泉書面質詢：
近期傳出境外電商貨品疑似夾帶肉製品入台，農業部與中華郵政在防堵非法肉製品入境方面，是否有加強檢驗或新增防疫措施？先前的成效為何？進口包裹會經X光檢查與檢疫犬查驗，請問目前查獲含肉製品包裹的比例或數量有無上升趨勢？在非洲豬瘟威脅升高的情況下，中華郵政與海關、農業部之間是否有建立即時資訊共享機制？以縮短攔檢與通報時間。

針對網購平台來源不明的包裹或肉類食品，是否考慮採取更嚴格的入境管控或警示措施？為了防堵EZWAY實名制被盜用，請問關務署是否規劃導入AI或大數據，建立更嚴格的帳號異常行為偵測機制（例如：異常包裹數量、不同收件人使用相同境外IP或支付金流）？

目前民眾是否可輕易自行在網絡上購買到國外的豬肉產品？請問數發部、農業部、關務署如何防堵？請問衛生福利部與財政部關務署，衛福部食藥署在小型包裹邊境查驗中，如何確保不會因為非屬其動物檢疫職掌而忽略對非洲豬瘟等動物疫病風險的警覺？請問是否已建立聯合高風險貨品清單與協同查驗SOP？衛福部如何在發現高風險肉製品時，強制即時通報並將包裹優先移交給農業部防檢署進行檢疫程序？

請問海巡署與交通部：海巡署報告雖提到加強巡邏，但面對無人機投遞、漁船接駁等新型態走私，以及臺灣周邊頻繁出現的豬屍上岸風險，現有的人力、巡邏頻率（每週5次）與技術設備是否足以應對？

主席：現在作以下決定：一、報告及詢答完畢；二、委員質詢未及答復或請補充資料者，請相關機關兩週內以書面答復，委員另要求期限者，從其所定。

專題報告議程到此結束，現在休息，下午兩點在本會議室繼續審查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31案，非法案相關列席人員，請先離席，謝謝。

休息（12時40分）

繼續開會（14時3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繼續審查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31案。自院版第四十條以下條文及保留條文接續繼續審查，一樣以行政院提案條次為準進行討論，每條條文先請行政單位說明，接著請委員表示意見。

現在處理院版第四十條。出席委員王正旭委員有提案，林淑芬委員還沒有來，還有劉建國委員，這幾位委員都有提第四十條的修正草案。請行政單位先做說明。

林署長毓堂：勞動部報告，有關第四十條的部分，在場委員劉建國委員及王正旭委員的提案都跟行政院版一致，所以我們建議照行政院的提案通過。

主席：請楊曜委員。

楊委員曜：因為還有其他委員的提案，我也一併表達一下我的意見。我當然是支持院版的意見，不過我看其他委員的提案，有一些是規定最低法定刑在六個月以上，我覺得這個可能不必要，就讓法官做裁量，有的是把死亡人數做個區分，我也覺得單一事件可能就單一處理，因為他的犯罪行為是單一的，所以我是支持院版的。謝謝主席。

主席：所以你的意思是怎麼樣？

王委員育敏：支持院版，他沒有意見啦！

楊委員曜：我的意思就是把這些全部講完了，我已經把這些全部講完了……

主席：好，謝謝，感謝……

楊委員曜：你都沒有在聽……

主席：感謝你的出席。

楊委員曜：你有聽得懂嗎？

主席：好，第四十條依照行政院的草案來通過，謝謝。

繼續處理行政院所提第四十一條草案。委員王正旭、劉建國有提案，有出席的，我們才會宣讀，昨天開會的時候就有講了，還有王育敏委員所提的修正動議第9案。


主席：請行政機關表示意見。

林署長毓堂：勞動部說明，有關於在場委員劉建國委員、王正旭委員的提案，都是跟行政院版相同，所以建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王委員育敏：不是啦！第四十一條，我還有修正動議啊！

主席：對，有修正動議，我剛剛有講了，王委員有修正動議。

王委員育敏：修正動議的部分，我講一下。原來行政院版的這個可能會讓有一些移動或破壞現場的人就免除刑法，但是對於那種故意違反的或是比較重大的，我覺得這樣子其實有太過於寬鬆之虞，所以我的修正動議裡面建議這個還是得要修回來，特別針對故意違反第三十七條第四項規定，未經許可而移動或破壞現場，一樣還是要納入刑法的規範。以上。

主席：請署長表示意見。

林署長毓堂：就王育敏委員提案的部分，有關於違反第三十七條第四項，非經檢查機構許可，移動或破壞現場的話，確實我們在這一次是從刑責移到行政罰，目前在第四十三條是有移列的，不過委員這邊有考慮到，如果是故意違反的部分，是不是應該要維持刑事罰，所以我們同意這個修正動議的提案。

主席：好，你就同意了。對不起！參事要表示意見了，他第一次主動出手。

請汪參事表示意見，謝謝。

汪參事南均：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進，大家好。法務部在這邊發言，我們可以理解王委員的修正動議，還有勞動部的意見，但是我想就法制面來講。

因為本來的現行條文其實就是處罰故意了，從條文來看，除非有訂過失，才會處罰過失，如果沒有訂，基本上，就算沒有寫「故意」，條文這樣訂就是包含故意了，所以如果在這裡加個「故意」，其實跟現行條文是沒有差別的，以上。

其實我們原來的書面報告裡面也是支持院版，因為考量原來的狀況。像這樣的狀況，如果改成行政罰的話，因為這條的目的本來就是為了保全現場的證據，現場的證據如果真的有被破壞，其實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條是有湮滅、隱匿證據的條文，是可以處理的……

王委員育敏：可以嗎？

汪參事南均：是，第一百六十五條，其實是可以相應、可以處理，假設他真的有破壞現場，就是有隱匿，他的目的是為了隱匿、湮滅證據，這種破壞現場的情形，其實第一百六十五條也是可以處理的。

王委員育敏：但是原來的職安法其實它本來就有存在……

汪參事南均：對，它本來就有存在……

王委員育敏：是後來院版把它拿掉，我現在是把它加回來，就是特別針對這一種故意的行為，因為你們原來的這種修法對於一些刻意的會有太過於寬鬆之虞。本來的職安法是有的，參事有沒有了解？

汪參事南均：了解。

王委員育敏：原來的版本有，是現在行政院送出來的版本把它拿掉，我現在的修正動議是我覺得不應該拿掉，事實上，在職安法裡面，如果發生重大職災，他刻意去湮滅證據、故意去移動現場，就是讓你沒有辦法還原真正的事實，這個其實還蠻茲事體大的，因為很多後面的訴訟或者是官司，他通通都推到是勞工個人的操作不當或不慎，你如果基於要維護勞工利益的話，原來的舊有版本本來就是存在的，是後來討論行政院版本的時候把它拿掉，我認為原來是OK的，但是原來的範圍可能會太大，所以針對這種故意，我們特別在第四項寫進來，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不對。因為原來的職安法就有，我不知道法務部有沒有弄清楚。原來的職安法早就有，如果按照你講的刑法已經可以處理，為什麼原來的職安法本來就有這樣的規定？

汪參事南均：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要處罰故意，其實現在的條文就可以，不用加「故意」，因為加「故意」跟沒有加「故意」，在條文上的意思是一樣的，我的重點是這個。主要是保全證據這一塊，如果委員還有疑義，覺得把它移到行政罰會沒有處罰到，比方有一些是惡意破壞現場、隱匿及湮滅證據這種狀況。我的意思是，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條其實也是可以處理的。保全證據最終就是希望能夠維持、還原，我看他們的立法說明針對這一點，好像說是因為有一個解決的方法，是不是可以請主管機關就這一點當初要修的理由再說明一下？因為你們說現在數位取證可以還原，我好像有看到你們這一點的說明，是不是可以針對這一點解釋一下？就法制面，我提出我剛剛的建議，基本上，這還是政策決定，我們都尊重，看是要弄成行政罰，還是要回歸刑法，其實法務部都尊重，只是我的意思是，在法制體例上來說，加「故意」在這裡並沒有差別。以上。

主席：針對剛剛參事所講的，署長要不要補充說明一下？

林署長毓堂：是。確實在討論行政院版的時候，是把原本違反第三十七條第四項放在第四十一條刑事罰的部分。這次我們會移到第四十三條變行政罰，是考量到剛剛參事提到的證據保全，以我們的檢查實務來講，基本上是透過現在檢察機關所提供的資料，或是我們從現場所留存的影視資料或相關人員的訪談等等，大概可以知道現場有沒有被移動、破壞，所以我們認為這個部分現在在實務上可以行政罰來處理。另外的考量是，因為據過去案件的統計，我們移到司法機關的案件大概有三分之二都沒有被起訴或緩起訴、或不起訴，變成移動或破壞現場基本上對雇主完全沒有課到任何的責任，所以這次行政院版在第四十三條有行政罰的部分。我想王委員是考慮到，有一些比較蓄意、刻意、故意涉及到犯罪行為的部分，是不是可以保留一些態樣，在第四十一條用刑罰來處理；但是一般案件我們還是會用第四十三條的行政罰來裁罰。

主席：應該第四十三條就會處理到你剛剛擔憂的部分。

王委員育敏：對啊！但是針對那種比較惡意的會免除刑罰，他是把原來刑罰的部分直接拿掉，所以我才會再提一個修正動議，主張應該要加回來，但加回來是針對這種故意的。就像剛剛署長講的，如果是一般性的案件，行政開罰就好，但是對於這一種比較是故意而且重大去破壞現場的，你就直接免除他刑法上面的責任，這不太對吧？

主席：不是。我剛剛聽參事講的是，違反那個內容就……

王委員育敏：沒有！他們以前就很弱，以前他們移送的案件被處罰的比例很低，好嗎？未來在職安法完全都不規範的情況底下，法務部可能連理都不理，之前是他們送過去的案件高達三分之二都是不受理的，現在還要在這個法裡面直接把它拿掉，以後就通通都不受理，這類案件就看檢察官要辦、不辦。比較懶惰一點的就說，職安法根本連寫都沒有寫，他怎麼會去引用另外一條說有沒有破壞證據？不會！職安法的修法對於沒有善盡保護勞工責任、發生職災的這一種雇主，還想要去破壞現場、躲避責任，然後卸責給勞工，我們是絕對不會允許的。之前就是看到司法怠惰，起訴的比例非常、非常的低，甚至不受理。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又倒退把這一條通通都拿掉，勞工的權益怎麼保障？雇主的責任怎麼追究？我覺得應該要再放回來。這個沒有衝突，完全沒有衝突啊！我們很多的立法例就是如果覺得這個重要……因為這是職安法的修法，我們就是保障勞工，那就是應該。職安法本來就有，是這次他們把它拿掉，我覺得本來的法很好，是保障勞工權益，既然不允許破壞現場，怎麼會新修正的版本反而是倒退的呢？

主席：對不起！陳菁徽委員先舉手，再來王委員，再來林委員，抱歉。

陳委員菁徽：剛剛有聽到法務部參事的發言，所以我想跟參事確認。你說現在的條文是行政罰，行政罰是不是只要有責任能力，不管是故意、過失都會被處罰，就像交通？如何避免剛剛王委員所提到的情形？

汪參事南均：因為在這裡就是刑罰了，所以這裡訂這樣的條文，其實就是處罰故意犯。如果要維持刑罰，就不用加「故意」，維持原條文就可以。

王委員育敏：維持原條文我也可以，是行政院版現在都沒有，所以你的意思是維持原條文？

汪參事南均：不，我的意思是我們都尊重，如果要改成行政罰，就是照院版；如果大家同意要維持現行條文，我們也尊重，這個就是政策決定，就看委員們覺得要處理哪一個。

主席：請王委員發言完之後，再請林委員，最後請行政機關統一答復，這樣好不好？

王委員正旭：好。

主席：抱歉！謝謝。

王委員正旭：謝謝主席。因為王育敏是希望在這邊增加第四款，而且上面要有「故意」兩個字。剛剛汪參事也讓大家知道，「故意」的必要性如何，還有如何透過原條文的處理，看能不能夠把這個爭議或者爭點做一些適當的安排。如果我們在這個地方不加「故意」這兩個字會造成什麼影響？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如果把「故意」放進來，未來在任何處理上，這兩個字會不會造成一些困難？例如怎麼舉證什麼叫故意之類的相關疑惑或者疑慮，可不可以請參事再幫忙說明？以上。

主席：先請林委員，再統一答復，好不好？謝謝。

林委員淑芬：因為這個條文主要是要處分第三十七條第二項，其實都已經叫做重大職災傷亡了，相對來講，這個已經是相當嚴重的。我要講這個是因為前一條我來不及講。其實在這種狀況裡面，韓國還訂了一個特別的法律，叫重大災害處罰法，也叫重災企業處罰法，處理嚴重工安事故，如果企業或工廠因疏於安全防護而發生重大災害，導致員工受傷、生病或死亡，要對負責人和執行長追究刑責。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去年有一個鋰電池工廠爆炸，它的代表一審被判了15年的重刑。我們要這樣子嗎？我們也沒有一定要這樣子。但是在前一條裡面，即第四十條，我想說我們總要一個最低的刑期吧？如果不這樣，第四十一條裡面未經許可……但是我覺得對於王育敏的講法，我們可能要再思考一點，你說要故意才處分，可是無從證明他故意，會不會反而處分不到？

王委員育敏：對，這個就是我要講的。事實上，我認為原來的職安法不用放「故意」兩個字，維持有刑罰，我是贊成的。但是後來我們跟勞動部溝通，它說它又增加了行政的部分，所以這邊把它修正成是「故意」，這個我也同意，但是我不同意的是，現在行政院版是把刑罰整個拿掉，淑芬，你看喔，它右邊這個第四款是完全沒有的，所以我不同意，它把原來的第四款是完全拿掉的，這個我完全沒有辦法同意，就等於說他破壞現場，現在沒有刑責……

林委員淑芬：我們留著，如果沒有大礙的話，其實就照原條文留著

王委員育敏：可以啊！

林委員淑芬：可以就好了。

王委員育敏：可以啊，我也同意啊。

林委員淑芬：不要更動它。

王委員育敏：都不要改，可以啊！

林委員淑芬：對，因為你加了「故意」兩個字反而可能會變成更難以證明……

王委員育敏：可以啊，但是現在行政院版不可以，它是把它拿掉的。

林委員淑芬：那我們是不是維持原條文的文字？

王委員育敏：我同意啊！

林委員淑芬：原條文的文字這是什麼？現行條文有「故意」兩個字嗎？

王委員育敏：沒有，但是它……

主席：好，等一下。來，請署長統一回應，好不好？謝謝。

林署長毓堂：跟委員說明，不是拿掉，是移列到第四十三條改行政罰，罰鍰從三萬到一百五十萬，我們當時的考量是這樣對雇主會比較有嚇阻的效果，因為我可以直接開罰到一百五十萬，如果留在刑罰，剛剛也跟委員報告，以現行我們去統計，有三分之二的司法單位是沒有起訴或是緩起訴，所以這個對目前違法的雇主是連一塊錢都沒有罰到，所以我們希望是用行政罰來處理。

林委員淑芬：為什麼不兩軌並用？

林署長毓堂：對，我們現在就是兩軌並用，兩軌並用如果文字一樣的話，這個就要問法務部，這樣子會不會文字都一樣？在體例上允不允許我們兩邊都放？

王委員育敏：好，請法務部表示意見，就是第四十一條維持原來的原條文，然後再增加第四十三條，那這樣子有沒有衝突？

林委員淑芬：它是在第二款，原條文是在第二款。

汪參事南均：對，這樣子我們按比例原則，可能要有一點區分才有辦法處理，要不然這樣子的話……

林委員淑芬：又有刑責，又有行政罰。

汪參事南均：這樣子一事不二罰的狀況，要怎麼去用……

林委員淑芬：它沒有不二罰，一個是刑責，一個是行政罰。

汪參事南均：對，可是要什麼樣的狀況去用刑罰？什麼樣狀況去用行政罰？這個部分如果沒有一點構成要件……

王委員育敏：就是重大故意的就要採刑罰，他們的意思是這樣子。

林委員淑芬：故意。

王委員育敏：對啊，故意就是因為它要區分……

林委員淑芬：好吧，這樣好像也是可以啦！可以啦！

王委員育敏：他們有研究過。

林委員淑芬：好，故意，那就是故意，故意的話就有刑責。

王委員育敏：對啊。

林委員淑芬：無從證明故意就行政罰，這樣好像邏輯說得通，OK！

主席：可以啦！你們要說明，不要一直點頭，這都有錄音。

林委員淑芬：要會議記錄。

主席：坐著講就好。

李次長健鴻：就依照修正動議……

主席：依照王委員所提的修正動議通過，可以啦，各位沒有意見，我們就依照王委員所提的修正動議通過。

林委員淑芬：這沒有用重大災害處罰法就算很好了、要偷笑了，如果用韓國那種法律就嚇死人了，每個老闆都昏倒了，但是韓國說有了那個法律以後，整個工人……年GDP多少以上，還這麼多的人死傷，這是國恥，我們也應該朝那個方向。

主席：第四十一條就是依照王育敏委員所提的修正動議來通過。你們還是要注意第四十三條這個內容有沒有……

我們繼續審查院版所提第四十三條草案，有提案的是台灣民眾黨……不在，委員有提案的是王正旭委員、林淑芬委員、劉建國委員是第四十四條，還有修正動議，劉委員所提的是第10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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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行政機關先做說明。

林署長毓堂：在場委員提案的部分，劉建國委員的部分是跟行政院版相同，王正旭委員提案的部分配合我們昨天在討論的時候，行政院版的部分在第十五條之一有增加第三項，還有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一項，這個部分在王正旭委員的第四十三條有配合增加了一些罰則規定，可以分別針對工程業主強化履約管理跟原事業單位承攬管理責任的部分，這個部分我們是同意。

第二個是有關林淑芬委員的提案，希望將目前行政院版三萬到一百五十萬，修正為五萬到三百萬以下的罰鍰，我們是考量到行政院版的部分已經將現行的罰鍰上限提高到五倍，而下限的部分，我們也考量到在目前國內大概都是中小微型企業為主，罰鍰的下限和上限是不是可以維持不變？

另外是劉委員的修正動議部分，我們是同意，所以我們建議照委員王正旭等23人及劉建國委員修正動議提案通過。

主席：好，所以你剛剛講的，你們的草案也應該不是維持不變，還是有修高罰則，你講什麼維持不變，我聽不太懂，你說的話有時候怪怪的。

行政單位已經表示意見，其他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請王正旭委員。

王委員正旭：好，謝謝召委，謝謝大家的支持，因為裡面有很多的修正，所以我們把它統整以後，希望能夠讓它更周全，以上。

主席：好，再請林淑芬委員。

林委員淑芬：現在刑責也是有限，行政罰則也是都沒變，事實上，我們從實務面來看，其實我們知道都沒有嚇阻的作用、不太有嚇阻的作用，所以我們才覺得其實應該要更拉高處罰，才能達到嚇阻的作用，讓我們的企業主應該更重視相關的職災、職安，你們所執的理由認為不宜，是什麼原因？我剛才沒聽清楚，抱歉。

主席：來，請次長再說明。

李次長健鴻：主席和各位委員。剛剛署長講的是，我們原本是考量到因為從數據上顯示，第四十三條有裁罰的案件大概67%都是29人以下的事業單位，因為確實中小微企業是多數，裁罰顯示也是這樣子，可是剛剛林淑芬委員講的也是，如果真的要提高嚇阻力的話，其實我們也是可以支持把這個罰鍰提高為五萬以上到三百萬以下，謝謝。

林委員淑芬：對啦，三萬變五萬，其實是一樣的意思，我們老實說，其實不是一下子就罰三百萬、五百萬，都不可能啦，甚至初犯還不一定，現在還有行政罰法，情有可原還減半，不曉得行政罰法第八條還是第幾條還授予行政部門可以減半，讓我們這些管理的作用法都失去了原來法律的作用，我們在這裡把法律訂得多嚴都沒用，遇到一個行政罰法，它就給你減半了，實務面也都有發生過。

李次長健鴻：所以如果考量到這個……

林委員淑芬：有提高跟沒提高根本差沒多少，應該是可以。

李次長健鴻：是，所以為了要提高嚇阻力，讓職災勞工能夠減輕職災傷害，我們也可以支持林淑芬委員的提案。

主席：所以你的第一項就是要三萬改為五萬以上，然後一百五十萬變成三百萬，對不對？就是第一項，其他的……

李次長健鴻：就是照剛剛署長講，劉建國委員還有王正旭委員的提案通過。

主席：好，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第四十三條草案就是依照林淑芬所提的，第一項變動調整為五萬以上三百萬元以下，再來就是依照王正旭及劉建國委員所提的修正動議通過……

林署長毓堂：王正旭委員的提案，劉建國委員的修正動議。

主席：王正旭委員的提案，劉建國委員的修正動議，還有林淑芬委員的提案，這樣可不可以？可以，好，第四十三條就這樣處理。

繼續審查院版第四十四條草案，委員提案包括王正旭委員、林淑芬委員、劉建國委員的版本，我們一併來討論，請行政機關先表示意見。

林署長毓堂：目前在場委員的提案版本都跟行政院版相同，所以建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主席：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的話，第四十四條依照行政院所提版本通過。

繼續審查行政院所提第四十五條草案，委員提案包括王正旭委員、林淑芬委員、王育敏委員的版本，另外還有劉建國委員所提的修正動議，我們一併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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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行政單位表示意見。

林署長毓堂：針對王正旭委員提案的部分，在行政院版第一項第二款增列有關違反第十五條之一第三項罰則的部分，因為可以強化對於工程業主履約管理的督促，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建議可以參採委員的版本。

針對王育敏委員提案提及違反第三十九條第四項罰則的部分，因為現行各主管機關已依照行政程序法及勞動檢查法相關規定，在處理人民的陳情案件時，不得洩漏申訴勞工的身分，而且在公務人員的部分也有規定如未依保密規定處理人民陳情案件造成洩密的話，不僅要負刑事責任，還有民事及相關行政責任，比目前的行政罰還更嚴謹、更嚴厲。所以針對第四十五條的部分，我們建議照王正旭委員等23人提案以及劉建國委員的修正動議通過。

主席：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要表達？

請陳菁徽委員。

陳委員菁徽：我想詢問一下，針對第二項所提到的性質可以舉例說明嗎？就是依照不同性質才加重等等，這個性質是怎麼比較？

主席：委員會這邊報告一下，針對第四十五條，王育敏委員有再提一個修正動議，謝謝。

[image: image4.jpg]B 2242 2 B Y 45 KB TR

1% IE 5 3

AT BUR R AR 3T

LA

E otz EBEEXNK
RETEBFH A

JEFRER T 5| SLBF & 22 38 |

G |
— - RBEXRBEHKEES
I Hmbn R oF:
(—)HITBEFIHFAL
BEEAEBHBE
BAEZHE -
(Z)RFFAFERRE
M EE AN
R B2 8
BARE I3 -
(Z)HFREHEITH
5 WHRAAEERE
F BT HA kot
BRI 0 B
ITHRE -
(WHITHEALEEEZ
BARREIE
—~EEXIBEAREM
fo A B5
()M F T EATL
B2 EF o
(O R#uEFESTE
B W E AR
AL R o
(E2)BEAEIHERE
RILAEFG AT -
()EREFASTE
FE > AR B3k

b B2 W By B AR |

EHE o
EXHNBSEELF

5ot —thx=— BEENE

BEFTEIWGH LY

JEIRER T Z|3LBF A 2k 2 8-

&
—“REIRBERTELES
LY Hmin K eF
(—)®ITBELFIFAZ

BEHEEBRWEE
- RAER -
(DRFHAFERRE
HIEE 0 =4
R R B2 B
BAREHR G o
(Z)H P REMHEITH

5 FRARER|

FOHFTFHAE koW
FEARRIEF > BE
THRE -
(T AANEEEZ
BARRIE -
—~BREFBEAREN T

fo R uF
(=)A= 7 T2
BZEF -
()R BEFEHLE
B2 1 B H 1 3R =
FACH R o

(Z)BERAEIENE
R ILAEFAT ©
(W)REFESTE
FE > RAEAB B3
2 b 2 W Bh B A%

- EHIE -
EEHNBSHFEF

VT
CRERMEF TR

B B BRI L
PPA M ZEEHE &
REBEZEGE BR
£+ 48 B Bh $1 & 1T 3R
BRI A H A
HZEBAF—ERE
HEERENES T

B2 BEEAEFTEX

TR > BRI
Z LB R R e
BAARE > E5F M5
FTEIHEEE T =44
BB RE BT
—BHH % X
"THEETH, KT
HiEE P, Mia KB
AR Z g -

(=)E—#%: 2203 F

EIHEFT=4%
IR E R R
B2 M > Rim
ERTEGEIER
RO s EeEMNE
HZHAREEHR
#lo TAREEEE
#F B T F IR 4o
 BBGEEFEEE
BRIk LITRE

 RITBEFHRARE

B HE EH
M Bl EE 2
MESHWG - REE

13

/%




[image: image5.jpg]Wz EERWA BREH
F8AE S ATRR
WEH > RETEEAL
AREE R ALK S
b 3 R A B E B

£ o BXBERAEFIARKE

—ZHREE REARAE
Jhaa s, EBEE ORISR
BB AFI R g

— O

BEBEREEST

WHE G BT RESHK |

M5 w2 ok B gk B4
ZRHEER FERSE
¥ BERZ o

BEIRAMEZAFRAEZ

AERE FEERERTH
BAl —RABZAE K
TR X R S =R

BHRBITEZ B EHEF

FRERAR NERESE
R L &
B~ HF IR ?WE”
AE - REAFERF I
ENBERA ﬁéd\éﬁz
R Al e F IR ~ R
Jﬂ%ﬂ&-ﬁ-%ﬁ Bk, L&
BloBvRESHRMEZ
BEEMABRGEEF
i ﬁﬁ‘*% BT

RABEMERBZBE >

LRAERTH ERBA
% EERMRATURE
#ERERENAS > B
ERIFIELE

B E

Bz EE R B
B~ NE -~ ATRR] A
WEH - BELTEFA
SR E R B LB
@-o
BEXBEEFES T
FRE o BN F R EE MK
B 45 2 2 a3k bR B4
zﬁﬁﬁ%’ﬁﬁ%z%
Sh R o
EiﬁML;%ﬁ%z
WEHRE - HERTHREHE
BRI~ BMESF K BA
Y ESPEY T ES
LM FHRABERE

M G T Bk 2R

B ERER HFIR |
EIE W

?vﬁ:l—k,~ aﬁé
BRA-AEANE EHRHEA

Eo s BAAER

EUREL EETORE S R
X ERMEZ -

ABERERFAE T
NAERGH ~ E ¥
HBEEEEIBERR
ﬁﬁﬂﬁ&ﬁ%%l
HBHZEE2ZEH

Eﬁ?%ki%*&
FHEG > R4EH
Z i Bh RAFEH R

o ko dE B AR B R

AR s FRHE
BHREFEHNET
B RAREE AR
3 HYHREH

EATHRE  BEER |
% EFEHAVES

o FHBER— K|

";J.ﬁ B ABRE |

RS EM B LY T
JC3 EXT: S B
P Kok 7&‘4’ =
?#AE‘%%%
> BETHRFFA
TR ABFEEM
NEABFRBWA
W R ot
AFRILEF - BEAT
HPE S A AHBELGA
WA A B P RALM
BRBZRE  HBE
HE P ¥Z AL T 7% B AR
BRI R R RS
BEE LT REHE
EER O BREREE
ERREEEFR Y
FHATAEE 2
BRREE > HEEY
AR BRI F & R
M ELE ITHAE

re

o




[image: image6.jpg]BEREZETITRR
WiEE > BPTREFE
¥4 ]9 80 2 TAE % A
RERABRIE > f
R R EEL XS
o

(Z)E—%THEEXIER
BEME LS T TR
MiBBGHFEEF
BRI Z I o 15
wH AR EXRER
RSPy T
HMEHMAR  RFE
BATEF S REEE
BIER WY EWH
ARRACT I FH
R ERRE ¥ HRE
BIRE — BB ERR
kA B 5 HAe
MABBERETH |
A RIAEGAT AR
WHEES L ERRE
B RL B2
Bh RARE I o

=~ BEUE-RC

(m)ZAEXHNEBSE
EEHZEE WA
EN %53 % ¥ ¥
BFEME LERS
RRFELERBHTIE
Bt UFREEEFA
%

(DA BRICELEEMTH
BEEEFHAEX
o~ IE BB AR AR
b XERE ENH
EERELTEEFA
R & BR A

13

%



[image: image7.jpg]Wesh RLEAS
RREZABFES
FARAREBRE 5 X
FEFEBMRBER
— o WA ST AR
HE-RplE o Eae
REENE > Flho B
ITAZE—BANRELE
o BRI AE A
BB TEAL
WEIAE - FmAE )
Mmoo SRR E R
DR yz—
(OmAEZEEAT »
PR EERMAE
B FaAEEEA
TERE REFE
OBl 24 o A
EREHREAAST |
NGB AR
BANEE > L Z8g
B k—EA - $i@
kg EA
(w) A3 RRIEE
RS AAN RPN
BRA > AEBEEFFR|
ANEEE EREFA
EHFEALW L&
Fl B & h B AE - 2
TESHARELER
%oBHERE EEA
ERBALER > B
EREIBEZFH
HE o AT EAA
Az EE BIAE
RALERFATR |
# 0 L RETA EHA
Ex e ZYAR

/3



[image: image8.jpg]FHREHEEE@A
B KBTS E
ko REEERRE
BHATRZER bR |
Z o

(B)ERELHEE®H

BGEAERHEFLEE
Wl R B R
RERAKEEL  mE
ERBRE ~ RIKE
FEXE
— B A KR EIT
EZHHEERM
#5 o RIRERILEP A K
ZBEHK O RERK
WAERFME FI
TRE =+ AR
Z o w X TR RSP
G EHBBRALF
%o BEARBRERTS
BERZRITZTEAG A
REHEE EHBE-

W B REG Gk F

A R ]
FRIBZFW  WITH
ZE RRREEEM
FES IO B3
EH 2 ERERME
Y SREER Y
$o R A R |
RO F—BE X
EXIJERZEE — %
BEHmwmEsTE 2
B HERIES B
ERMETEAE  #
FESPIEERARY

X -2 2

A YER BSRIN T B

13

o




[image: image9.jpg]iRt E £ 480 F
R &R A Bh B AT
BEFEESTH AN

BEITAE c ERM2

>

Mo BN TFERS |
Z o .

WMITEWIE RPRE
B EHEXE =+ =
Bz —E—EEKR|
RAFBATITRZ® 3|
HERRE - E—E
BT 1AW
ERTBEPHERA ~— |
ERB2ZRE REZ
BB W U E B
ZHX BHEETRE|
ERMBUEARZ
S BB AL AE B A 0 4%
HMBERT Y AR

EAMGTZIRBRERR

ZHEHE®K ZVRE
HRGHRZAAE TR
BFEE - -HKFINRF

HEEAECRFEHA
FHEER -AEARE

BB N A2 AR
MrEBFRARRE
REE > TN -

C A EFE B RN |

BEESIHZRER

KR XK

B 2 2 B IR T
4o ShFE & B R 1

ol EEARA B

%EE > BRESRAE
EERBR EEEE
AR Ak 5 3945 3
FEEHRMH TR

3

%




[image: image10.jpg]EMEF BRZEE
M ERE > FE2 L2
FEBREHAL B
ERIFIEL - A4S
IHB EMITEEE
HLAE °

- AEERRSEA T
RS E o H R
WHEXFER G E &
ZBREANRERA|
- AWSEEET %
o R E A
B R ARE I 0 KRR
HRAREHBERGESR
MRS LEZ
XA e
Fw+ifk FTFHEHZ | Fwtatk ATHEHZ | —  BAEXFEE—E
—E RMERZEAR| —F > RMEHZFAR| (DATREEIHRERY
EE+BE AT T+EHEEAATHE BERE BEXD
—ERENKEE_EF| —EREANKE_E B A EE > BRATH
+——1'$§€\291§ %=+ FofeEmE ot £ B & R Bk a4k
hE—B-F A 5 HE—B-F A& Ao EBEESiEL
~+f%%*ﬁv%— —t—%&F—BE-F = BRRSEHEHE LT
R Rt otE— | I A N Y BET
Bt otk —F BF ot =Z4%%E (D) REmEZDHAZ
-‘Iéﬁ%’i‘%i—ﬁr-‘{v% B~F o5 E— TR o Flhe Rk
2R —BE B Bt wgEE—E sERBHE - FE
ZBF T EEE— ﬁﬁi+Aﬁzﬁm’ BREBERGE I
B HE =t F— BaRBEE B o RS+ %
B ¥t wmisd A *aiaga . R IRIE B T A2 R AR
REZFARZRE | BRFTEHEHA AFERE > LA FH
BRBERPERE EH HHE =B E =t HErRENE B
EXe ¥ EE_tAE T MAUE BT HE
— BRE‘TEHZ—F P E =B F == 2 ERFMFN %
—BF_BE-E+t HTRE=ZTHEE W EHEXE

e~ B HANARE =E
¥tz —F—

Y AT

BZ R

— B _HBRERBEAS
B EXRITEBGF A
Bria¥ e o B AE

13

%




[image: image11.jpg] REZFAEE—AZ
P R T R e

th2—F—A~ F =

B-FH oA KF=

+ABEE=ZER F=
+ =M% %=+ Ak
CFwWEZRAL
SR E e —
2 /R BB TE
mAH
ﬁﬁﬁﬁi%%z—%’

i

ERRAREERE

+H REREEH mER

ﬁfiﬁi?f\‘&%ﬂﬁyiﬁim%ﬁ;

Z BRI XEE
B ESEXE =+ o fk
WG F AT FRFHR
BRZBAE  AEE
I P g ey
RE R ERRY
TERBGHETF
zH XFEBREEY
TR AL
ZRARAGRT &
%l$ﬁﬁﬂ’ﬁi
Fﬁ,ﬁﬂﬁiiﬁ.%gjﬁé ,
£ E— AT L

REZHA ERE.
G ES LY R
Qﬂ*?‘?‘l&x%«*ﬁg’
EEE > S RIIRAT
B 1 Bh A EAEH
ljﬁ{’zﬁ - %k % r"" «g%
CﬂmA%E%x%+ﬁ
-~ Btk
z— - Ft otz
=N F- Sk SN A
—IBRE RA X
AT R E S RETR |

3] R
(W)*'%*%lo N
A REBBAREE L
FRAEE IR BT R
' —F > R AEE2FE
S Bir o EEMMFRE
ERM T RERE |
BomEEIAELEER
HERB[B—2ZX— °

AL o

%/\/"’ jiﬁ\,

o,
@%A:%fﬁﬁ /gﬁ?‘fﬁ 2% 4




陳委員菁徽：針對第二項，依照其嚴重情節或是事業規模都可以理解，但是性質的話，您指的是他的事業的不同項目嗎？可以舉例說明嗎？

林署長毓堂：跟委員報告，在職安法裡面的規模是指勞工人數的規模，性質就是它的風險，它是製造業、營造業、一般的行業，或是像醫療院所、服務業等等，那個性質我們是依照業別來分，有高風險、中風險及低風險，就是依照風險程度來區分。

陳委員菁徽：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假使是高風險或是中度風險，違反了你就會再加重。

林署長毓堂：是，像營造工程的話當然就會加重，主要是指營造業。

陳委員菁徽：理解。

主席：還有其他意見嗎？

林署長毓堂：不好意思，針對劉建國委員的修正動議，昨天所保留的第二十二條之二要有一個修正動議，所以條次到時候可能會做一些連動，在此特別提醒這個部分。

主席：你是說針對第二十二條之二嗎？

林署長毓堂：因為昨天有一條保留，條次上會連動到，所以先保留。

主席：所以這一條先保留，你們調整的順序第二輪的時候再提出來，好不好？

林署長毓堂：是。

主席：謝謝，本條就先行保留，待第二輪再討論。

繼續審查院版所提第四十六條草案，委員提案包括王正旭委員、林淑芬委員的版本，以及劉建國委員版本第四十八條、王育敏委員版本第四十五條之一，現在請行政單位先說明。

林署長毓堂：目前委員提案除了部分有一些文字的差異，大概方向上跟內容都跟行政院版一致，所以第四十六條建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主席：針對行政院版第四十六條草案，各位有沒有意見？如果沒有，就依照行政院所提第四十六條草案通過。

繼續審查行政院所提第四十八條草案，委員提案包括王正旭委員、林淑芬委員的版本，以及劉建國委員版本第四十六條、林月琴委員版本第四十八條，我們一併來討論，請行政單位說明。

林署長毓堂：剛剛提到的委員提案，基本上部分的條次不同，但是內容都跟行政院版相同，所以我們建議第四十八條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主席：針對第四十八條，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如果沒有，就依照行政院所提第四十八條草案通過。

繼續審查行政院所提第四十九條，委員提案包括王正旭委員、林淑芬委員的版本，還有委員劉建國所提第四十九條，我們一併來討論，請行政單位說明。

林署長毓堂：目前委員的提案內容都跟行政院版一致，所以第四十九條建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主席：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的話，就依照行政院所提第四十九條草案通過。

繼續審查第五十條，可是兩位委員不在現場，所以我們就不予採納。

繼續審查院版所提草案第五十一條，委員提案包括王正旭、林淑芬、劉建國的版本，另外王育敏委員也有提案，我們一併來討論。

林署長毓堂：目前委員所提版本內容基本上與行政院版都一致，第五十一條建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主席：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的話，第五十一條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繼續審查第五十一條之一，另有王正旭委員、林淑芬委員、劉建國委員提案，我們一併來討論，請行政單位說明。

林署長毓堂：目前委員提案版本與行政院版的內容相同，所以第五十一條之一建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主席：好，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如果沒有，我們就依照行政院所提第五十一條之一草案來通過。

繼續審查委員所提第五十二條，因為提案委員不在現場，就不予採納。

繼續審查一樣是台灣民眾黨黨團所提第五十五條，因為提案委員不在現場，就不予採納。

第一輪已經結束，準備進入第二輪。要不要休息個5分鐘，讓你們……

王委員育敏：不用。

林委員淑芬：不用。

主席：我是問他們，又沒問你們。

王委員育敏：委員都不要。

主席：你們要不要整理一下？

林署長毓堂：好，給我們時間整理一下。

主席：需要。他們說需要，好不好？

我再問你們，需要嗎？他們要整理，要不要讓他們整理一下？好。休息10分鐘，還是5分鐘？

林署長毓堂：10分鐘。

主席：勞動部要求10分鐘。休息10分鐘，整理一下。

休息（14時43分）

繼續開會（14時57分）

主席（林委員月琴代）：現在繼續開會。

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一輪共併案審查39條次，計保留4條，總計13個修正動議，我們現在就針對保留條文及13個修正動議繼續做討論。

現在進行第二十二條之一，昨天保留的，請部會做說明。

林署長毓堂：好。跟委員說明，昨天第二十二條之一的部分，條文是沒有問題的，但是范雲委員提到希望把部長昨天口頭說明的文字入到立法說明，我們現在已經做文字的調整，我再念一次：「所稱致身心健康遭受危害，不以須達到實質具體的傷害程度為必要，包括形成明顯敵意或惡劣之職場情境，造成勞工身心健康潛在危害（hazard）之工作環境」，修正文字就是螢幕上打黃色底的部分，這個文字也有送給范雲委員辦公室。

主席：范雲委員這邊有確認。其他委員有沒有意見？育敏委員有意見嗎？

王委員育敏：沒有。

主席：淑芬委員？

林委員淑芬：其實我不是要講法律，我是講說……

王委員育敏：那你就不要講，我們先把這個法律……

林委員淑芬：但是我一定要講，因為我從范雲委員昨天的版本去看校園霸凌，就發現校園霸凌真的是……如果我們這個法過了以後，校園霸凌的定義真的要改一下。校園霸凌是要導致身心受傷，而且還要造成……還有那個環境怎麼樣，就是兩個構成要件：環境也要受影響，然後身心也要具體受傷才可以，所以門檻很高，幸好我們昨天把它限縮在這裡，而且不以具體的受傷為要件，這樣子是好的。我是說從這裡來看校園霸凌那一環，你們要去修一下。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意見的話，我們就建議照剛才院的意見通過？

王委員育敏：好。

主席：建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接下來是第二十二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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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部會做說明。

林署長毓堂：是。目前我們有看到王育敏委員跟劉建國委員針對第二十二條之二的修正動議，就這個部分，我們行政機關同意照王育敏委員跟劉建國委員的修正動議通過。

林委員淑芬：什麼？第二十二條之二耶。第二十二條之二現在處理的一個是利益迴避。

林署長毓堂：對。

林委員淑芬：然後一個是違反準則要重新調查。

林署長毓堂：是。

林委員淑芬：那我剛才講的那些呢？股票公開發行公司、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五，那裡面還有界定……這裡我們會訂準則，但是處理程序是交給事業單位自行訂定，就是處理案申復程序由事業單位自行訂定，在這種狀況裡面，如果事業單位訂定了，違反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五的話，要不要受第十四條之五的牽制？

我再講一下，因為很多人不知道這件事情。我現在已經不是講母公司對子公司的支配和控制，我現在發現這個東西其實是在股票公開發行的公司都會產生的問題。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五第一項第四款講到，「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統統要交給審計委員會去審議，而且還要經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經董事會決議。現在會產生一個問題，什麼叫作「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如果望文生義，最廣泛的就是跟董事有關的，只要董事霸凌也要交給審計委員會，然後再提交董事會同意，這個是這樣子。但是法院一般通案上的見解是講直接增加或減損，就是那個會議的開會對董事個人具體權利義務關係在開完會以後會產生變動的，才叫作「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我現在要講的是，如果照我們的準則，公司訂了一個處理霸凌的程序或者人員組成的規範，那要不要強制符合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五？準則要不要訂？如果我們是特別法，為什麼還要再……大家都知道公司治理不是只有母公司對子公司，一般股票公開發行公司很容易有公司治理上權力的爭執，第一個，審計委員會如果不作成決議，把案子擱置在那裡，或是作成決議，到了董事會還要決議，董事會不決議或是對調查結果不認同，要求再重啟調查，那怎麼辦？所以我們在這裡講說要解決這個事情，因為這不無可能，全臺灣只要是股票公開發行公司，統統都會遇到這個問題。所以我才說要把職安法的特別法屬性標示出來，如果沒有排除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五的適用，至少要把職安法作為特別法，比金融監管的證交法還要更上位，如果沒有標示出來，我們在法律上就沒完沒了，整個霸凌的處理程序可能被擱置而變成角力，如果變成權力鬥爭的角力，也是一件麻煩的事情。

所以一般這個東西的調查結果出來，他們開會有直接減損或直接增加董事自身的權利事項嗎？沒有嘛。又不是直接增加董事自身的權利事項，要董事給我加薪，送審計委員會去討論，或是這個董事做了什麼事情，不准他來開會，送審計委員會開會，這叫直接增加或減損董事個人具體的權利義務，涉及到他個人在公司裡面權利義務的變動，才需要符合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五。但是如果大家在這裡爭執，認為這只是法院的一般通案見解，廣義地來講，董事霸凌別人，這個就要送審計委員會，那怎麼辦？沒完沒了。所以我們才在這裡說，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是不是至少要把職安法作為特別法標示出來，只要符合勞動部依職安法所訂準則訂出來的事項，統統都是照這個事項來辦理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去跑審計委員會，不需要再經董事會決議，否則萬一董事會說調查不公，要求重新調查，怎麼辦？萬一審計委員會說講法要改，要求重新調查，你怎麼辦？所以不能卡在這裡，不能這樣子。

這個事情我認為它不是個案，絕對是未來的通案，大家都覺得這是很簡單職場上要處理的問題，事實上職場的樣態很多，所以這個事情要解決，但剛才才溝通過，然後你都沒有處理就說要通過。

主席（劉委員建國）：請王育敏委員。

王委員育敏：第二十二條之二我覺得也是滿關鍵性的條文，主要是關於調查的部分，我要先肯定勞動部願意參採委員的意見，當時我就主張這個調查小組外聘成員比例不得少於二分之一，他們原本是放在子法的，現在則是同意可以拿到母法中，這一點要肯定，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之前勞動部自己發生的職場霸凌事件，第一時間第一次調查的時候，其實並沒有採取多數外聘委員的方式，洪部長上臺之後再重啟調查，用了外部的委員，然後也做出了更客觀的調查報告，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滿關鍵的。

再來，我的版本裡面其實還有提到，如果是政府機關之最高負責人的時候，調查小組成員應該要全部外聘，因為他的權力很大，如果你再用機關裡面所屬的人員，也沒有人敢表示意見，而這個部分現在並沒有放進來，剛剛來溝通的時候有說，只要是政府機關，就通通都會是外聘，這是放在哪一個條文裡面呢？還是你要放在立法說明裡面？

洪部長申翰：第二十二條之三。

王委員育敏：第二十二來之三有再寫一次，好。

主席：就是下一條。

王委員育敏：因為我原來也是放在第二十二條之三裡面，你們的版本有嗎？好像沒有啊！

林署長毓堂：立法說明。

王委員育敏：有放入立法說明嗎？

林署長毓堂：還沒放，但我們要放進去。

王委員育敏：對啊！我就說沒有啊！所以我要求應該要放進去，這個其實滿重要的，避免官官相護的一個提醒，謝謝。

主席：請回應。

林署長毓堂：針對林委員所提的部分，確實我們沒有回應到委員剛剛跟我們溝通的時候，有特別提到我們要注意這樣一個情形，就是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五第四款，涉及到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這個部分剛剛委員有提醒我們，未來相關類似的職場霸凌調查處理案件，當然要優先適用本法，所以這個部分就排除其他法律，委員是不是同意我們在立法說明裡面去做補充？

林委員淑芬：你的意思是說要放在立法說明欄？即你要排除其他法律的適用，但沒有放在母法裡面，這樣子行嗎？不需要法律保留原則嗎？你是要排除別的法律，但放在一個立法說明欄，母法條文中卻沒有這些文字，怎麼可能嘛！這個是排除其他法律適用，沒有放在母法怎麼可以呢？應該是說，相對其他法律規範，優先適用本法之規定，類似這樣的文字放在母法中，若你要舉例說明，這時再放到立法說明欄。換言之，母法文字裡面一定要有的是，如果與其他法律有競合，就要優先適用本法，看看你們要用什麼文字，你要排除其他法律適用怎麼可以不把這些放在母法文字裡面呢？這太逾越了！

主席：請部長回應。

洪部長申翰：因為我們沒有非常熟悉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五，可不可以請法務部確認一下那個法效？

主席：請汪參事。

林委員淑芬：我們在這裡第一個要優先確定的是，這是不是特別法？相對於其他金融監督的法規或是其他的商業法規，就法律上所規定的，我們是不是特別法呢？特別法本來就要優先適用，它的優先性要被標示出來。

汪參事南均：跟主席及各位委員報告，可以理解委員考慮的那個點，但是每個個案可能都有不一樣的狀況，這個要怎麼樣去認定，涉及最高法院的解釋……

林委員淑芬：不要談個案，這個完全跟個案無關……

汪參事南均：但這個涉及證交法的解釋。

林委員淑芬：只要是股票公開發行的公司，通通都會適用證交法。

汪參事南均：因為法務部不是證交法的權責單位，我可能沒有辦法……

林委員淑芬：今天金管會應該要列席，但是沒關係，我們先不管證交法，我只是舉這個例子，但我的意思是說，那些與其他法律有扞格或者是牴觸或者是衝突的，我們要標示出職安法是霸凌處理的最優先適用，這個法律的屬性標示出來就好了，也就是這個文字要出來，本來也就是這樣子啊！

主席：請部長回應。

洪部長申翰：林委員，因為現在金管會沒有在現場，我不是那麼敢一下子就把這樣子的文字直接落在母法裡面。

林委員淑芬：好，那我們是不是繼續保留？

王委員育敏：我是建議這一條可以先通過，你講的那個不見得要放在這一條啊！

林委員淑芬：這個一定是在這裡啦！

王委員育敏：這一條嗎？你剛剛不是說在某一個地方可以去揭露？

林委員淑芬：沒有、沒有，這一定是在這裡，因為這裡在講的是處理，第二十二條之一是講定義；第二十二條之二是講處理的程序，而處理的程序就是會涉及到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五跟它扞格的地方。

王委員育敏：不是說職安法要優先嗎？你要的是優先嘛！

林委員淑芬：反正涉及霸凌事件者，一律以本法規範為最優先適用。

王委員育敏：你要的是這個嘛！

洪部長申翰：我的意思是說，因為這個文字涉及到證交法，所以如果寫在立法說明……

林委員淑芬：沒有啦！我們這個文字沒有涉及到證交法，我們的法律裡面，在母法裡面不會寫到「證交法」這樣的字眼，他剛剛說的那個是立法說明欄……

王委員育敏：林委員要的效果是，任何的職場霸凌事件就是要優先適用職安法的霸凌專章，對不對？

林委員淑芬：對！

王委員育敏：用這個來處理，不能有其他凌駕在這個規定之上的……

林委員淑芬：對！

王委員育敏：我覺得是不是不一定要放在第二十二條之二這邊，因為你要的是這個效果……

林委員淑芬：沒有，一定要在這裡，我們在講的就是處理程序，因為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五談的就是程序。

再來我要請教的是，本來的最後一項，現在是倒數第二項，就是一定規模的企業應該訂出教育訓練、申訴管道、處理程序，這些需不需要匡定它要向地方政府報備呢？否則的話，會不會今天報的是這樣子，明天又改成那樣子，然後都不用報到地方政府，隨便它改來改去，就是它在調查……

如果是最高負責人涉及霸凌，就是由地方政府調查，這個部分我們已經訂了處理程序了，就是第二十二條之三；第二十二條之二講的是只要不是最高負責人，一般公司裡面遇到的，我們就交給企業自行去處理和調查，而企業處理調查是依據他們本來就必須訂定的調查處理程序去調查、申復等等，那這個程序企業會不會改來改去啊？不無可能喔！所以訂出來以後，要不要送到地方政府去備查，以免發生爭執？我的版本就是這樣子規定，所以會不會7月開會又改了，就這樣改來改去，這樣像話嗎？也不無可能會有這樣狀況的發生！所以要不要送地方政府備查？因為你只有叫它自己訂、自己管。

林署長毓堂：跟委員說明，這個部分它怎麼訂還是要依照我們所發布的準則，所以它再怎麼改、內部再怎麼修，還是要依照準則裡面所規定的事項去訂，如果沒有依照準則在申訴案或是我們勞檢發現的話，它就違反規定……

林委員淑芬：它有可能在比例上會調整，或者是代表上要調整……

林署長毓堂：還是要符合……

林委員淑芬：它還是有符合準則，但它就是變動來變動去的，這樣就有可能因此產生爭執，這個在比較大的公司，可能就會有這樣的狀況。

洪部長申翰：林委員，就算報地方政府，它也可以改。所以意思就是說，基本上會有一個準則，那它訂這些教育訓練等等，這些事情是該訂，可是它還是要符合準則，如果不符合準則的話，就可以開罰，所以抓的那個管制點或者是管理點基本上是在準則上，不一定是抓在一定要報備，因為即使它報備了，它也可以改啊！

林委員淑芬：好，這個我就不堅持，但是我剛剛講的是我們這個特別法要優先適用，然後其他法律不可以……我的意思是說我們要儘量讓這個事情越單純越好，不要到時候變成吵架，沒有辦法有一個調查結果。

傅司長慧芝：我跟主席還有委員報告，就我的了解，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五第一項第四款的「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的確有可能董事是霸凌的行為人，到時候公司對他的處置有可能是要經過審計委員會，屬於他的自身利害事項，譬如說，他可能降職、可能會減少報酬，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因為處理職場霸凌這一件事情可能有兩個層面，因為有的董事有負責人的身分，如果他有負責人的身分，這個霸凌已經外部化，所以地方政府處理的這個調查結果報告絕對優先於公司的處理程序，這沒有問題，因為已經外部化。如果這個董事不是最高負責人，在內部處理的時候，因為我們的霸凌專章有特別的規定，大家可以看到第十四條之五的「自身利害事項」是一個很籠統的規定，這個範圍不確定，一定要到發生這個董事個案的情況才會提審計委員會。所以在我們霸凌專章有特別規定的時候，而它只是一個很籠統而沒有具體特定規定的時候，一定是優先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二十二條之二。這個部分我們是不是可以請林委員同意放在說明欄，也不只是第十四條之五……

林委員淑芬：不是，你都覺得如果這樣就會導致這樣子，這裡沒有規定董事自身的利害關係事項，因為沒有規定，所以就是照我們的，不是！結果都會吵架，否則一個公開發行股票的上市公司為什麼會常常吵來吵去？而且你講對了，但是也講錯了一部分，這個只是一個調查結果，他會不會降職、減少報酬並不是根據這個調查結果來決定的，在調查結果出來以後，內部要怎麼懲處他，還要另外去開董事會，在另外開董事會的那一次才會決定他是不是降職或減少報酬。而我們在談的是調查結果的這一次，調查結果的這一次也是要交給董事會和審計委員會去決定嗎？那個是角力的場合，你們也可以談談看，你認為在整個調查結果出來以後應該要經董事會去決議嗎？還是本來就要由這個實際經營的行政部門自行去處理？我們要先釐清這個，是由一個公司的行政部門去調查、處理霸凌，或是應該要交給董事會去決議怎麼調查？對這個問題要思考吧！這個已經不是個案，這絕對是制度面的問題，但是個案上也已經有發生問題。

主席：請司長。

傅司長慧芝：我跟委員報告，企業在處理霸凌申訴事件的時候，它一定會依照我們的授權辦法，它會先有一個處理霸凌的流程，這個流程也一定會由公司報請它的董事會或相關權責機關通過，所以董事會對這個流程應該都是認可的，的確就像林委員講的，在涉及到這個董事自身利害關係的時候，會有一個特別的機制去處理。在這個法裡面，我們抓的就是你的處理流程符合我們的準則規定，但是我們有規定期限，因為對申訴案件來說，雇主一定要即時處理，也就是說，不管你內部的流程是怎麼做，你必須要在期限內完成，因為整個公司的治理可能很複雜，它有人事決策、審計決策，都有可能，但是照我們的規範，你只要在期限內處理而且沒有影響原來調查小組的這個結果的話，其他的部分就依照公司治理還有相關的金融法規或是該產業的特殊法規去處理，那都沒有問題，所以我們抓了你的處理程序、步驟及你的調查成員、你的處理時效，還有應該注意到的一些原則，我們是這樣處理，基本上跟公司治理或是金融治理會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但是有可能會涉及，我們覺得林委員的考慮是有可能會涉及到的，但是基本上它一定要按照我們這個霸凌專章的流程來走。

林委員淑芬：現在我們在講的就是人家的這個調查程序顯然要經董事會通過，所以我們的霸凌處理程序就是這樣子，但是不一定會有調查結果，為什麼？因為證交法就是這樣規定，你要經審計委員會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然後還再報董事會通過，審計委員會、董事會通過才會有調查結果，他們如果在那裡吵架，哪來的調查結果？沒有調查結果，你說沒關係，你們有處分，現在是有處分，但是沒有用啊！處分是罰公司，可是你不會有調查結果，調查是為了發現事實，那誰要來保障當事人的權益？就是說你去處分它，因為怎麼一直拖延而都沒有調查結果出來，可是就是罰錢而已，調查結果就是沒有出來。所以我才問我們要的是什麼，我們要的是處罰它嗎？我們要的是要調查結果，不是嗎？

主席：請部長回應。

洪部長申翰：淑芬委員，那你建議怎麼修訂？我們會不會有具體的文字或者在……

林委員淑芬：我很誠實地說，我也不知道，本來我的意思是說是不是職場霸凌就優先適用本法規定，或者是排除其他法律，我們優先以這個處理程序為準？我們這個是特別法，為什麼還要讓金融法律來告訴我們這個全部都要照董事會、照審計委員會的意思？審計委員會可能說這個調查結果要改一改，再重新調查。現在其實還有一個法律，我沒有講出來，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法律就是規定金控公司的母公司對子公司擁有絕對的監督權，而且是義務，而這個義務就是子公司的調查不算調查，要母公司說了算，其實是人家告訴我有這個規範，我們都以為子公司是獨立的法人，有一個調查報告，母公司有一個調查報告，但是不是這樣，金控公司有特別規定，這個特別規定就是母公司對子公司有絕對的監督權力，你連開記者會發一個新聞稿都不可以，全部都要經由母公司，所以你的調查報告不被採認。其實我不想要講這個問題，因為這是一個個案，而且是一個正在吵架的個案，但是我是從這個個案發現我們在制度面如果迴避了這一個問題，我們所想像的霸凌就是那樣子，其實在大公司體制裡面的霸凌如果真的大家都這樣子玩下去，有可能你只能處理的是受僱者之間的霸凌，真正的經營者、董事涉及的，你是拿他沒辦法的，也有可能是這樣子，所以在制度面要怎麼樣，我覺得還滿可以討論的。

主席：要保留還是要再討論一下？請范委員。

范委員雲：我們上次在討論霸凌定義的時候都有提到事業單位人員利用職務或權勢關係等，是不是都已經處理到就是平行跟各種董監事會的這部分？以我來看的話，應該有包含，因為剛剛大家有討論到這個到底是特別法或是所謂的一般法，我剛剛看了第一條，內容是「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特制定本法；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林委員淑芬：那事情就更嚴重了。

范委員雲：然後，第四條又說「本法適用於各業。但因事業規模、性質及風險等因素，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其適用本法之部分規定」，所以算是給中央主管機關──勞動部很大的權力，讓我覺得好像不需要關心到金融相關法規，而是看中央主管機關的態度，問題是這個。

回來我們現在討論的第二十二條之二，我不知道要不要保留，那我一併說明上次講過的部分。有一些跟別的委員一樣，就是申復如果要放進去的話，針對申復程序中的外部委員，我的版本主張不得少於三分之二，也希望被霸凌者的支持服務能夠比照性別工作平等法談到的諮商或法律諮詢等。另外，關於紀錄給當事人知悉，我剛剛看到洪孟楷委員有一項附帶決議，我也有一個附帶決議，不知道勞動部會不會接受把這部分放到條文中，如果還是覺得要放在子法的話，那我就會用附帶決議提出。這些也請勞動部回應，謝謝。

林署長毓堂：謝謝范委員。關於范委員剛剛提的部分、也就是范委員目前的附帶決議，我們都同意、接受，就用附帶決議處理。

范委員雲：好。

那程序上二分之一的部分呢？我是說申復程序要不要入法的部分。

林署長毓堂：跟委員報告，目前那個部分也在子法處理，我們會在子法中明定。

主席：請林委員。

林委員淑芬：經過范委員這樣一講，我突然想到第一條。第一條講的是為了防止職災，保障工作者的安全、健康，特制定本法，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這指涉的意思是什麼？「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那是指什麼？

林署長毓堂：跟委員說明，對於那個「其他」，勞動部過去就曾解釋，是安全……

林委員淑芬：在立法體例上，大家都會加這一句啦！

林署長毓堂：是安全衛生事項的特別規定。

林委員淑芬：那這一條要修啊！是「安全衛生事項」、只限定安全衛生事項在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有時候，立法體例就是抄來抄去，照樣放上去。如果沒有限縮在安全衛生事項，我也可以擴大解釋啊！如果只用「其他法律有規定者」，要是證交法有規定的話，是不是就適用證交法規定？雖然我們都覺得這裡理所當然一定是指安全衛生事項，可是若爭執起來可就不一定了。我們現在講全部都適用職安衛生法，全部都適用，沒有問題，但我講的是處理程序，因為第二十二條之二就是卡在處理程序會涉及其他法律，包括我剛剛講的金控業特別法、證交法。

主席：司長也要回應，請傅司長。

傅司長慧芝：跟各位委員報告，關於第一條「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目前就職業安全跟霸凌申訴而言，只有因公務人員保障法另有規定，我們會優先適用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外，其他部分都會回到職安法規定。也就是說，現在的行政法規可能碰觸到的情況很多、也就是部分重疊，但是涉及職業安全衛生事項者，除非專門規定職業安全衛生事項或霸凌申訴的調查處理程序，否則的話，職安法在其他法規面前一定會優先適用，只是要關於這個部分。

主席：好。

這樣呢？要先保留還是？

范委員雲：我剛剛只是在想林淑芬委員舉的那個例子。我想到的是，就性別工作平等法而言，好像沒有聽過因為是金融業，母公司就可以撤銷子公司的裁定，因為它就是違反關於性別工作的特別法律啊！我想到的是這點。

林委員淑芬：你昨天講的校園霸凌更慘。你去看校園霸凌那些處理準則，還規定須構成兩個要件，包括要變成環境有害，還要身心具體受損才構成欸！難道教育部定這樣的條文，我們也要跟著他們這樣定嗎？性平法沒有，我們就不能有嗎？不是這樣講的啊！性平法沒有，我們就跟著沒有，可是我剛剛講的不是問題嗎？應該討論的是我剛剛講的這種問題到底會不會成為問題！而它明明就是肯定會，那麼要怎麼處理？今天在修法，我們都預見問題、看到問題了，卻對這方面直接視而不見、不處理？到時候起爭執，才說法律沒有規範，這樣對社會交代得過去嗎？

主席：沒關係，休息5分鐘啦！因為若這一條保留，第四十五條也會跟著保留，所以溝通一下。

休息（15時31分）

繼續開會（15時51分）

主席：繼續開會。

請行政單位再說明第二十二條之二要怎麼修。

林署長毓堂：是。經過剛剛休息時間跟委員溝通，條文沒有修，而是在第二章之一章的說明欄裡面增加第六項，文字是「針對適用本法職場霸凌事件之申訴、調查、處理程序及處置規定，其他法律有相關事項之規範時，如金融監管相關法規，應優先適用本法之規定」。

主席：在第二章章名的立法說明裡面加註這些，對不對？是這樣嘛！

林署長毓堂：是。

主席：第二章章名啦！

林署長毓堂：是第二章章名……不好意思，是第二之一章。

主席：第二章之一啦！

林署長毓堂：對。

主席：在第二章之一章名的說明欄裡面加上第六項，對不對？

林署長毓堂：是。

主席：好。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

林委員淑芬：我可以留下一點歷史紀錄就好嗎？

主席：留啊！

林委員淑芬：我的發言是這樣的：最後這個狀況可能會變成在霸凌事件中，大公司內部要處分一名中階管理員對其他職員霸凌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涉及股東、董事霸凌其他受雇者的話，處理上真的有很多困難在那裡。這種狀況有可能……依照證交法第十四之五條的規範，會卡在審計委員會或董事會，無法提出調查結果報告。我們知道主責機關會限期公司要提出報告，如果沒有依期限提出報告就要處分，可是大家都知道這個處分的是事業單位，霸凌別人的股東並不會得到處分；對於被霸凌的人來說，要的是調查報告，但可能也要不到個人所要的公平、得不到調查報告。然而，既然大家的意見是這樣，我只能勉為其難，先暫時被迫接受。

主席：你怎麼可以被迫接受？洪部長會這麼惡質，勉強你被迫接受？

林委員淑芬：沒有啦！

主席：我跟各位報告啦！林委員當然有相關經驗，也接收到一些訊息，我們當立法者，基本上如果可以在修訂與制定新法的過程裡面面俱到、一步到位是最好，但坦白講，有時候也不是馬上、一蹴即成啦！再來，相對的在霸凌、人權受到侵害的情況之下，坦白說，我覺得只要有相關法律規範，基本上都足以保障權利受到侵害的對象啦！我們透過這次修法也可以凸顯林淑芬委員所提的問題，那當然是最好不過的，而她接受在立法說明裡提及優於金融等相關法規，我覺得也是正向的。基本上，即使沒有寫，人權受到侵害的情況在臺灣這個民主法治的國家裡面也是原本就應該優先被保障的對象啦！簡單說明，謝謝大家。如果沒有問題，就照這樣通過了。

第二十二條之二的內容一樣照……

林署長毓堂：建議第二十二條之二照王育敏委員及劉建國委員修正動議通過。

主席：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如果沒有，就照行政單位說明，以王育敏委員所提第二十二條之二及劉建國委員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繼續處理保留的第二十二條之三。

林署長毓堂：第二十二條之三現在沒有修正動議，建議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主席：原本有修正動議啊！是沒有新的修正動議啦！是修2跟修6喔！都不在？好，那就沒有。

第二十二條之三照行政院所提草案通過。

繼續處理保留條文第四十五條，請說明。

林署長毓堂：第四十五條建議照王育敏委員及劉建國委員修正動議通過。

主席：好，各位委員……

林署長毓堂：不好意思，還有一案，是王正旭委員等23人提案。

主席：好，就依照王正旭委員、王育敏委員及劉建國委員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第二輪已經處理完畢，現在處理附帶決議，計有19案，請一併宣讀。

1.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章之一　附帶決議

《職業安全衛生法》新增「職場霸凌之防治」專章，為確保調查結果之公平、公正及客觀性，要求勞動部應於附屬法規明確規定外部調查人員之利益迴避與倫理相關規範，且對於事業單位所通報之職場霸凌案件，應每年統計分析，並對外公開結果；另針對外部第三方不法侵害防治，應於職安法相關附屬法規及指引，強化雇主應採行措施，以維護勞工身心健康。

提案人：王正旭

連署人：林月琴　　劉建國

2.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二條　附帶決議

因應後疫情時代企業營運需求，事業單位除既有傳統物理性、化學性、生物性、人因性危害預防，與輪班、工時過長及績效造成之心理壓力等健康危害預防外，亦宜有能從群體、環境、數據角度進行風險控管之公共衛生師參與，以符事業單位整體職場健康、防疫與健康計畫規劃及推動等需求，爰要求勞動部應檢討第22條授權訂定之子法，除現有醫師、護理人員、心理師、職能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外，將公共衛生師納為勞工健康服務人員之範圍，以強化事業單位之職場健康風險預防及勞工健康保障。

提案人：王正旭

連署人：林月琴　　劉建國

3.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二條之二　附帶決議

《職業安全衛生法》增訂職場霸凌防治專章，草案所規定事業單位通報機制，通報資料不應只有中央主管機關內部存檔，應有外界監督機制，爰要求勞動部對於事業單位通報之資訊應進行統計分析，每年度並應公開相關統計分析結果。

提案人：劉建國

連署人：王正旭　　林月琴

4.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二條之二　附帶決議

《職業安全衛生法》增訂職場霸凌防治專章，草案雖規定雇主須成立調查小組，但目前多數「外部專業委員」仍由雇主自行指派，若受聘專家與企業存在長期合作關係，調查結果勢必有傾向袒護資方或保護企業形象而作成不利結果之疑慮，為避免調查流於形式，甚至形同資方主導，要求勞動部於附屬法規明定外部調查人員應符合「利益迴避」之相關規定，落實保障勞工權益。

提案人：劉建國

連署人：王正旭　　林月琴

5.
附帶決議（第22條之2）

職業安全衛生法雖已明定職場霸凌之相關調查與通報機制，但雇主所調查之內容，恐有與事實不符，為維護當事人之權益，爰要求勞動部於附屬法規應明定調查報告含事實認定之理由及處理結果，且應提供予當事人，若雇主未提供，應依法逕予裁罰。

提案人：劉建國

連署人：王正旭　　林月琴

6.
附帶決議（第55條）

為確保本次職安法修法能順利推動，以有效降低職業災害及保障所有工作者安全與健康，勞動部應立即盤點須配合增訂或修正之附屬法規與行政規則，廣納有關機關、團體及學者專家等各界意見，儘速進行相關法令之研訂（修），並辦理修法說明會向各界廣為宣導，爰提案要求勞動部應於職安法公布後半年內完成相關附屬法規之修正或訂定。

提案人：劉建國

連署人：王正旭　　林月琴

7.

主（附帶）決議

有鑑於近日，長榮航空空服員抱病出勤返國後不幸離世，引發社會關注。陸續有工會團體反映，目前勞工有普通傷害、疾病或生理原因而需要治療或休養時，可以依法請病假，病假天數與工資給付方式規範於《勞工請假規則》。如果雇主拒絕勞工請病假，可以依違反勞動基準法進行裁罰。但在實務上，勞工依法雖然可以請病假，很多公司的管理制度，卻對生病請假的勞工施加許多制度上的懲罰，包括扣考勤、減少獎金、影響排班、調薪升遷或影響公司相關福利，形成勞工生病「硬撐上班」的情形，勞動部不應只針對航空業要求改善，應正視全國勞工的健康權，以杜絕勞工明明生病，有治療休養需求，卻不敢向雇主請病假的文化。

面對勞動法令對於勞工請病假的保障，明顯不足，應該有制度性的改善與加強，才能嚇阻企業不能以勞工請病假為由，對勞工有不利處分，要求勞動部立即研議修正相關法令，以保障勞工的「病假權」，並提出書面報告送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提案人：劉建國

連署人：王正旭　　林月琴

8.

附帶決議

近期發生空服員值勤後離世的憾事，引發社會對航空業職場文化與勞動保障的高度關注，也凸顯我國職場勞動環境中存有嚴重之心理壓力與健康風險問題。

在部分企業的制度與文化下，對請假勞工施加各種制度性不利益待遇，使勞工請病假受到不當考核、喪失全勤獎金及各種薪資、獎金、考績、升遷、福利與排班等制度壓力，形成「健康」與「工作」二擇一之困境，亟需制度性檢討與修正。

鑑於勞動部所屬公務員因職場霸凌輕生事件，行政院通過《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正草案，增訂「職場霸凌專章」，惟相關條文尚未涵蓋勞工病假權益及健康保障之具體規範。
雖勞動部業於114年10月17日邀集交通部民航局及各國籍航空業者，就勤惰管理、病假請假制度及全勤獎金問題進行商議，惟相關決議僅限於航空業，未能普遍適用於各產業。

爰此，要求勞動部：

一、承諾將於《勞動基準法》或相關法規中，明定普通傷病假部分天數之保障機制，並明文規範勞工因為普通傷害、疾病或生理原因必須治療或休養而請假時，雇主不得對勞工有相應之不利之處分及待遇。

二、全面檢討現行勞工請假制度，包括強化勞工請特休之保障，以及禁止勞工因請特休而被雇主不利益對待的規範。
三、應於3個月內完成相關制度改革整體評估，並將具體改革方案，包括修法草案方向或具體制度性改革措施，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廖偉翔　　陳昭姿　　涂權吉　　邱鎮軍

王育敏　　洪孟楷
9.

按《職業安全衛生法》附帶決議

第二十二條之二

按《職業安全衛生法》草案第二十二條之二第四項規定，為確保事業單位處理職場霸凌事件之調查程序公正、客觀，將授權主管機關訂定相關準則，明定調查小組之組成及調查處理期限，並建立申復程序，以保障當事人權益。

惟實務上若調查與申復程序由同一批或多數相同成員辦理，恐造成利益衝突及結果重疊，難以確保審議之中立性與公信力，致使申復機制流於形式，無法回應當事人對調查結果之疑義。

爰提案要求中央主管機關於制定《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子法時，應明定：

一、事業單位設置之職場霸凌調查小組，外部委員不得少於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且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二、針對不服調查結果之申復案件，應另行組成申復審查小組，外部委員不得少於全體成員三分之二，且任一性別亦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以避免原調查成員再度參與，確保審查之獨立性與公正性。

此舉有助於提升職場霸凌案件調查與申復程序之信任基礎與正當程序保障，落實職場安全、性別平等與人權保護之立法目的。

劉建國　　林淑芬　　王正旭　　范　雲

10.

按《職業安全衛生法》附帶決議

第二十二條之二

按《職業安全衛生法》草案第二十二條之二規定，雇主於知悉勞工遭受職場霸凌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適當措施，並依第四項授權訂定相關準則，明定協調、調查及申覆之程序，以確保處理過程之公正與透明。

又依第二十二條之三規定，當被申訴人為最高負責人時，勞工得逕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惟現行草案與立法說明中，並未明定協調、調查、申覆或主管機關受理申訴案件程序完成後，應將結果及相關資料書面通知當事人之義務，恐致使案件當事人無法得知相關紀錄與結果，影響當事人之知的權利及後續救濟權益。

查《性別平等教育法》等相關規範，明確要求處理機關於調查程序完成後，應以書面方式通知當事人，以維護程序正義、資訊對等與行政透明。

爰提案要求中央主管機關應於相關規範中明訂：

事業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職場霸凌案件之協調、調查、申覆或申訴程序完成後，應將調查報告（含事實認定之理由）及處理結果，以書面方式通知當事人（含申訴人、被申訴人及其所屬事業單位與雇主），並明定該報告通知之期限，確保當事人充分知悉結果並得以行使後續救濟權利。

以此強化職場霸凌案件處理之透明度、公正性與行政可受監督性，保障勞工及雇主之程序權益。

劉建國　　林淑芬　　王正旭　　范　雲

11.
《職業安全衛生法》附帶決議

第二十二條之二

雇主於知悉勞工遭受職場霸凌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適當措施，以防止再次發生並保障被害勞工之安全與健康。然僅概括規定「採取適當措施」，欠缺明確操作指引，將致使各事業單位實務執行差異甚大。部分雇主僅形式上進行調查，未提供具體的協助或補救措施，造成被害勞工在心理健康、職場環境及法律救濟上均缺乏實質支持，影響制度成效與勞工權益保障。

查《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三條第二項明訂，雇主處理性騷擾事件時應採取之糾正及補救措施作出具體規定，包括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心理諮商、社會福利及其他必要服務。

爰提案要求主管機關於研修相關子法時，應參採《性別工作平等法》現行規範為基礎，明確列舉雇主應採行之立即有效糾正及補救措施，包括提供或轉介諮詢、醫療、心理諮商、社會福利資源、法律諮詢、調整工作內容或場所、協助提起申訴等項，作為雇主處理職場霸凌事件之實質指引，以提升制度可執行性及勞工保護成效。

劉建國　　林淑芬　　王正旭　　范　雲

12.
《職業安全衛生法》附帶決議

第二十二條之二

按《職業安全衛生法》草案第二十二條之二立法說明，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一定規模以上者，應遴聘外部專業人士協助調查，且外部成員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惟目前制度中，對於「外部專業人士」之資格標準、訓練機制及來源渠道均未建立，實務上恐造成各機關、事業單位難以遴聘具備專業中立判斷能力之人員，影響調查品質與勞工信任度。

查《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二條第五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性騷擾防治人才資料庫，以確保處理案件之專業性與一致性，其作法足資借鏡。

爰提案要求中央主管機關參照《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二條第五項之精神，建立「職場霸凌防治人才資料庫」，並規劃定期辦理職場霸凌防治專業人才訓練，以提供各事業單位及地方主管機關調查人員之遴聘依據，確保職場霸凌事件調查之公正性與專業性。

劉建國　　林淑芬　　王正旭　　范　雲

13.

《職業安全衛生法》附帶決議

第二十二條之二

按《職業安全衛生法》草案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三項規定，為掌握職場霸凌事件申訴之相關統計及雇主處理情形，明定雇主於接獲被霸凌勞工申訴時，及事件處理結果，均應登錄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

惟現行條文僅規範登錄義務，未明定統計資訊應對外公開，致社會大眾、研究機構及勞工團體難以掌握各產業、各性別或年齡層之案件分布與處理結果，影響政策檢討與制度改進。

爰提案要求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前揭條文授權，於其指定網站每年主動公開職場霸凌案件統計資料，並應依性別、年齡層、行業別、事件性質、處理進度及結果等項目分類統計與分析，作為未來政策規劃與防治措施之依據，提升制度透明度與社會信任。

提案人：劉建國　　林淑芬　　王正旭　　范　雲

14.

《職業安全衛生法》附帶決議

第二十二條之八

配合《職業安全衛生法》新增「職場霸凌之防治」專章，為確保事業單位落實規定，維護勞工權益，要求勞動部應於修法後研擬相關配套措施，包含提供事業單位職場霸凌處理之相關輔導及諮詢服務，並擴大宣導及納入未來監督查核之重點；對於中小企業之協助，應考量其資源有限，必要時，應提供聘請外部調查人員相關補助。

提案人：劉建國　　林淑芬　　王正旭　　范　雲

15.

附帶決議（第55條）

為確保本次職安法修法能順利推動，以有效降低職業災害及保障所有工作者安全與健康，勞動部應立即盤點須配合增訂或修正之附屬法規與行政規則，廣納有關機關、團體及學者專家等各界意見，儘速進行相關法令之研訂（修），並辦理修法說明會向各界廣為宣導，爰提案要求勞動部應於職安法公布後半年內完成相關附屬法規之修正或訂定。

提案人：林月琴

連署人：劉建國　　林淑芬

16.

附帶決議（第40條）

本條條文及本次修法其餘罰則條文之修正，將行政罰鍰之法定上限巨幅提高，例如第四十三條罰鍰上限由新臺幣三十萬元提高至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本席支持藉由提高罰則以遏止不法，落實雇主職安責任，然法律威權之所繫，在於執法之公允、透明與劃一。

行政罰鍰區間既經擴大，主管機關之裁量權亦隨之擴張。若缺乏嚴謹、透明之準繩，易導致執法標準不一，產生行政爭議。

爰此要求勞動部於4個月以內，務必履行下列要求：應立即以新訂罰則為引，全面修訂現行行政裁罰準則，此基準應公開透明。裁罰基準必須具體規範罰鍰額度與下列要素之對應關係，以確保裁罰之比例原則與公平性。勞動部應確保在子法或行政規則中明確訂定上述標準，方能使行政執法權責清晰、有法可循，並獲得社會公眾之信服。

提案人：劉建國

連署人：王正旭　　陳昭姿

17.

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第22-2條）

本條有關利益迴避事項之規範，為求周延，爰此要求勞動部應於4個月內，參酌各級公家機關利益迴避事項規範，儘速訂定具體之執行準則及明確之利益迴避範圍，以徹底保障當事人之權益，並杜絕爭議。

提案人：劉建國

連署人：王正旭　　陳昭姿

18.

附帶決議

職安法修正通過後，除強化工程源頭防災、承攬安全管理等制度，並新增職場霸凌防治專章，包含職場霸凌申訴、調查與處理、通報系統建置、外部申訴檢查、訴願案處理、人才資料庫及專業人員培訓等機制，均加重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及各勞動檢查機構行政負擔。為有效推動所通過之修正條文，要求勞動部應積極向行政院爭取必要之人力與經費，並進行職安署之組織調整，以強化我國職場安全健康體系，建構安全且友善之工作環境。

提案人：王正旭

連署人：陳菁徽　　王育敏

19.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二條之二附帶決議
《職業安全衛生法》增訂職場霸凌防治專章，修正草案規定事業單位應將申訴案件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惟當事人並未能查詢雇主是否依規定通報，為避免雇主隱匿通報，爰要求勞動部於附屬法規中，除明定雇主應提供當事人書面調查報告外，其內容並應載明其向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網站通報之日期等相關資訊，以利勞工知悉。

提案人：陳菁徽　　王育敏　　劉建國　　洪孟楷
主席：19案已宣讀完畢，現在處理第1案。請問行政單位有無意見？

林署長毓堂：沒有意見。

主席：委員有無意見？沒有，第1案照王正旭委員所提附帶決議通過。

繼續處理第2案。請問行政單位有無意見？

林署長毓堂：沒有意見。

主席：沒有意見。

委員有無其他意見？沒有，第2案照王正旭委員所提附帶決議通過。

第3案，請問行政單位有無意見？

林署長毓堂：沒有意見。

主席：各位委員有無其他意見？沒有，照劉建國委員所提附帶決議通過。

第4案，請問行政單位有無意見？

林署長毓堂：沒有意見，遵照辦理。

主席：好。

各位委員有無其他意見？沒有，照提案委員劉建國所提附帶決議通過。

第5案，請問行政單位有無意見？

林署長毓堂：沒有意見，遵照辦理。

主席：委員有無意見？沒有，照提案委員所提附帶決議通過。

第6案，請問行政單位有無意見？

林署長毓堂：沒有意見。

主席：請問委員有無意見？沒有，照案通過。

第7案，請問行政單位有無意見？

林署長毓堂：沒有意見。

主席：我有意見，我自提修正，要求勞動部立即研議，應於2個月內，好不好？這件特別提到的第一點是長榮請假事件，第二也是因為很多工會反映，勞工只要提出請假就受到不利對待的情況持續發生，有的雇主甚至還會拐個彎，勞工雖然可以提出請假，雇主卻明定不能前一天請病假，但生病會這樣騙的也很奇怪。所以勞動部可不可以同意2個月內立即做出相關的法規研議？

洪部長申翰：委員，你現在講的是文字是「要求勞動部2個月內研議修正相關法令」這樣嗎？

主席：對。

洪部長申翰：2個月應該可以。

主席：可以嘛！好，謝謝。

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的話，第7案就修正通過。這一案還是要趕啦！真的，才符合社會期待。

第8案，請問行政單位有無意見？

洪部長申翰：第8案「爰此，要求勞動部：一、承諾將於《勞動基準法》或相關法規中，」之後仍然寫「明定」，但我們昨天其實有跟洪委員討論，他同意改為「研議」。

主席：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修正通過。

繼續處理第9案，請問行政單位有無意見？

林署長毓堂：建議第三段的「職業安全法」修正為「職業安全衛生法」。

主席：文字修正啦！這是范雲委員所提的。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如果沒有，第9案照所提修正通過。

第10案。
林署長毓堂：沒有意見。

主席：沒有意見？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照案通過。

第11案。
林署長毓堂：沒有意見。

主席：沒有意見？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照案通過……對不起，文字要修正為「性別平等工作法」，不是「性別工作平等法」，修正後通過。

第12案。
林署長毓堂：沒有意見。

主席：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照案通過。

繼續處理第13案。

林署長毓堂：第12案，她要改成「性別平等工作法」。

范委員雲：名稱幫我改一下。

林署長毓堂：第12案的第三段跟第四段。

主席：好，第12案文字修正。照理講不該犯這種錯誤。

范委員雲：Sorry。

主席：不，這應該不是你的問題，是幕僚的問題。文字修正後通過。

繼續處理第13案。

林署長毓堂：沒有意見。

主席：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照案通過。

繼續處理第14案。

林署長毓堂：沒有意見。

主席：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照案通過。

第15案。
林署長毓堂：沒有意見。

主席：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照案通過。

第16案。
林署長毓堂：沒有意見。

主席：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照案通過。

繼續處理第17案。

林署長毓堂：沒有意見。

主席：這是針對利益迴避的事情須研擬準則。部長，4個月內可以吧？應該沒問題吧？還是太久？

林署長毓堂：跟委員報告，剛剛有一項附帶決議是要求相關附屬法規在半年內定出來，而這裡建議配合附屬法規。

主席：好，OK啦！愈快愈好嘛！

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照案通過。

繼續處理第18案。

林署長毓堂：沒有意見。

主席：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照案通過。

繼續處理第19案。

林署長毓堂：沒有意見。

主席：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照案通過，謝謝。

附帶決議大家都知道了，不過還是要有紀錄作為確認。

作以下決議：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31案審查完竣，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召集委員劉建國補充說明。請問本案是否須交由黨團協商？不須交由黨團協商。本法案如有援引條次、法制用語調整，授權議事人員調整，相關立法說明授權行政單位提供。

本日會議到此結束，現在散會，謝謝大家。

散會（16時14分）


